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363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即中華民國管理人)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郭曉蓉  

複代理人    龔維智律師

            黃俊瑋律師

視同上訴人  李明   

            楊進興  

            褚信彥  

            洪金元  

            陳金安  

            姚高橋  

            蔡國泰  

            蔡國雄  

            李文賢  

            李文桂  

            李文明  

            李文章  

            張水霖  

            祥瀚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思堯  

視同上訴人  周國陽  

            簡良榮  

            簡世堯  

            簡局能  

上3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秦嘉逢律師

視同上訴人  張俊明  

            張永煌  

            楊春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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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楊博志(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楊博明（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游博邦（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石勝財  

            丘揚祖  

            陳明均（原名陳明君）

            陳柏鈞（原名陳柏君）

            杜時夫  

            周俊德  

            周建宏  

            周煥鈞  

            楊肇周  

            李福祥  

            李鎮谷  

            李明昌  

            李憲隆  

            林文川  

            鄭文韶  

            高蒼生  

            高銓鴻（原名高安定）

            高傳枝  

            高仁和  

            李來於（即陳炳坤之遺產管理人）

            謝水清  

訴訟代理人  謝汶珊  

視同上訴人  李昭卿  

            陳朝宗  

            褚國輝  

            周昕潔  

            周伯原  

            黃瑞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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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黃金銘  

            劉服昌  

            林慶同  

            吳生龍  

            吳生雄  

            張玉山  

            張清萬  

            蘇金連  

            蘇順基  

            蘇羅玉霜

            劉志興  

            曾志三  

            曾瑄嶢  

            李睿群  

            呂文昇  

            呂梅鳳  

            呂梅香  

            吳銘桹  

            吳銘華  

            吳銘裕  

            呂闓霖  

            褚國智  

            褚世清  

            謝張寶霞

            林玶葦  

            褚睿洲  

            褚張傳  

            郭許麗子

            李勝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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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頁



0000000000000000

            李明晉  

            羅永慶  

            李道川  

            褚宏義  

            劉福來  

            褚宏政  

            劉宏明  

            褚文章  

            張敬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呂麗雲  

0000000000000000

            褚博謙（原名褚東源）

0000000000000000

            褚家逸（原名褚家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楊庭昆  

0000000000000000

            楊昌延  

0000000000000000

            褚永芳  

0000000000000000

            褚永興  

            李長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潘城宇  

            潘宗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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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頁



            褚鴻彬  

            吳冠緯  

0000000000000000

            林麗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秉叡  

            洪森賢  

0000000000000000

            洪森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洪富章  

            洪世彬  

            洪福來  

            周張慧萍

            吳月美  

0000000000000000

            李松林  

0000000000000000

            李茂林  

            陳金雄  

            陳金輝  

            陳漢桐  

0000000000000000

            陳谷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葉士弘  

            葉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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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頁



            葉議聰  

            葉鶴巖（原名葉士遠）

0000000000000000

            葉士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褚淵源  

            褚炎鑫  

            蔡仁維  

            張境君  

0000000000000000

            張喬棋  

0000000000000000

            羅添發（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羅添詩（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羅添枝（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羅添福（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良同  

            張明智  

            陳英蘭  

            陳英鳳  

            陳英霞  

            陳英祝  

            郭威志  

0000000000000000

            郭士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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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頁



            謝陳良花

            張明炫  

0000000000000000

            陳鴻程  

0000000000000000

            李德勝  

            李文敏  

0000000000000000

            丁永炫（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丁專枝（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丁清安（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李文足  

0000000000000000

            李文里  

            李文碧  

            李文秀  

0000000000000000

            李政陽  

            李文蘭  

0000000000000000

            莊梅卿  

            莊昭輝  

            莊昭鈴  

            許睿麟（即許尚緯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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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頁



            鍾愛蒂（即許尚緯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宏嘉  

訴訟代理人  周昭信  

0000000000000000

視同上訴人  周如婷  

            陳園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魏良  

            李國卿  

            李國光  

            蘇惜   

            洪麗春  

            林衛彪  

            林志光  

            陳建宏  

訴訟代理人  陳正修  

0000000000000000

視同上訴人  蘇鳳年（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蘇美惠（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蘇鳳州（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蘇玉品（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蘇三益（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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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頁



            張嘉麟（即張玉輝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羅坤銘（即羅清貴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羅林月春（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羅少澧（即羅添成及羅添富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羅錦紋（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羅芬如（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羅玉玲（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羅玲真（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硯泓（即張維忠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文富（即張金龍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楊寄草（即楊清和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育嘉（即張金龍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楊素貞（即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楊素香（即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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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李正烊（即李金地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褚昭民(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褚峻慶(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褚秉華(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珀玲(即侯博文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侯姿安（即侯博文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然盛（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靖毅（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然捷（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幸治（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得均（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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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頁



            張心怡（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褚仁楷(即褚漢章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蘇三照(即蘇順清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正偉(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楊庭安(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淑慧(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穎慧(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蘇蔡素花（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蘇鳳仙（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蘇偉銘（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視同上訴人  

即反訴原告  李清宗  

0000000000000000

            林炳昌  

            林鍊錠  

            林水源  

            林炳煌  

            李慶河  

            李家進  

            李德春  

            李嘉玲（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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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沈智坤（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沈智鐘（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曉華律師

視同上訴人  

即反訴原告  李芳雄  

0000000000000000

            李遠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銘權律師

反訴原告    李張金玉（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李俊毅（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嘉雯（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告    褚傳生  

            林萬吉   

            林仁義  

            林金德  

            林武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林萬居   

            林○勳  

法定代理人  林○村  

            宋○惠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告    林和毅  

0000000000000000

            林達隆  

            李莊玉鳳

            李昇雨（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承安（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李昇融（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秀英（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明琦（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明祥（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林明達（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玉蘭（即張萬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玉鳳（即張萬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上19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昕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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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分管契約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12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980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視同上訴人李清宗等則提起反

訴，本院於114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李明、楊進興、褚信彥、洪金元、陳金安、姚高橋、

蔡國泰、蔡國雄、李文賢、李文桂、李文明、李文章、張水

霖、祥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祥瀚公司）、周國陽、張俊

明、張永煌、楊春煌、楊博志、楊博明、游博邦、石勝財、

丘揚祖、陳明均（原名陳明君）、陳柏鈞（原名陳柏君）、

杜時夫、周俊德、周建宏、周煥鈞、楊肇周、李福祥、李鎮

谷、李明昌、李憲隆、林文川、鄭文韶、高蒼生、高銓鴻

（原名高安定）、高傳枝、高仁和、李來於（即陳炳坤之遺

產管理人）、謝水清、謝汶珊、李昭卿、陳朝宗、褚國輝、

周昕潔、周伯原、黃瑞松、黃金銘、劉服昌、林慶同、吳生

龍、吳生雄、張玉山、張清萬、蘇金連、蘇順基、蘇羅玉

霜、劉志興、曾志三、曾瑄嶢、李睿群、呂文昇、呂梅鳳、

呂梅香、吳銘桹、吳銘華、吳銘裕、呂闓霖、褚國智、褚世

清、謝張寶霞、林玶葦、褚睿洲、褚張傳、郭許麗子、李勝

從、李明晉、羅永慶、李道川、褚宏義、劉福來、褚宏政、

劉宏明、褚文章、張敬棠、呂麗雲、褚博謙（原名褚東

源）、褚家逸（原名褚家貴）、楊庭昆、楊昌延、褚永芳、

褚永興、李長聰、潘城宇、潘宗祐、褚鴻彬、吳冠緯、林麗

華、吳秉叡、洪森賢、洪森裕、洪富章、洪世彬、洪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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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張慧萍、吳月美、李松林、李茂林、陳金雄、陳金輝、陳

漢桐、陳谷健、葉士弘、葉龍珠、葉議聰、葉鶴巖（原名葉

士遠）、葉士嘉、褚淵源、褚炎鑫、蔡仁維、張境君、張喬

棋、羅添發、羅添詩、羅添枝、羅添福、張良同、張明智、

陳英蘭、陳英鳳、陳英霞、陳英祝、郭威志、郭士榜、謝陳

良花、張明炫、陳鴻程、李德勝、李文敏、丁永炫、丁專

枝、丁清安、李文足、李文里、李文碧、李文秀、李政陽、

李文蘭、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許睿麟、鍾愛蒂、豐達

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達公司）、周如婷、陳園霖、李

魏良、李國卿、李國光、蘇惜、洪麗春、林衛彪、林志光、

陳建宏、蘇鳳年、蘇美惠、蘇鳳州、蘇玉品、蘇三益、張嘉

麟、羅坤銘、羅林月春、羅少澧、羅錦紋、羅芬如、羅玉

玲、羅玲真、張硯泓、張文富、楊寄草、張育嘉、楊素貞、

楊素香、李正烊、褚昭民、褚峻慶、褚秉華、陳珀玲、侯姿

安、張然盛、張靖毅、張然捷、張幸治、張得均、張心怡、

褚仁楷、蘇三照、林正偉、楊庭安、林淑慧、林穎慧、蘇蔡

素花、蘇鳳仙、蘇偉銘、李清宗、林炳昌、林鍊錠、林水

源、林炳煌（上4人合稱為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

進、李德春、李嘉玲、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等人經合

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被上訴人即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分管協

議存在之訴乃固有必要訴訟，雖僅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下稱國產署）提起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

款前段規定，對其他共同訴訟人亦有效力，自應併列其等為

上訴人。

三、上訴人李金地（於民國112年8月4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69

頁）、蘇順清（於112年6月2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49頁）、

褚林阿月（於112年9月6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85頁）、侯博

文（於113年1月16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張郭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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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3年1月21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97頁）褚漢章（於113

年8月12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07頁）、楊素燕（於113年9月

24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55頁）、張萬（於113年12月17日

亡，見本院卷六第217頁）、蘇順景（於114年1月24日亡，

見本院卷六第175頁）、李文完（於114年3月1日亡，見本院

卷六第281頁）分別於本院審理中死亡，此有除戶戶籍謄本

在卷可按，並據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其等之繼承人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二第303、383頁；本院卷五第43、175頁；本院

卷六第195、207、323頁）；又上訴人祥瀚公司之法定代理

人原為王永鑫，嗣於本院審理中依序變更為潘燕華、王思

堯，此有公司變更登記表為證（見本院卷六第159至169

頁），並據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王思堯承受訴訟（見本院卷

六第195頁），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另上訴人林和毅於

本院審理中已成年，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其承受訴訟（見本

院卷六第277頁），亦應准許。　　

四、㈠上訴人李阿仁於原審審理中死亡，原審於109年8月12日裁

定由其繼承人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

（下合稱李張金玉等5人）承受訴訟，嗣李張金玉等5人以分

割繼承為原因，將李阿仁所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面積20萬107.08平方公尺，重測前○○○○段○○○

小段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李嘉玲1

人（見本院卷三第340、389頁）；㈡上訴人李金地於本院審

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李陳美女、李光

邦、李正鑫、李秋瓊、李秋萍、李正烊（下合稱李陳美女等

6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頁），嗣李陳美女等6人

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李金地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

記予李正烊1人（見本院卷三第338、386頁）；㈢上訴人蘇

順清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蘇

余秀琴、蘇三鉛、蘇鳳秋、蘇亦芸、蘇三照（下合稱蘇余秀

等5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175頁），嗣蘇余秀等5人

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蘇順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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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予蘇三照1人（見本院卷三第340、388頁）；㈣上訴人褚

林阿月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

褚天長、褚峻慶、褚秉華、褚昭民（下合稱褚天長等4人）

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頁），嗣褚天長等4人以分割繼

承為原因，將褚林阿月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褚

峻慶、褚秉華、褚昭民3人（見本院卷三第330、331、388、

389頁）；㈤上訴人褚漢章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

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俞天錦、褚仁楷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

第43頁），嗣褚漢章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以繼承為原因，

移轉登記予褚仁楷（見本院卷五第342、343、392頁）。被

上訴人因系爭土地上揭繼承登記情形，遂具狀撤回對李張金

玉、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李陳美女、李光邦、李正

鑫、李秋瓊、李秋萍、蘇余秀琴、蘇三鉛、蘇鳳秋、蘇亦

芸、褚天長、俞天錦等人之起訴（見本院卷五第500、501

頁），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另國產署原對原審原告史美

惠提起上訴，惟史美惠之起訴業經原審判決敗訴確定，上訴

人自承此部分無上訴利益，已具狀撤回對史美惠之上訴（見

本院卷五第129頁），附此敘明。

五、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

款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

地有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之

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原審被告李清宗、祥

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梅卿、莊昭輝、莊昭

鈴、李慶河、李阿仁、李家進、李德春（上4人合稱為李慶

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

傳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至T所示，各共有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妨害其他共有人按本判決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

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提起上訴後，被上訴人於113

年4月8日具狀撤回附圖二編號I至T部分之請求，將聲明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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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

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上訴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妨害被上訴人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

用、收益之權利（見本院卷二第470、408頁），經核被上訴

人所為上開訴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又被上

訴人在原審訴請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所示分管協議

存在，嗣上訴後，被上訴人於113年8月23日追加備位主張：

若鈞院認定兩造就系爭土地並未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惟

系爭土地之各共有人仍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中其

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經核上訴人追加備

位請求之基礎事實，與先位請求均係基於兩造間就系爭土地

是否成立分管協議之爭點。是上開訴之變更、追加均合於民

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

均應准許。　　

六、次按於第二審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就同

一訴訟標的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446條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李清宗、林炳昌等4

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沈智坤、沈智鐘、

李芳雄、李遠芳、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下合稱李清

宗等16人）於本院提起反訴，分別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

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清宗、「沈智坤、沈智

鐘」、「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

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

李遠芳」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I、K、「N、O、

P」、Q、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妨害反訴原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

利（見本院卷三第71至82、159至161頁；本院卷五第271至2

74頁），均係就上述五、被上訴人於本院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部分提起反訴，且被上訴人已表示同意反訴原告提起

反訴（見本院卷七第475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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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之原

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詳參本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

1至17所示）於民國40年代至52年期間，就系爭土地及相鄰

新北市○○區○○段土地（下稱系爭鄰地）成立如附圖一所

示分管協議，伊繼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持續在系爭土地如

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分管部分耕作，部分共有人則將系爭土

地各自分管部分出售他人作為墳地使用。又系爭土地之現共

有人總數已超過200人，為免部分共有人對於伊之分管範圍

有所爭執，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

議存在，其中伊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退

步言，縱認李藤樹等20人未明示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然

系爭土地之各共有人及其繼受人長年來均按附圖一劃定之範

圍使用收益，相互容忍而未予干涉，足認兩造就系爭土地亦

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爰追加備位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

地有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存在，及伊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

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求為

命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

地使用、收益權利之判決。另反訴部分，李清宗等16人反訴

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等之

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且

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其等按附圖二所示分

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等情，伊均同意。（其餘未

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

二、上訴人部分：

　㈠國產署及簡局能、簡良榮、簡世堯（下合稱簡局能等3人）

則以：國產署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963/38400，係由訴外

人李日生之繼承人即上訴人李慶河等人於104年間抵繳遺產

稅而收歸國有。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

人於52年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惟附圖一並未經全體共

有人簽名或蓋章，應屬無效，且附表一編號9之共有人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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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已於49年2月9日死亡，豈可能與其他共有人於52年間成立

分管協議？被上訴人主張李藤樹等20人就系爭土地及系爭鄰

地成立分管協議，約定分管之土地面積合計達96萬9,235平

方公尺，卻未舉證所約定分管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亦未證

明李藤樹等20人是否為系爭鄰地之所有權人？其等就系爭鄰

地之應有部分、分管面積各為若干？尚難以分管土地面積表

（即附表一，下稱系爭分管面積表）認定系爭土地之全體共

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縱未制止被上訴

人使用系爭土地或提出異議，僅屬單純沉默，尚不足以證明

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已劃定各自使用範圍，或對各自占有

管領部分互相容忍而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㈡李芳雄、李遠芳則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於52年間有成立附

圖一之分管協議，或已成立默示分管協議，伊同意原審判決

結果。伊之前手李藤樹於49年9月27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

爭土地應有部分贈與伊，原審現場測量後，認定伊使用系爭

土地如附圖二編號R（面積22977.83平方公尺）部分，核與

附表一編號1所示李藤樹分管編號52相符。又因被上訴人於

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

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

在，其中伊之分管範圍如附圖二編號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

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上開分管區域內土地使

用、收益之權利。

　㈢沈智坤、沈智鐘（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稱：伊同意原審

判決結果。沈福來於89年8月7日向褚信彥購買系爭土地應有

部分，原審測量後認定伊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K（面

積29.18平方公尺）部分。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

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

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伊之

分管範圍如附圖二編號K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

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上開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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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李清宗、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

玲、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等12人均稱：系爭土地之共

有人應有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原審現場測量後，認定⒈

李清宗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I（面積2861.28平方公

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前手李金漢分管編號48

相符；⒉李慶河等4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N（6121.8

7平方公尺）、O（826.25平方公尺）、P（1077.88平方公

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等之前手李日生分管編

號40、53、48相符；⒊林炳昌等4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

編號Q（5821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等之

前手林進發分管編號49相符。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

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

為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

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

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

圖二編號「N、O、P」、Q所示，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妨害反訴原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

用、收益之權利。

　㈤林文川、鄭文韶、陳朝宗、林慶同、張清萬、林玶葦、李勝

從、潘宗祐、郭士榜、陳建宏、褚仁凱均稱：伊等同意原審

判決結果等語。

　㈥楊進興、褚信彥、褚國智、褚世清、褚張傳、褚宏義、劉福

來、褚宏政、劉宏明、褚永興、褚天長、褚鴻彬、洪森賢、

洪森裕、洪富章、洪世彬、洪福來、褚淵源、褚炎鑫等19人

則以：李藤樹等20人於52年間係成立伊所提出52年分管圖

（見原審卷一第123頁）之分管協議，否認被上訴人所提出

附圖一為真實分管文件等語，資為抗辯。

　㈦蔡國雄、劉志興、吳銘桹、吳銘華、吳銘裕、褚睿洲則以：

伊等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㈧祥瀚公司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依被上

訴人之主張，並無其他共有人或第三人占有被上訴人所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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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約定分管部分，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妨害其就約定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

利，即無訴訟之必要與實益等語，資為抗辯。

  ㈨楊素燕則以：伊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係祖先留下來的，不

知所在地點為何，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

為抗辯。

  ㈩楊博志、楊博明、游博邦則以：伊於83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

建家族墳墓及納骨塔，並以矮牆加以區隔，不可能伊有土地

持分，卻無任何分管之土地。被上訴人主張部分共有人之分

管部分不在系爭土地上，顯違事理，不足採憑等語，資為抗

辯。

　石勝財則以：伊於84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之持分，作

為家族墳墓使用，楊銘輝並未告知伊有分管協議等語，資為

抗辯。。

　謝水清則以：伊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不知共有人

間有無分管協議，如有，也不知伊之分管位置為何，伊對一

審判決無從表示意見等語，資為抗辯。　

　李昭卿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伊於87年

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墓園使用，經

原審鑑界結果，上開家族墓園並未坐落系爭土地等語，資為

抗辯。

　黃瑞松、黃金銘則以：伊於88年間向褚信彥購買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作為家族墳墓使用，共有人間未訂定分管契約，但

各自有管理使用範圍，互不干涉，應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

語，資為抗辯。

　吳生龍、吳生雄則以：伊父母於89年間向陳朝宗購買系爭土

地之特定位置，作為家族墳墓使用，未曾聽聞全體共有人於

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蘇金連、蘇順景、蘇順清、蘇順基、蘇羅玉霜則以：伊否認

與被上訴人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原審委請地政事務所

依部分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之現狀而製作複丈成果圖（即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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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僅能證明部分共有人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情形，且

占有系爭土地特定部分之原因多端，非僅限於分管協議一

途，尚難據此認定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

辯。

  呂文昇、呂梅鳳、呂梅香、呂闓霖：伊等繼承父母所有系爭

土地應有部分，不知父母生前有無與其他共有人成立分管協

議等語，資為抗辯。

  呂麗雲、吳冠緯、吳秉叡：訴外人吳榮貴（呂麗雲之配

偶）、吳榮發（吳秉叡之父）、吳鴻志（吳冠緯之父）、吳

鴻基4人（下稱吳榮貴等4人）前於68、69年間向訴外人洪阿

杉、洪金元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墳墓使用，吳榮貴等

4均已往生，伊等自繼承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起，未曾聽聞

共有人間有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李明晉：伊對被上訴人於原審之主張不爭執，承認被上訴人

就其分管範圍有管理、使用、收益權，但不包括伊祖先之墳

地等語，資為抗辯。

  張敬棠、豐達公司：系爭土地有分管協議存在。訴外人張國

安於71年間向楊清和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將其中應有

部分872/9000移轉登記予胞弟張清標（即張敬棠之祖父），

其餘應有部分872/9000則登記予其子張宏嘉、張宏碩、張宏

豪、張宏杰（下合稱張宏嘉等4人），嗣張清標於91年間將

上開應有部分贈與張敬棠，張宏嘉等4人亦將上開應有部分

轉讓予豐達公司。附圖一編號57部分為伊等分管之張氏家族

墓園，附圖二編號T部分位在附圖一編號57範圍，卻標示為7

褚張傳之分管範圍，顯與現況不符等語，資為抗辯。

　楊昌延、褚永芳均稱：伊等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同

意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成立分管協議等語。

  潘城宇以：訴外人即伊父潘明雄於85年12月4日向楊春煌購

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0/57600，買賣契約載明係購買楊春煌

之分管部分，並由楊春煌現場指界，迄今無人提出異議，故

不否認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分管協議，但無法確認楊春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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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分管情形與附圖一是否相符等語，資為抗辯。

  陳漢桐：伊係自祖父即訴外人陳火繼承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陳火於生前未曾提及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有成立分管協議。被

上訴人雖主張附表一之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於

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然附表一編號9之楊金塗早於49年間

死亡，不可能於52年間與其他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

為抗辯。

  陳英蘭、陳英鳳、陳英霞、陳英祝以：伊等繼承訴外人即伊

父陳萬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伊父並未留存任何分管資

料等語，資為抗辯。　

　謝陳良花稱：伊聽說系爭土地之分管協議曾被法院判決無

效，但不知案號等語。

  郭威志：伊否認附圖一之真正。被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土地

之全體共有人於52年間有成立分管協議，各共有人事後因繼

承、買賣、贈與等原因受讓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僅為單純沉

默，或礙於親戚、鄰里之情而不便表示反對，尚難逕認共有

人間已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莊昭輝：伊未曾聽聞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有成立附圖一之

分管協議，共有人應依現況進行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其餘上訴人均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　

三、原審判准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其中

被上訴人及上訴人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

鴻彬、莊昭輝、莊梅卿、莊昭鈴、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

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

圖二編號A至T所示，且除史美惠、李魏良、李國卿外之兩造

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他共有人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

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就其受不利判決部分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備位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

地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

圖二編號A至H所示。㈡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上開

㈠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之上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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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

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二審追加之訴均駁回。被上訴人之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又被上訴人於本院撤回確認李清宗等16人

具體分管位置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李清宗等16人於本院

提起反訴，反訴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

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清宗、「沈智坤、沈智鐘」、「李慶

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

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 李遠芳」之

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

所示。㈡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李清宗

等16人按上開㈠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被上訴

人則稱：同意反訴原告之請求。

四、經查，兩造為系爭土地（面積20萬107.08平方公尺）之全體

共有人。系爭土地於44年10月28日登記全體所有權人為㈠李

藤樹：應有部分80/480。㈡李麒麒：應有部分60/480。㈢李

日生：應有部分855/5760。㈣李金漢：743/5760。㈤陳火：

應有部分1/16。㈥林進發：應有部分1/16。㈦洪朝：應有部

分10/480。㈧李明：應有部分8/640。㈨張清償：應有部分1

6/480。㈩楊金塗：應有部分16/480。許李來成：應有部

分40/1440。連清水：應有部分 16/480。13連忠義：應

有部分8/1440。楊進財：應有部分6/480。褚紅塗：應

有部分26/1440。褚居：應有部分26/1440。褚荖：應有

部分46/1440。褚藤：應有部分26/1440。褚九：應有部

分18/1440。褚江獅：應有部分18/640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並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台帳、土地登記簿資料在卷可

稽（見原審卷一第185至252頁；原審卷二第92至154頁；本

院卷六第99至156頁），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五、本院判斷：

　㈠被上訴人所提本訴及李清宗等16人所提反訴均有確認利益：

　　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

明示分管協議，或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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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等情，既為部分上訴人

所否認，則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自有以確認判決除去其

不安狀態之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㈡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附

圖一之分管協議：

　⒈按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共有物之特

定部分而為管理者，為共有物之分管契約，而該契約係共有

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98年修正前民法第82

0條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167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884號判決意旨

參照。次按「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

無爭執者，不在此限」、「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

蓋章者推定為真正」、「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357條、第358條第1

項、第277條前段分別定有定有明文。又私文書之真正，如

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當事人提

出之私文書必須真正而無瑕疵者，始有訴訟法之形式的證據

力，此形式的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之記載調查其是否

與系爭事項有關，始有實質的證據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21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即李藤樹等20人於40

年代至52年期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語，固以上開分管

圖與上訴人楊進興等人於原審提出之52年分管圖（即附圖

三，見原審卷一第123頁）相符，及證人即系爭土地原共有

人褚紅塗（附表一編號14）之子褚根在於原審證稱：伊有看

過附圖一之分管圖，李藤樹等20人是依該圖面使用系爭土

地，此分管圖係距今四、五十年以前，大家一起找代書製作

的，伊父有參與製作，做圖時伊有看到，當時伊約三、四十

歲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7至159頁），並提出分管圖（即附

圖一）、系爭分管面積表為證（見原審卷三第79頁；原審卷

十三第207頁；本院卷二第36頁；大張A、B圖面見本院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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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物袋）。惟上訴人國產署已否認系爭分管面積表之形式上

真正（見本院卷二第353頁），依上開說明，應由被上訴人

負舉證系爭分管面積表之私文書為真正之責。觀之被上訴人

提出之系爭分管面積表（見本院卷二第153、357頁），係影

印或拍照後之文件，而非證物原本，此有本院勘驗筆錄為證

（見本院卷三第353頁），且系爭分管面積表之「蓋章」欄

位僅蓋印部分共有人之印文，欠缺共有人連清水、連忠義、

褚荖、褚居（即附表一編號11、12、14）之印文，則被上訴

人主張系爭分管面積表為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均同意之

分管協議文件等語，是否為真，尚非無疑。又系爭分管面積

表之共有人李麒麟（即附表一編號2）已於34年11月10日死

亡，其繼承人為李錦芳；共有人楊金塗（即附表一編號9）

已於49年2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楊清和、張萬、楊進興3

人；且共有人連清水（即附表一編號11）已於50年5月12日

將其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連乞等情，有土地登

記簿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二第96、115頁）。倘如被上訴人

於原審主張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係於52年間

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情，為何上述於52年以前已為系爭

土地實質權利人之李錦芳、楊清和、張萬、楊進興、連乞等

人均未親自簽名或用印系爭分管面積表？被上訴人雖於本院

改稱：李藤樹等20人係於52年以前之40年代成立附圖一之分

管協議等語，然係由何人蓋用分別早於34年、49年間死亡之

李麒麟、楊金塗2人之印文？蓋印者是否為有權用印之人？

均非無疑。準此，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附圖一之

分管圖為全體共有人均同意而生效之分管契約等語，尚難遽

予採信。

　⒊被上訴人自承：本件分管契約之範圍為系爭土地及新北市○

○區○○段之系爭鄰地，是一整座山之範圍，總面積為96萬

9,235平方公尺，伊所提出大張A、B圖即為全部約定分管範

圍，是將96萬9,235平方公之土地分成編號1至80共80區塊，

並將各共有人各自分管之編號及分管總面積記載於系爭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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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表；因年代久遠，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經界線，且附圖

一、三所使用舊地籍圖之比例尺過小，伊無法指出全部分管

範圍除系爭土地外，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337頁；本院卷三第272頁；本院卷六第493頁）。查系爭

分管面積表所載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乃系爭土地於44年10月

28日之全部所有權人之事實，固為兩造所不爭，惟被上訴人

主張成立分管契約之新北市○○區○○段土地之總面積為96

萬9,235平方公尺，其中系爭土地之面積僅占20萬107.08平

方公尺而已，被上訴人既未舉證約定本件分管之系爭鄰地之

地號為何，及李藤樹等20人是否為系爭鄰地之所有權人，其

等就系爭鄰地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就系爭土地與系爭鄰地

之應有部分加總後之面積是否與系爭分管面積表「持分面

積」欄所載相符、就各分管土地編號加總後之總面積是否與

系爭分管面積表「分管面積」欄所載相符等爭點，徒以附圖

一與附圖三之分管圖相符、系爭分管面積表及證人褚根在之

證述，空言主張李藤樹等20人為總面積為96萬9,235平方公

尺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其等已就上開土地之全部劃定範圍各

自占用、管理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共同協議成立附圖一之

分管契約等語，尚難採憑。又被上訴人主張：本件僅請求確

認系爭土地之分管內容，僅需舉證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占用情

形，無庸舉證96萬9,235平方公尺土地之全部分管內容等

語，亦不足取。

　⒋再者，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

鴻彬、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

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等人於原審現場履勘

時，分別指界其等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至T所示位

置，業經原審委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測量及製作附圖二

之複丈成果圖在案。經本院逐一比對附圖一之大圖A（見本

院外放證物袋）及附圖二後，發現：⒈褚傳生所指界其占用

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B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

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八頁



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⒉李清宗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

圖二編號I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5部分，然依系爭分管

面積表編號3，其前手李金漢（見附表二編號3）並非分管此

部分；⒊沈福來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K部

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

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⒋

褚天長、褚鴻彬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L部

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58、59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

表編號14，其等之前手褚居（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

部分；⒌莊昭輝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M部

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

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⒍

李慶河等4人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P部分，應

為附圖一之編號55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3，其前

手李日生（見附表二編號3）並非分管此部分；⒎褚張傳所

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T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

號57部分，惟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5，其前手褚荖（見附

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綜上，足徵系爭土地之共有

人並未依照附圖一所載內容分管使用系爭土地。從而被上訴

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現況各共有人使用範圍均與附圖一

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分管位置相符，故系爭土地

之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已於40年代至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

云云，尚不足取。

　㈢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默

示分管協議：

　⒈按共有物分管契約，固不以共有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

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括在內。惟所謂默示之意思表

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

    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

    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被上

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雖主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繼受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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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之範圍使用系爭土地，對各自占有

管領部分互相容忍，未予干涉長達數十年之久，故共有人之

間應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等語。然查，共有物之分管契約，

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已如前述，被上訴人既主

張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全部劃定範圍，依附圖一之分管

圖劃定之範圍各自占用土地之特定部分而為管領使用，自應

就全體共有人均有各自占有土地並相互容忍之事實為舉證。

　⒉原審委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測量及製作附圖二之複丈成

果圖，經本院逐一比對附圖一之大圖A（見本院外放證物

袋）及附圖二後，雖共有人張萬、李清泰、李萬金、林仁

義、林金德、林仁助、林水金、祥瀚公司、李慶河等4人、

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等人所指界其等各

自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C至H、J、N、O、Q至S之現

況使用範圍，核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其

等之前手楊金塗、李金漢、林進發、李日生、李藤樹、許李

來成（見附表二編號9、3、5、3、1、10）之分管位置大致

相符，然此僅足以證明少數共有人自行占有系爭土地情形與

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相符。本件共有人褚

傳生、李清宗、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昭輝、李慶河

等4人、褚張傳所指界其各自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B、

I、K、L、M、P、T部分，既均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

面積表所載其等之前手褚紅塗、李金漢、褚居、李日生、林

進發之分管位置不符，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

人主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繼受人長期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

定之範圍使用系爭土地等情，顯與事實不符。又被上訴人及

李清宗等16人未舉證系爭土地其餘全體共有人均有依附圖

一、二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占有、使用共有之系爭土

地；且系爭分管面積表是否為系爭土地原全體共有人均同意

而用印之文件，尚屬可疑，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即難認全體

共有人就系爭土地有分管之事實存在。衡以台灣早期屬農業

社會，工商業不發達，農民所得有限，人口不稠密，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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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較低，共有土地閒置者眾，又系爭土地之面積廣達20萬

107.08平方公尺，為一整座山之範圍，現況係作為農業及墳

墓使用，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一第339頁），則共有

人於未經測量前，實難以確認各自使用位置是否屬系爭土地

之範圍，此參上訴人楊素燕於原審稱：伊不知系爭土地所在

位置為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5頁）；上訴人謝水清於本

院稱：伊不知共有人間有無分管協議，如有，也不知伊之分

管位置為何，伊迄今未使用系爭土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4

8頁）；證人潘宗祐於原審稱：原審現場履勘時伊有到場，

經測量後才發現伊實際使用位置是在系爭土地之下方土地等

語（見原審卷十三第147頁）；及李昭卿於原審稱：伊於87

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墓園使用，經

原審鑑界結果，才發現家族墓園並未坐落系爭土地等語（見

原審卷六第208、209頁)即明。且共有人為避免涉訟或對先

人墳墓不敬，對共有土地遭人佔用者採沈默態度者屢見不

鮮，被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全體共有人均有分管使用之事

實，尚難以上訴人單純之沈默，長期未請求被上訴人、李清

宗等16人拆除地上物還地，遽論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間有

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若非系

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不可能在系爭土地上

興建墳墓而未有糾紛等語，委無可採。又被上訴人之舉證，

尚未達使本院得相當之心證，則其主張本件因年代久遠，應

減輕其舉證責任云云，亦不足取。

　㈣綜上，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

成立附圖一之明示或默示分管協議，則其等請求確認各自具

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I、K、N、O、P、Q、R所

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等按附圖二所示分

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

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

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不得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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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

利，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

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被上訴人另備位主張

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默示分管協議，追加請求確認兩造間成

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

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不

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

益之權利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李清宗等16人提

起反訴，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

在，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

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及其

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

地使用、收益之權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被上訴人雖聲請傳訊上訴人簡局能等3人，欲證

明其等向前手褚信雄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雙方係買賣

系爭土地之特定分管位置，否則簡局能等3人不可能以系爭

土地作為墳墓使用，及聲請傳訊證人郭堂源，欲證明李日生

之繼承人李慶河等4人於103、104年間，委任地政士郭堂源

申請以李日生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963/38400抵繳遺產稅

時，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曾會同地政機關人員至現場會勘，李

日生之繼承人告知稅務人員有關系爭土地之分管協議存在及

分管範圍等情，惟上開待證事實與本件爭點無關，尚無調查

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及反訴均為無理

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十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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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正本關於被隱蔽人之身分資料係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69條第2項之規定隱蔽之。

被上訴人及反訴原告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

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

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

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

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附表一（系爭分管面積表，即原證12。見原審卷三第81頁；本院

　　　卷三第153、357、222頁）：　　　 （單位：平方公尺）

編

號

被上訴人主張成立附圖

一分管協議之原共有人

持分面積 分管面積 附圖一之分管編號

1 李藤樹 149,790 145,865 13、22、23、24、25、26、

32、33、35、41、52、59、

69、78

2 李麒麟 121,155 132,948 10、46、67、80

3 李日生、李金漢 271,150 272,695 11(1/2)、14(1/3)、15、2

1、34、37、38、39(1/3)、

40、45、48、53、58、72、

74、77

4 陳火 64,983 60,971 11(1/2)、31、51、60、6

1、62、63、64、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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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系爭土地自44年10月28日起所有權異動情形（由左至

右）

5 林進發 64,983 60,971 27、29、30、49

6 洪朝 20,133 18,890 19、55

7 李明 12,997 12,195 12

8 張清償 32,214 30,225 28、50

9 楊金塗 32,214 30,225 18、47、57

10 許李來成 25,122 23,571 20、54

11 連清水 32,214 31,214 36

12 連忠義 5,343 5,693 73

13 楊進財 12,077 11,331 43、44

14 褚紅塗、褚荖、褚居 65,962 67,213 8 、 14(2/3) 、 17 、 39(2/

3)、56、68、79

15 褚藤 17,500 21,743 6、9、70、76

16 褚九 12,157 16,049 1、2、3、7、75、71

17 褚江獅 29,241 27,436 4、5、16、42

合計 969,235 969,235

編

號

姓名 新權利人/登記

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

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

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

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

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

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

日期、原因

1 李滕樹 李麒麟/25.12.

19、所有權移

轉（見編號2）

連清水/44.03.

19、買賣（見

編號11）

張清償/44.03.

19、買賣（見

編號8）

楊金塗/44.03.

19、買賣（見

編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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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朝 /44.03.1

9、買賣（見編

號6）

李日生/44.03.

19、買賣（見

編號3）

李芳雄/49.09.

27、贈與

李遠芳/49.09.

27、贈與

洪義童/55.10.

29、部分買賣

洪 森 賢 /100.0

1.12、部分買

賣

洪 森 裕 /100.0

1.12、部分買

賣

陳 建 宏 /105.0

6.14 、部分買

賣

洪 富 章 /100.0

1.12、部分買

賣

洪 世 彬 /100.0

1.12、部分買

賣

洪 福 來 /100.0

1.12、贈與

楊進財/44.03.

19、買賣（見

編號13）

2 李麒麟

（前手

為李滕

樹）

李錦芳/53.10.

28、繼承

褚文墀/53.10.

28、買賣

褚阿德/69.05.

30、買賣

呂石龍/82.09.

27、買賣

呂文昇/91.07.0

8、繼承

呂梅卿/91.07.0

8、繼承

呂闓霖/92.03.

25、分割繼承

呂梅鳳/91.07.0

8、繼承

呂梅香/91.07.0

8、繼承

張龍波/53.10.

28、買賣

葉川甲/72.04.

30、買賣

陳朝宗/87.07.

03、買賣

周昕潔/88.01.0

4、部分買賣

周伯原/88.01.0

4、部分買賣

許尚緯/88.08.3

1、部分買賣

鍾 愛 蒂 /105.1

0.18、繼承

許 睿 麟 /105.1

0.18、繼承

林正雄/89.07.0

6、部分買賣

林玶葦/94.05.

24、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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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慶同/89.07.0

6、部分買賣

吳生龍/89.08.0

4、部分買賣

吳生雄/89.08.0

4、部分買賣

張永智/89.10.1

3、部分買賣

張郭美珠/100.

01.14、繼承

張金鐘/89.10.1

3、部分買賣

張 明 炫 /104.0

1.30 、分割繼

承

張玉山/89.10.1

3、部分買賣

張維忠/89.10.1

3、部分買賣

張 硯 泓 /110.0

5.27 、分割繼

承

張金龍/89.10.1

3、部分買賣

張 育 嘉 /110.0

8.09 、分割繼

承

張 文 富 /110.0

8.09 、分割繼

承

張清萬/89.10.1

3、部分買賣

蘇金連/89.12.1

8、部分買賣

蘇順景/89.12.1

8、部分買賣

蘇順清/89.12.1

8、部分買賣

蘇 三 照 /112.1

1.27 、分割繼

承

蘇順基/89.12.1

8、部分買賣

蘇順顏/89.12.1

8、部分買賣

蘇 三 益 /110.0

7.15、繼承

蘇 鳳 年 /110.0

7.15、繼承

蘇 美 惠 /110.0

7.15、繼承

蘇 鳳 州 /110.0

7.15、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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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玉 品 /110.0

7.15、繼承

蘇羅玉霜/89.1

2.18、部分買賣

謝志德/90.01.1

7、部分買賣

謝新居/90.01.1

7、部分買賣

謝張寶霞/94.0

4.04 、夫妻贈

與

劉志興/90.01.1

7、部分買賣

李金地/90.02.0

8、部分買賣

李長聰/97.12.

30、部分買賣

李 正 烊 /112.0

9.15 、分割繼

承

羅清泉/90.06.2

7、部分買賣

羅 添 發 /102.0

7.26 、分割繼

承

羅 添 詩 /102.0

7.26 、分割繼

承

羅 添 成 /102.0

7.26 、分割繼

承

羅 添 枝 /102.0

7.26 、分割繼

承

羅 添 福 /102.0

7.26 、分割繼

承

羅 添 富 /102.0

7.26 、分割繼

承

羅少澧/110.11.

02、分割繼承

羅秉坤/90.06.2

7、部分買賣

林麗華/99.09.

08、夫妻贈與

羅清貴/90.06.2

7、部分買賣

羅 坤 銘 /110.0

4.26 、分割繼

承

羅清忠/90.06.2

7、部分買賣

羅永慶/96.05.

29、分割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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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三/90.08.1

7、部分買賣

曾瑄嶢/90.08.1

7、部分買賣

吳銘桹/92.01.2

4、部分買賣

吳銘華/92.01.2

4、部分買賣

吳銘裕/92.01.2

4、部分買賣

褚國輝87.07.0

3、買賣

謝塗城/53.10.

28、買賣

謝義信/78.10.

24、繼承

楊素燕/78.12.

13、部分贈與

謝罔市/78.12.

13、部分贈與

謝水清/86.07.1

2、繼承

謝陳良花/103.

01.08、分割繼

承

陳清水/53.10.

28、買賣

陳炳坤/86.01.

28、贈與

3 李日生

（前手

為李培

棟、李

培樑、

李 培

、李

培華、

李 景

祺、李

滕樹）

姚高橋/77.03.

05、部分買賣

李 慶 河 /104.0

4.21、繼承

合併/104.05.2

1、分割繼承

李 阿 仁 /104.0

4.21、繼承

李 德 勝 /104.0

4.21、繼承

李 家 進 /104.0

4.21、繼承

李 德 春 /104.0

4.21、繼承

江李麗梅/104.

04.21、繼承

張 李 娥 /104.0

4.21、繼承

李 慶 河 /104.0

5.21 、分割繼

承

李 阿 仁 /104.0

5.21 、分割繼

承

李 嘉 玲 /113.0

6.25、分割繼

承

李 德 勝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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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分割繼

承

李 家 進 /104.0

5.21 、分割繼

承

賴 次 郎 /109.1

0.15、部分買

賣

郭 昌 明 /110.0

7.13、部分買

賣

吳 柏 逸 /112.0

7.28、部分買

賣

吳 國 睿 /112.0

7.28、部分買

賣

李 德 春 /104.0

5.21 、分割繼

承

中華民國/104.

04.21、抵繳稅

款

李金漢

（前手

為李江

柳、李

培棟、

李 培

樑、李

培、

李 培

華、李

景祺）

李清彥/69.03.

26、繼承

李道政/96.10.

08、分割繼承

吳 月 美 /101.0

5.08、繼承

李 松 林 /101.0

5.08、繼承

李 茂 林 /101.0

5.08、繼承

李道川/96.10.

08、分割繼承

郭子榮、郭獻

文 /111.05.2

3、部分買賣李萬金/69.03.

26、繼承

李莊玉鳳/108.

11.15、配偶贈

與

李清宗/69.03.

26、繼承

➯➯➯

杜時夫/84.10.

18、部分買賣

李清泰/69.03.

26、繼承

李 承 安 /111.0

8.26 、分割繼

承

李 昇 融 /111.0

8.26 、分割繼

承

李 昇 雨 /111.0 郭 清 芳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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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分割繼

承

9.07、部分買

賣

4 陳  火

（前手

為李景

壎、再

前手為

李 通

吉）

郭錦興/76.06.

30、部分買賣

郭 威 志 /103.0

1.06 、分割繼

承

郭 士 榜 /103.0

1.22、部分贈

與

陳 金 雄 /101.0

6.01 、分割繼

承

陳 金 輝 /101.0

6.01 、分割繼

承

林 衛 彪 /109.0

3.24 、部分買

賣

陳 祥 幃 /112.0

1.09、贈與

林 志 光 /109.0

3.24 、部分買

賣

陳李玉燕/109.

06.16、部分買

賣

徐 承 佑 /109.0

8.26、買賣

徐 承 佑 /109.0

9.17 、部分買

賣

合併

陳 漢 桐 /101.0

6.01 、分割繼

承

陳 谷 健 /101.0

6.01 、分割繼

承

5 林進發

（前手

為李景

壎、再

前手為

李 通

吉）

褚信雄/75.04.

29、部分買賣

蔡信義/77.10.

06、部分買賣

蔡仁維①/101.

12.19、分割繼

承

蔡添財/77.10.

06、部分買賣

蔡仁維②/109.

05.18、調解繼

承

蔡國泰/77.10.

06、部分買賣

蔡國雄/77.10.

06、部分買賣

李文照/77.10.

06、部分買賣

合 併 /89.12.2

6、分割繼承

李文賢/77.10.

06、部分買賣

李文桂/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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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部分買賣

李文明/77.10.

06、部分買賣

李文章/77.10.

06、部分買賣

李水發/77.10.

06、部分買賣

李文照/89.12.

26、分割繼承

李睿群/91.03.

15、分割繼承

李文賢/89.12.

26、分割繼承

李文桂/89.12.

26、分割繼承

李文明/89.12.

26、分割繼承

李文章/89.12.

26、分割繼承

蔡添財/77.10.

06、部分買賣

李炳根/77.10.

06、部分買賣

李 文 敏 /104.0

7.07、繼承

李 文 完 /104.0

7.07、繼承

李 文 足 /104.0

7.07、繼承

李 文 里 /104.0

7.07、繼承

李 文 碧 /104.0

7.07、繼承

李 文 秀 /104.0

7.07、繼承

李 政 陽 /104.0

7.07、繼承

李 文 蘭 /104.0

7.07、繼承

祥瀚實業有限

公 司 /78.09.0

1、部分買賣

簡良榮/80.03.

22、部分買賣

簡世堯/80.03.

22、部分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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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局能/80.03.

22、部分買賣

褚漢章/96.12.

19、分割繼承

陳 園 霖 /108.0

5.23、部分買

賣

褚文章/96.12.

19、分割繼承

林進興/76.08.

26、部分贈與

林炳昌/93.09.

16、分割繼承

林鍊錠/93.09.

16、分割繼承

林水源/93.09.

16、分割繼承

林炳煌/93.09.

16、分割繼承

林水金/76.08.

26、部分贈與

林 萬 吉 /105.0

9.22 、分割繼

承

林 武 雄 /105.0

9.22 、分割繼

承

林 木 生 /105.0

9.22 、分割繼

承

莊 雅 婷 /105.1

2.23、部分配

偶贈與

林 Ｏ 勳 /106.0

2.18、贈與

林 和 毅 /106.0

2.18、贈與

林 達 隆 /106.0

2.18、贈與

➯➯➯

林 萬 居 /105.0

9.22 、分割繼

承

林仁助/78.09.

12、分割繼承

林 秀 英 /112.1

0.12 、分割繼

承

林 明 琦 /112.1

0.12 、分割繼

承

林 明 祥 /112.1

0.12 、分割繼

承

林 明 達 /112.1

0.12 、分割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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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林仁義/78.09.

12、分割繼承

林金德/78.09.

12、分割繼承

6 洪  朝

（前手

為李滕

樹）

洪阿杉/69.07.

31、繼承

洪金元/69.10.

16、買賣

陳金安/76.02.

27、部分買賣

陳萬福/76.07.

29、部分買賣

周彩雲/77.10.

03、部分買賣

周俊德/84.11.0

9、贈與

周建宏/84.11.0

9、贈與

周煥鈞/84.11.0

9、贈與

王萬億/77.12.

21、部分買賣

周張慧萍/100.1

0.19、買賣

周國陽/78.09.

07、部分買賣

陳 英 蘭 /102.0

9.18 、分割繼

承

陳 英 鳳 /102.0

9.18 、分割繼

承

陳 英 霞 /102.0

9.18 、分割繼

承

陳 英 祝 /102.0

9.18 、分割繼

承

姚高橋/77.03.

05、部分買賣

吳榮發/92.12.

29、部分買賣

吳秉叡/99.12.

24、分割繼承

吳榮貴/92.12.

29、部分買賣

呂麗雲/97.06.

02、分割繼承

吳鴻志/92.12.

29、部分買賣

吳冠緯/99.08.

26、分割繼承

吳祥彬/92.12.

29、部分買賣

周 如 婷 /109.0

9.27、拍賣

7 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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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手

為李景

祺）

8 張清償

（前手

為李滕

樹）

李礽生/64.08.

02、部分贈與

李天錫/69.08.

04、繼承

張玉輝/69.10.

27、買賣

張 嘉 麟 /109.0

8.05 、分割繼

承

柯國敬/109.09.

03、部分買賣

張水霖/78.06.

12、分割繼承

張木成/78.06.

12、分割繼承

張 境 君 /101.1

2.20、繼承

張 喬 棋 /101.1

2.20、繼承

9 楊金塗

（前手

為李滕

樹）

楊清和① /65.0

6.14、繼承

楊進興① /65.0

6.14、繼承

張 萬 /65.06.1

4、繼承

張清標/71.05.

08、部分買賣

張盛發/96.12.

28、分割繼承

張敬棠/97.01.

17、贈與

張淑媛/96.12.

28、分割繼承

張淑玲/96.12.

28、分割繼承

張淑華/96.12.

28、分割繼承

張淑芳/96.12.

28、分割繼承

張淑惠/96.12.

28、分割繼承

張淑卿/96.12.

28、分割繼承

張宏嘉/71.05.

08、部分買賣

豐達產業股份

有限公司/108.

10.09、買賣張宏碩/71.05.

08、部分買賣

張宏豪/71.05.

08、部分買賣

張宏杰/71.05.

08、部分買賣

楊進興② /65.0

6.14、繼承

張俊明/82.02.

08、部分贈與

張永煌/82.02.

08、部分贈與

楊清和② /65.0

6.14、繼承

楊 寄 草 /110.1

2.13 、分割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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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10 許李來

成（前

手為李

培、

李 培

華）

許文進/82.11.

25、分割繼承

楊銘輝/83.08.

18、買賣、部

分買賣

楊博志/84.02.

06、部分買賣

合併/112.11.0

1、繼承

楊春長① /82.1

1.25 、分割繼

承

楊博明/84.02.

06、部分買賣

游博邦/84.02.

06、部分買賣

楊春煌① /82.1

1.25 、分割繼

承

楊博強/84.02.

06、部分買賣

楊 素 貞 /112.1

1.01、繼承

楊 素 香 /112.1

1.01、繼承

石勝財/84.07.

20、部分買賣

丘揚祖/84.09.

25、部分買賣

陳明君①/84.0

9.25、部分買

賣

陳柏君/84.09.

25、部分買賣

楊肇周/84.11.

28、部分買賣

李福祥/84.12.

11、部分買賣

李鎮谷/84.12.

11、部分買賣

李明昌/84.12.

11、部分買賣

李憲隆/84.12.

11、部分買賣

林文川/85.05.

20、部分買賣

鄭文韶/85.05.

31、部分買賣

高四富/85.09.

21、部分買賣

高蒼生/87.03.

25、分割繼承

高安定/87.03.

25、分割繼承

高傳枝/87.03.

25、分割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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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仁和/87.03.

25、分割繼承

高蒼生/85.11.

19、部分買賣

合 併 /87.03.2

5、分割繼承

高安定/85.11.

19、部分買賣

高傳枝/85.11.

19、部分買賣

高仁和/85.11.

19、部分買賣

葉勝雄/86.01.

24、部分買賣

李勝從/95.11.

01、部分買賣

李明晉/95.11.

01、部分買賣

葉 士 弘 /101.0

6.22、繼承

葉 龍 珠 /101.0

6.22、繼承

葉 議 聰 /101.0

6.22、繼承

葉 士 遠 /101.0

6.22、繼承

葉 士 嘉 /101.0

6.22、繼承

陳明君②/86.1

2.29、部分買

賣

李昭卿/87.03.

24、買賣

楊春煌② /82.1

1.25 、分割繼

承

潘明雄/85.12.

19、部分買賣

潘城宇/99.05.

26、分割繼承

潘宗祐/99.05.

26、分割繼承

楊春長② /82.1

1.25 、分割繼

承

郭許麗子/95.0

6.21 、部分買

賣

楊庭昆/97.07.

09、分割繼承

李 魏 良 /109.0

3.24、部分買

賣

李 國 光 /109.0

6.08、贈與

李 國 卿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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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部分買

賣

李 國 光 /109.0

3.24、部分買

賣

合併

楊昌延/97.07.

09、分割繼承

11 連清水

（前手

為李滕

樹）

連 乞 /50.5.1

2、買賣

連鄭琴/93.03.

22、繼承

中華民國/93.0

3.23、抵繳稅

款連正義/93.03.

22、繼承

連忠義/93.03.

22、繼承

林連好味/93.0

3.22、繼承

連蓓香/93.03.

22、繼承

12 連忠義

（前手

為 褚

九）

連清標/67.11.

23、繼承

李添祥/78.05.

30、買賣

侯博文/79.09.

24、買賣

楊 石 /78.05.3

0、買賣

13 楊進財

（前手

為李滕

樹）

張藤旺/76.04.

18、買賣

張 良 同 /102.0

8.23、繼承

張 明 智 /102.0

8.23、繼承

14 褚紅塗

（前手

為李培

棟、李

培樑）

褚信彥/67.10.

28、繼承

林春雄/87.03.

17、部分買賣

陳慶河/87.12.

23、部分買賣

陳 鴻 程 /104.0

4.20、贈與

莊昭賢/87.12.

29、部分買賣

莊 昭 輝 /107.1

0.08、繼承

莊 梅 卿 /107.1

0.08、繼承

莊 昭 鈴 /107.1

0.08、繼承

劉服昌/88.06.

14部分買賣

沈福來①/89.0

8.29、買賣

沈智坤、沈智

鐘 /110.11.0

1、分割繼承沈福來② /89.0

8.29 、部分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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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

黃瑞松/88.05.

18、部分買賣

黃金銘/88.05.

18、部分買賣

褚傳生/67.10.

28、繼承

褚  荖

（前手

為李江

柳、李

培棟、

李 培

樑、康

藤）

褚 崙 /72.04.2

9、部分贈與

褚 淵 源 /101.1

2.06 、分割繼

承

合併

褚 炎 鑫 /101.1

2.06 、分割繼

承

褚洪色子/101.

12.06、分割繼

承

褚 淵 源 /102.0

1.18、贈與

褚 炎 鑫 /102.0

1.18、贈與

/94.09.12、夫

妻贈與

褚  居

（前手

為李江

柳、李

培棟、

李 培

樑）

褚鴻彬/99.06.

29、繼承

合併 洪 麗 春 /109.0

3.05、部分配

偶贈與

褚 岳 俊 /109.0

4.21、贈與

褚鴻棋/99.06.

29、繼承

褚 鴻 彬 /109.0

2.05、繼承

褚 天 長 /109.0

2.05、繼承

褚 峻 慶 /109.0

4.23、贈與

褚 秉 華 /109.0

4.23、贈與

褚 昭 民 /109.0

4.23、贈與

褚天長/99.06.

29、繼承

褚林阿月/105.

11.01、配偶贈

與

褚 峻 慶 /113.0

1.17、分割繼

承

褚 秉 華 /113.0

1.17、分割繼

承

褚 昭 民 /113.0

1.17、分割繼

承

15 褚  藤

（前手

褚宏義/96.11.

06、分割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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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李江

柳、李

培棟、

李 培

樑）

劉福來/96.11.

06、分割繼承

褚宏政/96.11.

06、分割繼承

劉宏明/96.11.

06、分割繼承

16 褚  九

（前手

為李江

柳、李

培棟、

李 培

樑）

褚海永/65.12.

15、繼承

褚睿洲/94.07.

27、分割繼承

褚進益/65.12.

15、繼承

褚家貴/97.06.

20、分割繼承

褚東源/97.06.

20、分割繼承

褚 諒 /65.12.1

5、繼承

褚國智/94.01.

27、分割繼承

褚世清/94.01.

27、分割繼承

17 褚江獅

（前手

為李景

祺）

褚永富/97.09.

15、分割繼承

褚永芳/97.09.

15、分割繼承

褚永興/97.09.

15、分割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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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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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363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即中華民國管理人)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郭曉蓉  
複代理人    龔維智律師
            黃俊瑋律師
視同上訴人  李明    
            楊進興  
            褚信彥  
            洪金元  
            陳金安  
            姚高橋  
            蔡國泰  
            蔡國雄  
            李文賢  
            李文桂  
            李文明  
            李文章  
            張水霖  
            祥瀚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思堯  
視同上訴人  周國陽  
            簡良榮  
            簡世堯  
            簡局能  
上3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秦嘉逢律師
視同上訴人  張俊明  
            張永煌  
            楊春煌  
            楊博志(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楊博明（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游博邦（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石勝財  
            丘揚祖  
            陳明均（原名陳明君）
            陳柏鈞（原名陳柏君）
            杜時夫  
            周俊德  
            周建宏  
            周煥鈞  
            楊肇周  
            李福祥  
            李鎮谷  
            李明昌  
            李憲隆  
            林文川  
            鄭文韶  
            高蒼生  
            高銓鴻（原名高安定）
            高傳枝  
            高仁和  
            李來於（即陳炳坤之遺產管理人）
            謝水清  
訴訟代理人  謝汶珊  
視同上訴人  李昭卿  
            陳朝宗  
            褚國輝  
            周昕潔  
            周伯原  
            黃瑞松  
            黃金銘  
            劉服昌  
            林慶同  
            吳生龍  
            吳生雄  
            張玉山  
            張清萬  
            蘇金連  
            蘇順基  
            蘇羅玉霜
            劉志興  
            曾志三  
            曾瑄嶢  
            李睿群  
            呂文昇  
            呂梅鳳  
            呂梅香  
            吳銘桹  
            吳銘華  
            吳銘裕  
            呂闓霖  
            褚國智  
            褚世清  
            謝張寶霞
            林玶葦  
            褚睿洲  
            褚張傳  
            郭許麗子
            李勝從  






            李明晉  
            羅永慶  
            李道川  
            褚宏義  
            劉福來  
            褚宏政  
            劉宏明  
            褚文章  
            張敬棠  




            呂麗雲  


            褚博謙（原名褚東源）


            褚家逸（原名褚家貴）




            楊庭昆  


            楊昌延  


            褚永芳  


            褚永興  
            李長聰  




            潘城宇  
            潘宗祐  
            褚鴻彬  
            吳冠緯  


            林麗華  






            吳秉叡  
            洪森賢  


            洪森裕  




            洪富章  
            洪世彬  
            洪福來  
            周張慧萍
            吳月美  


            李松林  


            李茂林  
            陳金雄  
            陳金輝  
            陳漢桐  


            陳谷健  




            葉士弘  
            葉龍珠  
            葉議聰  
            葉鶴巖（原名葉士遠）


            葉士嘉  






            褚淵源  
            褚炎鑫  
            蔡仁維  
            張境君  


            張喬棋  


            羅添發（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詩（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枝（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福（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張良同  
            張明智  
            陳英蘭  
            陳英鳳  
            陳英霞  
            陳英祝  
            郭威志  


            郭士榜  
            謝陳良花
            張明炫  


            陳鴻程  


            李德勝  
            李文敏  


            丁永炫（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丁專枝（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丁清安（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李文足  


            李文里  
            李文碧  
            李文秀  


            李政陽  
            李文蘭  


            莊梅卿  
            莊昭輝  
            莊昭鈴  
            許睿麟（即許尚緯之承受訴訟人）




            鍾愛蒂（即許尚緯之承受訴訟人）


            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宏嘉  
訴訟代理人  周昭信  


視同上訴人  周如婷  
            陳園霖  




            李魏良  
            李國卿  
            李國光  
            蘇惜    
            洪麗春  
            林衛彪  
            林志光  
            陳建宏  
訴訟代理人  陳正修  


視同上訴人  蘇鳳年（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美惠（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鳳州（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玉品（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三益（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張嘉麟（即張玉輝之承受訴訟人）


            羅坤銘（即羅清貴之承受訴訟人）




            羅林月春（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少澧（即羅添成及羅添富之承受訴訟人）


            羅錦紋（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芬如（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玉玲（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玲真（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張硯泓（即張維忠之承受訴訟人）


            張文富（即張金龍之承受訴訟人）




            楊寄草（即楊清和之承受訴訟人）


            張育嘉（即張金龍之承受訴訟人）




            楊素貞（即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楊素香（即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李正烊（即李金地之承受訴訟人）


            褚昭民(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褚峻慶(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褚秉華(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陳珀玲(即侯博文之承受訴訟人)




            侯姿安（即侯博文之承受訴訟人）




            張然盛（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靖毅（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然捷（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幸治（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得均（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心怡（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褚仁楷(即褚漢章之承受訴訟人)


            蘇三照(即蘇順清之承受訴訟人)


            林正偉(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楊庭安(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慧(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林穎慧(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蘇蔡素花（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蘇鳳仙（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蘇偉銘（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視同上訴人  
即反訴原告  李清宗  


            林炳昌  
            林鍊錠  
            林水源  
            林炳煌  
            李慶河  
            李家進  
            李德春  
            李嘉玲（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沈智坤（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


            沈智鐘（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曉華律師
視同上訴人  
即反訴原告  李芳雄  


            李遠芳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銘權律師
反訴原告    李張金玉（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李俊毅（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李嘉雯（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告    褚傳生  
            林萬吉   
            林仁義  
            林金德  
            林武雄   
            林萬居   
            林○勳  
法定代理人  林○村  
            宋○惠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告    林和毅  


            林達隆  
            李莊玉鳳
            李昇雨（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李承安（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李昇融（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林秀英（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琦（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祥（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達（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張玉蘭（即張萬之承受訴訟人）


            張玉鳳（即張萬之承受訴訟人）


上19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分管契約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98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視同上訴人李清宗等則提起反訴，本院於114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李明、楊進興、褚信彥、洪金元、陳金安、姚高橋、蔡國泰、蔡國雄、李文賢、李文桂、李文明、李文章、張水霖、祥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祥瀚公司）、周國陽、張俊明、張永煌、楊春煌、楊博志、楊博明、游博邦、石勝財、丘揚祖、陳明均（原名陳明君）、陳柏鈞（原名陳柏君）、杜時夫、周俊德、周建宏、周煥鈞、楊肇周、李福祥、李鎮谷、李明昌、李憲隆、林文川、鄭文韶、高蒼生、高銓鴻（原名高安定）、高傳枝、高仁和、李來於（即陳炳坤之遺產管理人）、謝水清、謝汶珊、李昭卿、陳朝宗、褚國輝、周昕潔、周伯原、黃瑞松、黃金銘、劉服昌、林慶同、吳生龍、吳生雄、張玉山、張清萬、蘇金連、蘇順基、蘇羅玉霜、劉志興、曾志三、曾瑄嶢、李睿群、呂文昇、呂梅鳳、呂梅香、吳銘桹、吳銘華、吳銘裕、呂闓霖、褚國智、褚世清、謝張寶霞、林玶葦、褚睿洲、褚張傳、郭許麗子、李勝從、李明晉、羅永慶、李道川、褚宏義、劉福來、褚宏政、劉宏明、褚文章、張敬棠、呂麗雲、褚博謙（原名褚東源）、褚家逸（原名褚家貴）、楊庭昆、楊昌延、褚永芳、褚永興、李長聰、潘城宇、潘宗祐、褚鴻彬、吳冠緯、林麗華、吳秉叡、洪森賢、洪森裕、洪富章、洪世彬、洪福來、周張慧萍、吳月美、李松林、李茂林、陳金雄、陳金輝、陳漢桐、陳谷健、葉士弘、葉龍珠、葉議聰、葉鶴巖（原名葉士遠）、葉士嘉、褚淵源、褚炎鑫、蔡仁維、張境君、張喬棋、羅添發、羅添詩、羅添枝、羅添福、張良同、張明智、陳英蘭、陳英鳳、陳英霞、陳英祝、郭威志、郭士榜、謝陳良花、張明炫、陳鴻程、李德勝、李文敏、丁永炫、丁專枝、丁清安、李文足、李文里、李文碧、李文秀、李政陽、李文蘭、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許睿麟、鍾愛蒂、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達公司）、周如婷、陳園霖、李魏良、李國卿、李國光、蘇惜、洪麗春、林衛彪、林志光、陳建宏、蘇鳳年、蘇美惠、蘇鳳州、蘇玉品、蘇三益、張嘉麟、羅坤銘、羅林月春、羅少澧、羅錦紋、羅芬如、羅玉玲、羅玲真、張硯泓、張文富、楊寄草、張育嘉、楊素貞、楊素香、李正烊、褚昭民、褚峻慶、褚秉華、陳珀玲、侯姿安、張然盛、張靖毅、張然捷、張幸治、張得均、張心怡、褚仁楷、蘇三照、林正偉、楊庭安、林淑慧、林穎慧、蘇蔡素花、蘇鳳仙、蘇偉銘、李清宗、林炳昌、林鍊錠、林水源、林炳煌（上4人合稱為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等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即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分管協議存在之訴乃固有必要訴訟，雖僅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提起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規定，對其他共同訴訟人亦有效力，自應併列其等為上訴人。
三、上訴人李金地（於民國112年8月4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69頁）、蘇順清（於112年6月2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49頁）、褚林阿月（於112年9月6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85頁）、侯博文（於113年1月16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張郭美珠（於113年1月21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97頁）褚漢章（於113年8月12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07頁）、楊素燕（於113年9月24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55頁）、張萬（於113年12月17日亡，見本院卷六第217頁）、蘇順景（於114年1月24日亡，見本院卷六第175頁）、李文完（於114年3月1日亡，見本院卷六第281頁）分別於本院審理中死亡，此有除戶戶籍謄本在卷可按，並據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其等之繼承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383頁；本院卷五第43、175頁；本院卷六第195、207、323頁）；又上訴人祥瀚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永鑫，嗣於本院審理中依序變更為潘燕華、王思堯，此有公司變更登記表為證（見本院卷六第159至169頁），並據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王思堯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195頁），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另上訴人林和毅於本院審理中已成年，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其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277頁），亦應准許。　　
四、㈠上訴人李阿仁於原審審理中死亡，原審於109年8月12日裁定由其繼承人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下合稱李張金玉等5人）承受訴訟，嗣李張金玉等5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李阿仁所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0萬107.08平方公尺，重測前○○○○段○○○小段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李嘉玲1人（見本院卷三第340、389頁）；㈡上訴人李金地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李陳美女、李光邦、李正鑫、李秋瓊、李秋萍、李正烊（下合稱李陳美女等6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頁），嗣李陳美女等6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李金地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李正烊1人（見本院卷三第338、386頁）；㈢上訴人蘇順清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蘇余秀琴、蘇三鉛、蘇鳳秋、蘇亦芸、蘇三照（下合稱蘇余秀等5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175頁），嗣蘇余秀等5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蘇順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蘇三照1人（見本院卷三第340、388頁）；㈣上訴人褚林阿月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褚天長、褚峻慶、褚秉華、褚昭民（下合稱褚天長等4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頁），嗣褚天長等4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褚林阿月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褚峻慶、褚秉華、褚昭民3人（見本院卷三第330、331、388、389頁）；㈤上訴人褚漢章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俞天錦、褚仁楷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43頁），嗣褚漢章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以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褚仁楷（見本院卷五第342、343、392頁）。被上訴人因系爭土地上揭繼承登記情形，遂具狀撤回對李張金玉、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李陳美女、李光邦、李正鑫、李秋瓊、李秋萍、蘇余秀琴、蘇三鉛、蘇鳳秋、蘇亦芸、褚天長、俞天錦等人之起訴（見本院卷五第500、501頁），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另國產署原對原審原告史美惠提起上訴，惟史美惠之起訴業經原審判決敗訴確定，上訴人自承此部分無上訴利益，已具狀撤回對史美惠之上訴（見本院卷五第129頁），附此敘明。
五、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原審被告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李慶河、李阿仁、李家進、李德春（上4人合稱為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至T所示，各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他共有人按本判決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提起上訴後，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8日具狀撤回附圖二編號I至T部分之請求，將聲明變更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被上訴人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見本院卷二第470、408頁），經核被上訴人所為上開訴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又被上訴人在原審訴請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所示分管協議存在，嗣上訴後，被上訴人於113年8月23日追加備位主張：若鈞院認定兩造就系爭土地並未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惟系爭土地之各共有人仍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經核上訴人追加備位請求之基礎事實，與先位請求均係基於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是否成立分管協議之爭點。是上開訴之變更、追加均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均應准許。　　
六、次按於第二審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就同一訴訟標的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李清宗、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沈智坤、沈智鐘、李芳雄、李遠芳、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下合稱李清宗等16人）於本院提起反訴，分別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清宗、「沈智坤、沈智鐘」、「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 李遠芳」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反訴原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見本院卷三第71至82、159至161頁；本院卷五第271至274頁），均係就上述五、被上訴人於本院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部分提起反訴，且被上訴人已表示同意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見本院卷七第475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詳參本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17所示）於民國40年代至52年期間，就系爭土地及相鄰新北市○○區○○段土地（下稱系爭鄰地）成立如附圖一所示分管協議，伊繼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持續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分管部分耕作，部分共有人則將系爭土地各自分管部分出售他人作為墳地使用。又系爭土地之現共有人總數已超過200人，為免部分共有人對於伊之分管範圍有所爭執，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伊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退步言，縱認李藤樹等20人未明示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然系爭土地之各共有人及其繼受人長年來均按附圖一劃定之範圍使用收益，相互容忍而未予干涉，足認兩造就系爭土地亦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爰追加備位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存在，及伊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求為命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權利之判決。另反訴部分，李清宗等16人反訴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等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其等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等情，伊均同意。（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
二、上訴人部分：
　㈠國產署及簡局能、簡良榮、簡世堯（下合稱簡局能等3人）則以：國產署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963/38400，係由訴外人李日生之繼承人即上訴人李慶河等人於104年間抵繳遺產稅而收歸國有。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於52年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惟附圖一並未經全體共有人簽名或蓋章，應屬無效，且附表一編號9之共有人楊金塗已於49年2月9日死亡，豈可能與其他共有人於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被上訴人主張李藤樹等20人就系爭土地及系爭鄰地成立分管協議，約定分管之土地面積合計達96萬9,235平方公尺，卻未舉證所約定分管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亦未證明李藤樹等20人是否為系爭鄰地之所有權人？其等就系爭鄰地之應有部分、分管面積各為若干？尚難以分管土地面積表（即附表一，下稱系爭分管面積表）認定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縱未制止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或提出異議，僅屬單純沉默，尚不足以證明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已劃定各自使用範圍，或對各自占有管領部分互相容忍而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㈡李芳雄、李遠芳則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於52年間有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或已成立默示分管協議，伊同意原審判決結果。伊之前手李藤樹於49年9月27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贈與伊，原審現場測量後，認定伊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R（面積22977.83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1所示李藤樹分管編號52相符。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伊之分管範圍如附圖二編號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上開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㈢沈智坤、沈智鐘（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稱：伊同意原審判決結果。沈福來於89年8月7日向褚信彥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原審測量後認定伊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K（面積29.18平方公尺）部分。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伊之分管範圍如附圖二編號K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上開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㈣李清宗、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等12人均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原審現場測量後，認定⒈李清宗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I（面積2861.28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前手李金漢分管編號48相符；⒉李慶河等4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N（6121.87平方公尺）、O（826.25平方公尺）、P（1077.88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等之前手李日生分管編號40、53、48相符；⒊林炳昌等4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Q（5821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等之前手林進發分管編號49相符。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N、O、P」、Q所示，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反訴原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㈤林文川、鄭文韶、陳朝宗、林慶同、張清萬、林玶葦、李勝從、潘宗祐、郭士榜、陳建宏、褚仁凱均稱：伊等同意原審判決結果等語。
　㈥楊進興、褚信彥、褚國智、褚世清、褚張傳、褚宏義、劉福來、褚宏政、劉宏明、褚永興、褚天長、褚鴻彬、洪森賢、洪森裕、洪富章、洪世彬、洪福來、褚淵源、褚炎鑫等19人則以：李藤樹等20人於52年間係成立伊所提出52年分管圖（見原審卷一第123頁）之分管協議，否認被上訴人所提出附圖一為真實分管文件等語，資為抗辯。
　㈦蔡國雄、劉志興、吳銘桹、吳銘華、吳銘裕、褚睿洲則以：伊等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㈧祥瀚公司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依被上訴人之主張，並無其他共有人或第三人占有被上訴人所稱由其約定分管部分，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就約定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即無訴訟之必要與實益等語，資為抗辯。
  ㈨楊素燕則以：伊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係祖先留下來的，不知所在地點為何，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㈩楊博志、楊博明、游博邦則以：伊於83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家族墳墓及納骨塔，並以矮牆加以區隔，不可能伊有土地持分，卻無任何分管之土地。被上訴人主張部分共有人之分管部分不在系爭土地上，顯違事理，不足採憑等語，資為抗辯。
　石勝財則以：伊於84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之持分，作為家族墳墓使用，楊銘輝並未告知伊有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謝水清則以：伊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不知共有人間有無分管協議，如有，也不知伊之分管位置為何，伊對一審判決無從表示意見等語，資為抗辯。　
　李昭卿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伊於87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墓園使用，經原審鑑界結果，上開家族墓園並未坐落系爭土地等語，資為抗辯。
　黃瑞松、黃金銘則以：伊於88年間向褚信彥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墳墓使用，共有人間未訂定分管契約，但各自有管理使用範圍，互不干涉，應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吳生龍、吳生雄則以：伊父母於89年間向陳朝宗購買系爭土地之特定位置，作為家族墳墓使用，未曾聽聞全體共有人於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蘇金連、蘇順景、蘇順清、蘇順基、蘇羅玉霜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原審委請地政事務所依部分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之現狀而製作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二），僅能證明部分共有人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情形，且占有系爭土地特定部分之原因多端，非僅限於分管協議一途，尚難據此認定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呂文昇、呂梅鳳、呂梅香、呂闓霖：伊等繼承父母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不知父母生前有無與其他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呂麗雲、吳冠緯、吳秉叡：訴外人吳榮貴（呂麗雲之配偶）、吳榮發（吳秉叡之父）、吳鴻志（吳冠緯之父）、吳鴻基4人（下稱吳榮貴等4人）前於68、69年間向訴外人洪阿杉、洪金元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墳墓使用，吳榮貴等4均已往生，伊等自繼承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起，未曾聽聞共有人間有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李明晉：伊對被上訴人於原審之主張不爭執，承認被上訴人就其分管範圍有管理、使用、收益權，但不包括伊祖先之墳地等語，資為抗辯。
  張敬棠、豐達公司：系爭土地有分管協議存在。訴外人張國安於71年間向楊清和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將其中應有部分872/9000移轉登記予胞弟張清標（即張敬棠之祖父），其餘應有部分872/9000則登記予其子張宏嘉、張宏碩、張宏豪、張宏杰（下合稱張宏嘉等4人），嗣張清標於91年間將上開應有部分贈與張敬棠，張宏嘉等4人亦將上開應有部分轉讓予豐達公司。附圖一編號57部分為伊等分管之張氏家族墓園，附圖二編號T部分位在附圖一編號57範圍，卻標示為7褚張傳之分管範圍，顯與現況不符等語，資為抗辯。
　楊昌延、褚永芳均稱：伊等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同意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成立分管協議等語。
  潘城宇以：訴外人即伊父潘明雄於85年12月4日向楊春煌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0/57600，買賣契約載明係購買楊春煌之分管部分，並由楊春煌現場指界，迄今無人提出異議，故不否認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分管協議，但無法確認楊春煌所稱分管情形與附圖一是否相符等語，資為抗辯。
  陳漢桐：伊係自祖父即訴外人陳火繼承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陳火於生前未曾提及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有成立分管協議。被上訴人雖主張附表一之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於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然附表一編號9之楊金塗早於49年間死亡，不可能於52年間與其他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陳英蘭、陳英鳳、陳英霞、陳英祝以：伊等繼承訴外人即伊父陳萬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伊父並未留存任何分管資料等語，資為抗辯。　
　謝陳良花稱：伊聽說系爭土地之分管協議曾被法院判決無效，但不知案號等語。
  郭威志：伊否認附圖一之真正。被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於52年間有成立分管協議，各共有人事後因繼承、買賣、贈與等原因受讓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僅為單純沉默，或礙於親戚、鄰里之情而不便表示反對，尚難逕認共有人間已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莊昭輝：伊未曾聽聞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有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共有人應依現況進行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其餘上訴人均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　
三、原審判准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其中被上訴人及上訴人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昭輝、莊梅卿、莊昭鈴、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T所示，且除史美惠、李魏良、李國卿外之兩造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他共有人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就其受不利判決部分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備位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㈡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上開㈠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二審追加之訴均駁回。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又被上訴人於本院撤回確認李清宗等16人具體分管位置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李清宗等16人於本院提起反訴，反訴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清宗、「沈智坤、沈智鐘」、「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 李遠芳」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㈡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李清宗等16人按上開㈠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被上訴人則稱：同意反訴原告之請求。
四、經查，兩造為系爭土地（面積20萬107.08平方公尺）之全體共有人。系爭土地於44年10月28日登記全體所有權人為㈠李藤樹：應有部分80/480。㈡李麒麒：應有部分60/480。㈢李日生：應有部分855/5760。㈣李金漢：743/5760。㈤陳火：應有部分1/16。㈥林進發：應有部分1/16。㈦洪朝：應有部分10/480。㈧李明：應有部分8/640。㈨張清償：應有部分16/480。㈩楊金塗：應有部分16/480。許李來成：應有部分40/1440。連清水：應有部分 16/480。13連忠義：應有部分8/1440。楊進財：應有部分6/480。褚紅塗：應有部分26/1440。褚居：應有部分26/1440。褚荖：應有部分46/1440。褚藤：應有部分26/1440。褚九：應有部分18/1440。褚江獅：應有部分18/640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台帳、土地登記簿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85至252頁；原審卷二第92至154頁；本院卷六第99至156頁），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五、本院判斷：
　㈠被上訴人所提本訴及李清宗等16人所提反訴均有確認利益：
　　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明示分管協議，或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等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等情，既為部分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自有以確認判決除去其不安狀態之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㈡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
　⒈按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為管理者，為共有物之分管契約，而該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98年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7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88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不在此限」、「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357條、第358條第1項、第277條前段分別定有定有明文。又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須真正而無瑕疵者，始有訴訟法之形式的證據力，此形式的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之記載調查其是否與系爭事項有關，始有實質的證據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即李藤樹等20人於40年代至52年期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語，固以上開分管圖與上訴人楊進興等人於原審提出之52年分管圖（即附圖三，見原審卷一第123頁）相符，及證人即系爭土地原共有人褚紅塗（附表一編號14）之子褚根在於原審證稱：伊有看過附圖一之分管圖，李藤樹等20人是依該圖面使用系爭土地，此分管圖係距今四、五十年以前，大家一起找代書製作的，伊父有參與製作，做圖時伊有看到，當時伊約三、四十歲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7至159頁），並提出分管圖（即附圖一）、系爭分管面積表為證（見原審卷三第79頁；原審卷十三第207頁；本院卷二第36頁；大張A、B圖面見本院外放證物袋）。惟上訴人國產署已否認系爭分管面積表之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二第353頁），依上開說明，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系爭分管面積表之私文書為真正之責。觀之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分管面積表（見本院卷二第153、357頁），係影印或拍照後之文件，而非證物原本，此有本院勘驗筆錄為證（見本院卷三第353頁），且系爭分管面積表之「蓋章」欄位僅蓋印部分共有人之印文，欠缺共有人連清水、連忠義、褚荖、褚居（即附表一編號11、12、14）之印文，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分管面積表為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均同意之分管協議文件等語，是否為真，尚非無疑。又系爭分管面積表之共有人李麒麟（即附表一編號2）已於34年11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李錦芳；共有人楊金塗（即附表一編號9）已於49年2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楊清和、張萬、楊進興3人；且共有人連清水（即附表一編號11）已於50年5月12日將其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連乞等情，有土地登記簿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二第96、115頁）。倘如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係於52年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情，為何上述於52年以前已為系爭土地實質權利人之李錦芳、楊清和、張萬、楊進興、連乞等人均未親自簽名或用印系爭分管面積表？被上訴人雖於本院改稱：李藤樹等20人係於52年以前之40年代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語，然係由何人蓋用分別早於34年、49年間死亡之李麒麟、楊金塗2人之印文？蓋印者是否為有權用印之人？均非無疑。準此，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附圖一之分管圖為全體共有人均同意而生效之分管契約等語，尚難遽予採信。
　⒊被上訴人自承：本件分管契約之範圍為系爭土地及新北市○○區○○段之系爭鄰地，是一整座山之範圍，總面積為96萬9,235平方公尺，伊所提出大張A、B圖即為全部約定分管範圍，是將96萬9,235平方公之土地分成編號1至80共80區塊，並將各共有人各自分管之編號及分管總面積記載於系爭分管面積表；因年代久遠，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經界線，且附圖一、三所使用舊地籍圖之比例尺過小，伊無法指出全部分管範圍除系爭土地外，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7頁；本院卷三第272頁；本院卷六第493頁）。查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乃系爭土地於44年10月28日之全部所有權人之事實，固為兩造所不爭，惟被上訴人主張成立分管契約之新北市○○區○○段土地之總面積為96萬9,235平方公尺，其中系爭土地之面積僅占20萬107.08平方公尺而已，被上訴人既未舉證約定本件分管之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及李藤樹等20人是否為系爭鄰地之所有權人，其等就系爭鄰地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就系爭土地與系爭鄰地之應有部分加總後之面積是否與系爭分管面積表「持分面積」欄所載相符、就各分管土地編號加總後之總面積是否與系爭分管面積表「分管面積」欄所載相符等爭點，徒以附圖一與附圖三之分管圖相符、系爭分管面積表及證人褚根在之證述，空言主張李藤樹等20人為總面積為96萬9,235平方公尺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其等已就上開土地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管理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共同協議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契約等語，尚難採憑。又被上訴人主張：本件僅請求確認系爭土地之分管內容，僅需舉證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占用情形，無庸舉證96萬9,235平方公尺土地之全部分管內容等語，亦不足取。
　⒋再者，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等人於原審現場履勘時，分別指界其等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至T所示位置，業經原審委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測量及製作附圖二之複丈成果圖在案。經本院逐一比對附圖一之大圖A（見本院外放證物袋）及附圖二後，發現：⒈褚傳生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B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⒉李清宗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I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5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3，其前手李金漢（見附表二編號3）並非分管此部分；⒊沈福來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K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⒋褚天長、褚鴻彬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L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58、59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等之前手褚居（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⒌莊昭輝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M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⒍李慶河等4人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P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5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3，其前手李日生（見附表二編號3）並非分管此部分；⒎褚張傳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T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惟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5，其前手褚荖（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綜上，足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未依照附圖一所載內容分管使用系爭土地。從而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現況各共有人使用範圍均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分管位置相符，故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已於40年代至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云云，尚不足取。
　㈢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默示分管協議：
　⒈按共有物分管契約，固不以共有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括在內。惟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
    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
    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雖主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繼受人長期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之範圍使用系爭土地，對各自占有管領部分互相容忍，未予干涉長達數十年之久，故共有人之間應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等語。然查，共有物之分管契約，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已如前述，被上訴人既主張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全部劃定範圍，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之範圍各自占用土地之特定部分而為管領使用，自應就全體共有人均有各自占有土地並相互容忍之事實為舉證。
　⒉原審委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測量及製作附圖二之複丈成果圖，經本院逐一比對附圖一之大圖A（見本院外放證物袋）及附圖二後，雖共有人張萬、李清泰、李萬金、林仁義、林金德、林仁助、林水金、祥瀚公司、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等人所指界其等各自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C至H、J、N、O、Q至S之現況使用範圍，核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其等之前手楊金塗、李金漢、林進發、李日生、李藤樹、許李來成（見附表二編號9、3、5、3、1、10）之分管位置大致相符，然此僅足以證明少數共有人自行占有系爭土地情形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相符。本件共有人褚傳生、李清宗、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昭輝、李慶河等4人、褚張傳所指界其各自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B、I、K、L、M、P、T部分，既均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其等之前手褚紅塗、李金漢、褚居、李日生、林進發之分管位置不符，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繼受人長期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之範圍使用系爭土地等情，顯與事實不符。又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未舉證系爭土地其餘全體共有人均有依附圖一、二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占有、使用共有之系爭土地；且系爭分管面積表是否為系爭土地原全體共有人均同意而用印之文件，尚屬可疑，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即難認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有分管之事實存在。衡以台灣早期屬農業社會，工商業不發達，農民所得有限，人口不稠密，土地之需求較低，共有土地閒置者眾，又系爭土地之面積廣達20萬107.08平方公尺，為一整座山之範圍，現況係作為農業及墳墓使用，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一第339頁），則共有人於未經測量前，實難以確認各自使用位置是否屬系爭土地之範圍，此參上訴人楊素燕於原審稱：伊不知系爭土地所在位置為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5頁）；上訴人謝水清於本院稱：伊不知共有人間有無分管協議，如有，也不知伊之分管位置為何，伊迄今未使用系爭土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48頁）；證人潘宗祐於原審稱：原審現場履勘時伊有到場，經測量後才發現伊實際使用位置是在系爭土地之下方土地等語（見原審卷十三第147頁）；及李昭卿於原審稱：伊於87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墓園使用，經原審鑑界結果，才發現家族墓園並未坐落系爭土地等語（見原審卷六第208、209頁)即明。且共有人為避免涉訟或對先人墳墓不敬，對共有土地遭人佔用者採沈默態度者屢見不鮮，被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全體共有人均有分管使用之事實，尚難以上訴人單純之沈默，長期未請求被上訴人、李清宗等16人拆除地上物還地，遽論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間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若非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不可能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墳墓而未有糾紛等語，委無可採。又被上訴人之舉證，尚未達使本院得相當之心證，則其主張本件因年代久遠，應減輕其舉證責任云云，亦不足取。
　㈣綜上，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附圖一之明示或默示分管協議，則其等請求確認各自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I、K、N、O、P、Q、R所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等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被上訴人另備位主張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默示分管協議，追加請求確認兩造間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李清宗等16人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被上訴人雖聲請傳訊上訴人簡局能等3人，欲證明其等向前手褚信雄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雙方係買賣系爭土地之特定分管位置，否則簡局能等3人不可能以系爭土地作為墳墓使用，及聲請傳訊證人郭堂源，欲證明李日生之繼承人李慶河等4人於103、104年間，委任地政士郭堂源申請以李日生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963/38400抵繳遺產稅時，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曾會同地政機關人員至現場會勘，李日生之繼承人告知稅務人員有關系爭土地之分管協議存在及分管範圍等情，惟上開待證事實與本件爭點無關，尚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及反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正本關於被隱蔽人之身分資料係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之規定隱蔽之。
被上訴人及反訴原告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附表一（系爭分管面積表，即原證12。見原審卷三第81頁；本院
　　　卷三第153、357、222頁）：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被上訴人主張成立附圖一分管協議之原共有人

		持分面積

		分管面積

		附圖一之分管編號



		1

		李藤樹

		149,790

		145,865

		13、22、23、24、25、26、
32、33、35、41、52、59、
69、78



		2

		李麒麟

		121,155

		132,948

		10、46、67、80



		3

		李日生、李金漢

		271,150

		272,695

		11(1/2)、14(1/3)、15、21、34、37、38、39(1/3)、40、45、48、53、58、72、74、77



		4

		陳火

		64,983

		60,971

		11(1/2)、31、51、60、61、62、63、64、65、66



		5

		林進發

		64,983

		60,971

		27、29、30、49



		6

		洪朝

		20,133

		18,890

		19、55



		7

		李明

		12,997

		12,195

		12



		8

		張清償

		32,214

		30,225

		28、50



		9

		楊金塗

		32,214

		30,225

		18、47、57



		10

		許李來成

		25,122

		23,571

		20、54



		11

		連清水

		32,214

		31,214

		36



		12

		連忠義

		5,343

		5,693

		73



		13

		楊進財

		12,077

		11,331

		43、44



		14

		褚紅塗、褚荖、褚居

		65,962

		67,213

		8、14(2/3)、17、39(2/3)、56、68、79



		15

		褚藤

		17,500

		21,743

		6、9、70、76



		16

		褚九

		12,157

		16,049

		1、2、3、7、75、71



		17

		褚江獅

		29,241

		27,436

		4、5、16、42



		


		合計

		969,235

		969,235

		








附表二：系爭土地自44年10月28日起所有權異動情形（由左至右）
		編號

		姓名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1

		李滕樹

		李麒麟/25.12.19、所有權移轉（見編號2）

		


		


		


		


		


		




		


		


		連清水/44.03.19、買賣（見編號11）

		


		


		


		


		


		




		


		


		張清償/44.03.19、買賣（見編號8）

		


		


		


		


		


		




		


		


		楊金塗/44.03.19、買賣（見編號9）

		


		


		


		


		


		




		


		


		洪朝/44.03.19、買賣（見編號6）

		


		


		


		


		


		




		


		


		李日生/44.03.19、買賣（見編號3）

		


		


		


		


		


		




		


		


		李芳雄/49.09.27、贈與
李遠芳/49.09.27、贈與

		洪義童/55.10.29、部分買賣

		洪森賢/100.01.12、部分買賣

		


		


		


		




		


		


		


		


		洪森裕/100.01.12、部分買賣

		陳建宏/105.06.14、部分買賣

		


		


		




		


		


		


		


		洪富章/100.01.12、部分買賣

		


		


		


		




		


		


		


		


		洪世彬/100.01.12、部分買賣

		


		


		


		




		


		


		


		


		洪福來/100.01.12、贈與

		


		


		


		




		


		


		楊進財/44.03.19、買賣（見編號13）

		


		


		


		


		


		




		2

		李麒麟（前手為李滕樹）

		李錦芳/53.10.28、繼承

		褚文墀/53.10.28、買賣

		褚阿德/69.05.30、買賣

		呂石龍/82.09.27、買賣

		呂文昇/91.07.08、繼承

		


		




		


		


		


		


		


		


		呂梅卿/91.07.08、繼承

		呂闓霖/92.03.25、分割繼承

		




		


		


		


		


		


		


		呂梅鳳/91.07.08、繼承

		


		




		


		


		


		


		


		


		呂梅香/91.07.08、繼承

		


		




		


		


		


		張龍波/53.10.28、買賣

		葉川甲/72.04.30、買賣

		陳朝宗/87.07.03、買賣

		周昕潔/88.01.04、部分買賣

		


		




		


		


		


		


		


		


		周伯原/88.01.04、部分買賣

		


		




		


		


		


		


		


		


		許尚緯/88.08.31、部分買賣

		鍾愛蒂/105.10.18、繼承

		




		


		


		


		


		


		


		


		許睿麟/105.10.18、繼承

		




		


		


		


		


		


		


		林正雄/89.07.06、部分買賣

		林玶葦/94.05.24、繼承

		




		


		


		


		


		


		


		林慶同/89.07.06、部分買賣

		


		




		


		


		


		


		


		


		吳生龍/89.08.04、部分買賣

		


		




		


		


		


		


		


		


		吳生雄/89.08.04、部分買賣

		


		




		


		


		


		


		


		


		張永智/89.10.13、部分買賣

		張郭美珠/100.01.14、繼承

		




		


		


		


		


		


		


		張金鐘/89.10.13、部分買賣

		張明炫/104.01.30、分割繼承

		




		


		


		


		


		


		


		張玉山/89.10.13、部分買賣

		


		




		


		


		


		


		


		


		張維忠/89.10.13、部分買賣

		張硯泓/110.05.27、分割繼承

		




		


		


		


		


		


		


		張金龍/89.10.13、部分買賣

		張育嘉/110.08.09、分割繼承

		




		


		


		


		


		


		


		


		張文富/110.08.09、分割繼承

		




		


		


		


		


		


		


		張清萬/89.10.13、部分買賣

		


		




		


		


		


		


		


		


		蘇金連/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景/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清/89.12.18、部分買賣

		蘇三照/112.11.27、分割繼承

		




		


		


		


		


		


		


		蘇順基/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顏/89.12.18、部分買賣

		蘇三益/110.07.15、繼承

		




		


		


		


		


		


		


		


		蘇鳳年/110.07.15、繼承

		




		


		


		


		


		


		


		


		蘇美惠/110.07.15、繼承

		




		


		


		


		


		


		


		


		蘇鳳州/110.07.15、繼承

		




		


		


		


		


		


		


		


		蘇玉品/110.07.15、繼承

		




		


		


		


		


		


		


		蘇羅玉霜/89.12.18、部分買賣

		


		




		


		


		


		


		


		


		謝志德/90.01.17、部分買賣

		


		




		


		


		


		


		


		


		謝新居/90.01.17、部分買賣

		謝張寶霞/94.04.04、夫妻贈與

		




		


		


		


		


		


		


		劉志興/90.01.17、部分買賣

		


		




		


		


		


		


		


		


		李金地/90.02.08、部分買賣

		李長聰/97.12.30、部分買賣

		




		


		


		


		


		


		


		


		李正烊/112.09.15、分割繼承

		




		


		


		


		


		


		


		羅清泉/90.06.27、部分買賣

		羅添發/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詩/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成/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枝/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福/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富/102.07.26、分割繼承

		羅少澧/110.11.02、分割繼承



		


		


		


		


		


		


		羅秉坤/90.06.27、部分買賣

		林麗華/99.09.08、夫妻贈與

		




		


		


		


		


		


		


		羅清貴/90.06.27、部分買賣

		羅坤銘/110.04.26、分割繼承

		




		


		


		


		


		


		


		羅清忠/90.06.27、部分買賣

		羅永慶/96.05.29、分割繼承

		




		


		


		


		


		


		


		曾志三/90.08.17、部分買賣

		


		




		


		


		


		


		


		


		曾瑄嶢/90.08.17、部分買賣

		


		




		


		


		


		


		


		


		吳銘桹/92.01.24、部分買賣

		


		




		


		


		


		


		


		


		吳銘華/92.01.24、部分買賣

		


		




		


		


		


		


		


		


		吳銘裕/92.01.24、部分買賣

		


		




		


		


		


		


		


		褚國輝87.07.03、買賣

		


		


		




		


		


		


		謝塗城/53.10.28、買賣

		謝義信/78.10.24、繼承

		楊素燕/78.12.13、部分贈與

		


		


		




		


		


		


		


		


		謝罔市/78.12.13、部分贈與

		謝水清/86.07.12、繼承

		


		




		


		


		


		


		


		謝陳良花/103.01.08、分割繼承

		


		


		




		


		


		


		陳清水/53.10.28、買賣

		陳炳坤/86.01.28、贈與

		


		


		


		




		3

		李日生（前手為李培棟、李培樑、李培、李培華、李景祺、李滕樹）

		姚高橋/77.03.05、部分買賣

		


		


		


		


		


		




		


		


		李慶河/104.04.21、繼承

		合併/104.05.21、分割繼承

		


		


		


		


		




		


		


		李阿仁/104.04.21、繼承

		


		


		


		


		


		




		


		


		李德勝/104.04.21、繼承

		


		


		


		


		


		




		


		


		李家進/104.04.21、繼承

		


		


		


		


		


		




		


		


		李德春/104.04.21、繼承

		


		


		


		


		


		




		


		


		江李麗梅/104.04.21、繼承
張李娥/104.04.21、繼承

		李慶河/104.05.21、分割繼承

		


		


		


		


		




		


		


		


		李阿仁/104.05.21、分割繼承

		李嘉玲/113.06.25、分割繼承

		


		


		


		




		


		


		


		李德勝/104.05.21、分割繼承

		


		


		


		


		




		


		


		


		李家進/104.05.21、分割繼承

		賴次郎/109.10.15、部分買賣

		


		


		


		




		


		


		


		


		郭昌明/110.07.13、部分買賣

		


		


		


		




		


		


		


		


		吳柏逸/112.07.28、部分買賣

		


		


		


		




		


		


		


		


		吳國睿/112.07.28、部分買賣

		


		


		


		




		


		


		


		李德春/104.05.21、分割繼承

		


		


		


		


		




		


		


		中華民國/104.04.21、抵繳稅款

		


		


		


		


		


		




		


		李金漢（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李培、李培華、李景祺）

		李清彥/69.03.26、繼承

		李道政/96.10.08、分割繼承

		吳月美/101.05.08、繼承

		


		


		


		




		


		


		


		


		李松林/101.05.08、繼承

		


		


		


		




		


		


		


		


		李茂林/101.05.08、繼承

		


		


		


		




		


		


		


		李道川/96.10.08、分割繼承

		郭子榮、郭獻文/111.05.23、部分買賣

		


		


		


		




		


		


		李萬金/69.03.26、繼承

		李莊玉鳳/108.11.15、配偶贈與

		


		


		


		


		




		


		


		李清宗/69.03.26、繼承

		➯➯➯

		


		


		


		


		




		


		


		


		杜時夫/84.10.18、部分買賣

		


		


		


		


		




		


		


		李清泰/69.03.26、繼承

		李承安/111.08.26、分割繼承

		


		


		


		


		




		


		


		


		李昇融/111.08.26、分割繼承

		


		


		


		


		




		


		


		


		李昇雨/111.08.26、分割繼承

		郭清芳/111.09.07、部分買賣

		


		


		


		




		4

		陳  火（前手為李景壎、再前手為李通吉）

		郭錦興/76.06.30、部分買賣

		郭威志/103.01.06、分割繼承

		郭士榜/103.01.22、部分贈與

		


		


		


		




		


		


		陳金雄/101.06.01、分割繼承

		


		


		


		


		


		




		


		


		陳金輝/101.06.01、分割繼承

		林衛彪/109.03.24、部分買賣

		陳祥幃/112.01.09、贈與

		


		


		


		




		


		


		


		林志光/109.03.24、部分買賣

		


		


		


		


		




		


		


		


		陳李玉燕/109.06.16、部分買賣

		徐承佑/109.08.26、買賣

		


		


		


		




		


		


		


		徐承佑/109.09.17、部分買賣

		合併

		


		


		


		




		


		


		陳漢桐/101.06.01、分割繼承

		


		


		


		


		


		




		


		


		陳谷健/101.06.01、分割繼承

		


		


		


		


		


		




		5

		林進發（前手為李景壎、再前手為李通吉）

		褚信雄/75.04.29、部分買賣

		蔡信義/77.10.06、部分買賣

		蔡仁維①/101.12.19、分割繼承

		


		


		


		




		


		


		


		蔡添財/77.10.06、部分買賣

		蔡仁維②/109.05.18、調解繼承

		


		


		


		




		


		


		


		蔡國泰/77.10.06、部分買賣

		


		


		


		


		




		


		


		


		蔡國雄/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照/77.10.06、部分買賣

		合併/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賢/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桂/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明/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章/77.10.06、部分買賣

		


		


		


		


		




		


		


		


		李水發/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照/89.12.26、分割繼承

		李睿群/91.03.15、分割繼承

		


		


		




		


		


		


		


		李文賢/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桂/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明/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章/89.12.26、分割繼承

		


		


		


		




		


		


		


		蔡添財/77.10.06、部分買賣

		


		


		


		


		




		


		


		


		李炳根/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敏/104.07.07、繼承

		


		


		


		




		


		


		


		


		李文完/104.07.07、繼承

		


		


		


		




		


		


		


		


		李文足/104.07.07、繼承

		


		


		


		




		


		


		


		


		李文里/104.07.07、繼承

		


		


		


		




		


		


		


		


		李文碧/104.07.07、繼承

		


		


		


		




		


		


		


		


		李文秀/104.07.07、繼承

		


		


		


		




		


		


		


		


		李政陽/104.07.07、繼承

		


		


		


		




		


		


		


		


		李文蘭/104.07.07、繼承

		


		


		


		




		


		


		


		祥瀚實業有限公司/78.09.01、部分買賣

		


		


		


		


		




		


		


		


		簡良榮/80.03.22、部分買賣

		


		


		


		


		




		


		


		


		簡世堯/80.03.22、部分買賣

		


		


		


		


		




		


		


		


		簡局能/80.03.22、部分買賣

		


		


		


		


		




		


		


		


		褚漢章/96.12.19、分割繼承

		陳園霖/108.05.23、部分買賣

		


		


		


		




		


		


		


		褚文章/96.12.19、分割繼承

		


		


		


		


		




		


		


		林進興/76.08.26、部分贈與

		林炳昌/93.09.16、分割繼承

		


		


		


		


		




		


		


		


		林鍊錠/93.09.16、分割繼承

		


		


		


		


		




		


		


		


		林水源/93.09.16、分割繼承

		


		


		


		


		




		


		


		


		林炳煌/93.09.16、分割繼承

		


		


		


		


		




		


		


		林水金/76.08.26、部分贈與

		林萬吉/105.09.22、分割繼承

		


		


		


		


		




		


		


		


		林武雄/105.09.22、分割繼承

		


		


		


		


		




		


		


		


		林木生/105.09.22、分割繼承

		莊雅婷/105.12.23、部分配偶贈與

		林Ｏ勳/106.02.18、贈與
林和毅/106.02.18、贈與
林達隆/106.02.18、贈與

		


		


		




		


		


		


		


		➯➯➯

		


		


		


		




		


		


		


		


		


		


		


		


		




		


		


		


		林萬居/105.09.22、分割繼承

		


		


		


		


		




		


		


		林仁助/78.09.12、分割繼承

		林秀英/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琦/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祥/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達/112.10.12、分割繼承

		


		


		


		


		




		


		


		林仁義/78.09.12、分割繼承

		


		


		


		


		


		




		


		


		林金德/78.09.12、分割繼承

		


		


		


		


		


		




		6

		洪  朝（前手為李滕樹）

		洪阿杉/69.07.31、繼承

		洪金元/69.10.16、買賣

		陳金安/76.02.27、部分買賣

		


		


		


		




		


		


		


		


		陳萬福/76.07.29、部分買賣

		周彩雲/77.10.03、部分買賣

		周俊德/84.11.09、贈與

		


		




		


		


		


		


		


		


		周建宏/84.11.09、贈與

		


		




		


		


		


		


		


		


		周煥鈞/84.11.09、贈與

		


		




		


		


		


		


		


		王萬億/77.12.21、部分買賣

		周張慧萍/100.10.19、買賣

		


		




		


		


		


		


		


		周國陽/78.09.07、部分買賣

		


		


		




		


		


		


		


		


		陳英蘭/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鳳/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霞/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祝/102.09.18、分割繼承

		


		


		




		


		


		


		


		姚高橋/77.03.05、部分買賣

		


		


		


		




		


		


		


		


		吳榮發/92.12.29、部分買賣

		吳秉叡/99.12.24、分割繼承

		


		


		




		


		


		


		


		吳榮貴/92.12.29、部分買賣

		呂麗雲/97.06.02、分割繼承

		


		


		




		


		


		


		


		吳鴻志/92.12.29、部分買賣

		吳冠緯/99.08.26、分割繼承

		


		


		




		


		


		


		


		吳祥彬/92.12.29、部分買賣

		周如婷/109.09.27、拍賣

		


		


		




		7

		李  明（前手為李景祺）

		


		


		


		


		


		


		




		


		


		


		


		


		


		


		


		




		8

		張清償（前手為李滕樹）

		李礽生/64.08.02、部分贈與

		李天錫/69.08.04、繼承

		張玉輝/69.10.27、買賣

		張嘉麟/109.08.05、分割繼承

		柯國敬/109.09.03、部分買賣

		


		




		


		


		張水霖/78.06.12、分割繼承

		


		


		


		


		


		




		


		


		張木成/78.06.12、分割繼承

		張境君/101.12.20、繼承

		


		


		


		


		




		


		


		


		張喬棋/101.12.20、繼承

		


		


		


		


		




		9

		楊金塗（前手為李滕樹）

		楊清和①/65.06.14、繼承
楊進興①/65.06.14、繼承
張萬/65.06.14、繼承

		張清標/71.05.08、部分買賣

		張盛發/96.12.28、分割繼承

		張敬棠/97.01.17、贈與

		


		


		




		


		


		


		


		張淑媛/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玲/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華/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芳/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惠/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卿/96.12.28、分割繼承

		


		


		


		




		


		


		


		張宏嘉/71.05.08、部分買賣

		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108.10.09、買賣

		


		


		


		




		


		


		


		張宏碩/71.05.08、部分買賣

		


		


		


		


		




		


		


		


		張宏豪/71.05.08、部分買賣

		


		


		


		


		




		


		


		


		張宏杰/71.05.08、部分買賣

		


		


		


		


		




		


		


		楊進興②/65.06.14、繼承

		張俊明/82.02.08、部分贈與

		


		


		


		


		




		


		


		


		張永煌/82.02.08、部分贈與

		


		


		


		


		




		


		


		楊清和②/65.06.14、繼承

		楊寄草/110.12.13、分割繼承

		


		


		


		


		




		10

		許李來成（前手為李培、李培華）

		許文進/82.11.25、分割繼承

		楊銘輝/83.08.18、買賣、部分買賣

		楊博志/84.02.06、部分買賣

		合併/112.11.01、繼承

		


		


		




		


		


		楊春長①/82.11.25、分割繼承

		


		楊博明/84.02.06、部分買賣

		


		


		


		




		


		


		


		


		游博邦/84.02.06、部分買賣

		


		


		


		




		


		


		楊春煌①/82.11.25、分割繼承

		


		楊博強/84.02.06、部分買賣

		楊素貞/112.11.01、繼承

		


		


		




		


		


		


		


		


		楊素香/112.11.01、繼承

		


		


		




		


		


		


		


		石勝財/84.07.20、部分買賣

		


		


		


		




		


		


		


		


		丘揚祖/84.09.25、部分買賣

		


		


		


		




		


		


		


		


		陳明君①/84.09.25、部分買賣

		


		


		


		




		


		


		


		


		陳柏君/84.09.25、部分買賣

		


		


		


		




		


		


		


		


		楊肇周/84.11.28、部分買賣

		


		


		


		




		


		


		


		


		李福祥/84.12.11、部分買賣

		


		


		


		




		


		


		


		


		李鎮谷/84.12.11、部分買賣

		


		


		


		




		


		


		


		


		李明昌/84.12.11、部分買賣

		


		


		


		




		


		


		


		


		李憲隆/84.12.11、部分買賣

		


		


		


		




		


		


		


		


		林文川/85.05.20、部分買賣

		


		


		


		




		


		


		


		


		鄭文韶/85.05.31、部分買賣

		


		


		


		




		


		


		


		


		高四富/85.09.21、部分買賣

		高蒼生/87.03.25、分割繼承

		


		


		




		


		


		


		


		


		高安定/87.03.25、分割繼承

		


		


		




		


		


		


		


		


		高傳枝/87.03.25、分割繼承

		


		


		




		


		


		


		


		


		高仁和/87.03.25、分割繼承

		


		


		




		


		


		


		


		高蒼生/85.11.19、部分買賣

		合併/87.03.25、分割繼承

		


		


		




		


		


		


		


		高安定/85.11.19、部分買賣

		


		


		


		




		


		


		


		


		高傳枝/85.11.19、部分買賣

		


		


		


		




		


		


		


		


		高仁和/85.11.19、部分買賣

		


		


		


		




		


		


		


		


		葉勝雄/86.01.24、部分買賣

		李勝從/95.11.01、部分買賣

		


		


		




		


		


		


		


		


		李明晉/95.11.01、部分買賣

		


		


		




		


		


		


		


		


		葉士弘/101.06.22、繼承

		


		


		




		


		


		


		


		


		葉龍珠/101.06.22、繼承

		


		


		




		


		


		


		


		


		葉議聰/101.06.22、繼承

		


		


		




		


		


		


		


		


		葉士遠/101.06.22、繼承

		


		


		




		


		


		


		


		


		葉士嘉/101.06.22、繼承

		


		


		




		


		


		


		


		陳明君②/86.12.29、部分買賣

		


		


		


		




		


		


		


		


		李昭卿/87.03.24、買賣

		


		


		


		




		


		


		楊春煌②/82.11.25、分割繼承

		潘明雄/85.12.19、部分買賣

		潘城宇/99.05.26、分割繼承

		


		


		


		




		


		


		


		


		潘宗祐/99.05.26、分割繼承

		


		


		


		




		


		


		楊春長②/82.11.25、分割繼承

		郭許麗子/95.06.21、部分買賣

		


		


		


		


		




		


		


		


		楊庭昆/97.07.09、分割繼承

		李魏良/109.03.24、部分買賣

		李國光/109.06.08、贈與

		


		


		




		


		


		


		


		李國卿/109.03.24、部分買賣

		


		


		


		




		


		


		


		


		李國光/109.03.24、部分買賣

		合併

		


		


		




		


		


		


		楊昌延/97.07.09、分割繼承

		


		


		


		


		




		11

		連清水（前手為李滕樹）

		連乞/50.5.12、買賣

		連鄭琴/93.03.22、繼承

		中華民國/93.03.23、抵繳稅款

		


		


		


		




		


		


		


		連正義/93.03.22、繼承

		


		


		


		


		




		


		


		


		連忠義/93.03.22、繼承

		


		


		


		


		




		


		


		


		林連好味/93.03.22、繼承

		


		


		


		


		




		


		


		


		連蓓香/93.03.22、繼承

		


		


		


		


		




		12

		連忠義（前手為褚九）

		連清標/67.11.23、繼承

		李添祥/78.05.30、買賣

		侯博文/79.09.24、買賣

		


		


		


		




		


		


		


		楊石/78.05.30、買賣

		


		


		


		


		




		13

		楊進財（前手為李滕樹）

		張藤旺/76.04.18、買賣

		張良同/102.08.23、繼承

		


		


		


		


		




		


		


		


		張明智/102.08.23、繼承

		


		


		


		


		




		


		


		


		


		


		


		


		


		




		14

		褚紅塗（前手為李培棟、李培樑）

		褚信彥/67.10.28、繼承

		林春雄/87.03.17、部分買賣

		陳慶河/87.12.23、部分買賣

		陳鴻程/104.04.20、贈與

		


		


		




		


		


		


		


		莊昭賢/87.12.29、部分買賣

		莊昭輝/107.10.08、繼承

		


		


		




		


		


		


		


		


		莊梅卿/107.10.08、繼承

		


		


		




		


		


		


		


		


		莊昭鈴/107.10.08、繼承

		


		


		




		


		


		


		


		劉服昌/88.06.14部分買賣

		


		


		


		




		


		


		


		


		沈福來①/89.08.29、買賣

		沈智坤、沈智鐘/110.11.01、分割繼承

		


		


		




		


		


		


		沈福來②/89.08.29、部分買賣

		➯➯➯

		


		


		


		




		


		


		


		黃瑞松/88.05.18、部分買賣

		


		


		


		


		




		


		


		


		黃金銘/88.05.18、部分買賣

		


		


		


		


		




		


		


		褚傳生/67.10.28、繼承

		


		


		


		


		


		




		


		褚  荖（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康藤）

		褚崙/72.04.29、部分贈與

		褚淵源/101.12.06、分割繼承

		合併

		


		


		


		




		


		


		


		褚炎鑫/101.12.06、分割繼承

		


		


		


		


		




		


		


		


		褚洪色子/101.12.06、分割繼承

		褚淵源/102.01.18、贈與

		


		


		


		




		


		


		


		


		褚炎鑫/102.01.18、贈與

		


		


		


		




		


		


		/94.09.12、夫妻贈與

		


		


		


		


		


		




		


		褚  居（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鴻彬/99.06.29、繼承

		合併

		洪麗春/109.03.05、部分配偶贈與
褚岳俊/109.04.21、贈與

		


		


		


		




		


		


		褚鴻棋/99.06.29、繼承

		褚鴻彬/109.02.05、繼承

		


		


		


		


		




		


		


		


		褚天長/109.02.05、繼承

		褚峻慶/109.04.23、贈與

		


		


		


		




		


		


		


		


		褚秉華/109.04.23、贈與

		


		


		


		




		


		


		


		


		褚昭民/109.04.23、贈與

		


		


		


		




		


		


		褚天長/99.06.29、繼承

		褚林阿月/105.11.01、配偶贈與

		褚峻慶/113.01.17、分割繼承

		


		


		


		




		


		


		


		


		褚秉華/113.01.17、分割繼承

		


		


		


		




		


		


		


		


		褚昭民/113.01.17、分割繼承

		


		


		


		




		15

		褚  藤（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宏義/96.11.06、分割繼承

		


		


		


		


		


		




		


		


		劉福來/96.11.06、分割繼承

		


		


		


		


		


		




		


		


		褚宏政/96.11.06、分割繼承

		


		


		


		


		


		




		


		


		劉宏明/96.11.06、分割繼承

		


		


		


		


		


		




		16

		褚  九（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海永/65.12.15、繼承

		褚睿洲/94.07.27、分割繼承

		


		


		


		


		




		


		


		褚進益/65.12.15、繼承

		褚家貴/97.06.20、分割繼承

		


		


		


		


		




		


		


		


		褚東源/97.06.20、分割繼承

		


		


		


		


		




		


		


		褚諒/65.12.15、繼承

		褚國智/94.01.27、分割繼承

		


		


		


		


		




		


		


		


		褚世清/94.01.27、分割繼承

		


		


		


		


		




		17

		褚江獅（前手為李景祺）

		褚永富/97.09.15、分割繼承

		


		


		


		


		


		




		


		


		褚永芳/97.09.15、分割繼承

		


		


		


		


		


		




		


		


		褚永興/97.09.15、分割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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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高橋  

            蔡國泰  

            蔡國雄  

            李文賢  

            李文桂  

            李文明  

            李文章  

            張水霖  

            祥瀚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思堯  

視同上訴人  周國陽  

            簡良榮  

            簡世堯  

            簡局能  

上3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秦嘉逢律師

視同上訴人  張俊明  

            張永煌  

            楊春煌  

            楊博志(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楊博明（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游博邦（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石勝財  

            丘揚祖  

            陳明均（原名陳明君）

            陳柏鈞（原名陳柏君）

            杜時夫  

            周俊德  

            周建宏  

            周煥鈞  

            楊肇周  

            李福祥  

            李鎮谷  

            李明昌  

            李憲隆  

            林文川  

            鄭文韶  

            高蒼生  

            高銓鴻（原名高安定）

            高傳枝  

            高仁和  

            李來於（即陳炳坤之遺產管理人）

            謝水清  

訴訟代理人  謝汶珊  

視同上訴人  李昭卿  

            陳朝宗  

            褚國輝  

            周昕潔  

            周伯原  

            黃瑞松  

            黃金銘  

            劉服昌  

            林慶同  

            吳生龍  

            吳生雄  

            張玉山  

            張清萬  

            蘇金連  

            蘇順基  

            蘇羅玉霜

            劉志興  

            曾志三  

            曾瑄嶢  

            李睿群  

            呂文昇  

            呂梅鳳  

            呂梅香  

            吳銘桹  

            吳銘華  

            吳銘裕  

            呂闓霖  

            褚國智  

            褚世清  

            謝張寶霞

            林玶葦  

            褚睿洲  

            褚張傳  

            郭許麗子

            李勝從  







            李明晉  

            羅永慶  

            李道川  

            褚宏義  

            劉福來  

            褚宏政  

            劉宏明  

            褚文章  

            張敬棠  





            呂麗雲  



            褚博謙（原名褚東源）



            褚家逸（原名褚家貴）





            楊庭昆  



            楊昌延  



            褚永芳  



            褚永興  

            李長聰  





            潘城宇  

            潘宗祐  

            褚鴻彬  

            吳冠緯  



            林麗華  







            吳秉叡  

            洪森賢  



            洪森裕  





            洪富章  

            洪世彬  

            洪福來  

            周張慧萍

            吳月美  



            李松林  



            李茂林  

            陳金雄  

            陳金輝  

            陳漢桐  



            陳谷健  





            葉士弘  

            葉龍珠  

            葉議聰  

            葉鶴巖（原名葉士遠）



            葉士嘉  







            褚淵源  

            褚炎鑫  

            蔡仁維  

            張境君  



            張喬棋  



            羅添發（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詩（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枝（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福（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張良同  

            張明智  

            陳英蘭  

            陳英鳳  

            陳英霞  

            陳英祝  

            郭威志  



            郭士榜  

            謝陳良花

            張明炫  



            陳鴻程  



            李德勝  

            李文敏  



            丁永炫（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丁專枝（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丁清安（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李文足  



            李文里  

            李文碧  

            李文秀  



            李政陽  

            李文蘭  



            莊梅卿  

            莊昭輝  

            莊昭鈴  

            許睿麟（即許尚緯之承受訴訟人）





            鍾愛蒂（即許尚緯之承受訴訟人）



            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宏嘉  

訴訟代理人  周昭信  



視同上訴人  周如婷  

            陳園霖  





            李魏良  

            李國卿  

            李國光  

            蘇惜    

            洪麗春  

            林衛彪  

            林志光  

            陳建宏  

訴訟代理人  陳正修  



視同上訴人  蘇鳳年（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美惠（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鳳州（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玉品（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三益（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張嘉麟（即張玉輝之承受訴訟人）



            羅坤銘（即羅清貴之承受訴訟人）





            羅林月春（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少澧（即羅添成及羅添富之承受訴訟人）



            羅錦紋（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芬如（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玉玲（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玲真（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張硯泓（即張維忠之承受訴訟人）



            張文富（即張金龍之承受訴訟人）





            楊寄草（即楊清和之承受訴訟人）



            張育嘉（即張金龍之承受訴訟人）





            楊素貞（即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楊素香（即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李正烊（即李金地之承受訴訟人）



            褚昭民(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褚峻慶(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褚秉華(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陳珀玲(即侯博文之承受訴訟人)





            侯姿安（即侯博文之承受訴訟人）





            張然盛（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靖毅（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然捷（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幸治（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得均（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心怡（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褚仁楷(即褚漢章之承受訴訟人)



            蘇三照(即蘇順清之承受訴訟人)



            林正偉(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楊庭安(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慧(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林穎慧(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蘇蔡素花（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蘇鳳仙（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蘇偉銘（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視同上訴人  

即反訴原告  李清宗  



            林炳昌  

            林鍊錠  

            林水源  

            林炳煌  

            李慶河  

            李家進  

            李德春  

            李嘉玲（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沈智坤（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



            沈智鐘（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曉華律師

視同上訴人  

即反訴原告  李芳雄  



            李遠芳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銘權律師

反訴原告    李張金玉（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李俊毅（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李嘉雯（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告    褚傳生  

            林萬吉   

            林仁義  

            林金德  

            林武雄   

            林萬居   

            林○勳  

法定代理人  林○村  

            宋○惠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告    林和毅  



            林達隆  

            李莊玉鳳

            李昇雨（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李承安（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李昇融（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林秀英（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琦（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祥（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達（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張玉蘭（即張萬之承受訴訟人）



            張玉鳳（即張萬之承受訴訟人）



上19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昕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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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980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視同上訴人李清宗等則提起反

訴，本院於114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李明、楊進興、褚信彥、洪金元、陳金安、姚高橋、

    蔡國泰、蔡國雄、李文賢、李文桂、李文明、李文章、張水

    霖、祥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祥瀚公司）、周國陽、張俊明

    、張永煌、楊春煌、楊博志、楊博明、游博邦、石勝財、丘

    揚祖、陳明均（原名陳明君）、陳柏鈞（原名陳柏君）、杜

    時夫、周俊德、周建宏、周煥鈞、楊肇周、李福祥、李鎮谷

    、李明昌、李憲隆、林文川、鄭文韶、高蒼生、高銓鴻（原

    名高安定）、高傳枝、高仁和、李來於（即陳炳坤之遺產管

    理人）、謝水清、謝汶珊、李昭卿、陳朝宗、褚國輝、周昕

    潔、周伯原、黃瑞松、黃金銘、劉服昌、林慶同、吳生龍、

    吳生雄、張玉山、張清萬、蘇金連、蘇順基、蘇羅玉霜、劉

    志興、曾志三、曾瑄嶢、李睿群、呂文昇、呂梅鳳、呂梅香

    、吳銘桹、吳銘華、吳銘裕、呂闓霖、褚國智、褚世清、謝

    張寶霞、林玶葦、褚睿洲、褚張傳、郭許麗子、李勝從、李

    明晉、羅永慶、李道川、褚宏義、劉福來、褚宏政、劉宏明

    、褚文章、張敬棠、呂麗雲、褚博謙（原名褚東源）、褚家

    逸（原名褚家貴）、楊庭昆、楊昌延、褚永芳、褚永興、李

    長聰、潘城宇、潘宗祐、褚鴻彬、吳冠緯、林麗華、吳秉叡

    、洪森賢、洪森裕、洪富章、洪世彬、洪福來、周張慧萍、

    吳月美、李松林、李茂林、陳金雄、陳金輝、陳漢桐、陳谷

    健、葉士弘、葉龍珠、葉議聰、葉鶴巖（原名葉士遠）、葉

    士嘉、褚淵源、褚炎鑫、蔡仁維、張境君、張喬棋、羅添發

    、羅添詩、羅添枝、羅添福、張良同、張明智、陳英蘭、陳

    英鳳、陳英霞、陳英祝、郭威志、郭士榜、謝陳良花、張明

    炫、陳鴻程、李德勝、李文敏、丁永炫、丁專枝、丁清安、

    李文足、李文里、李文碧、李文秀、李政陽、李文蘭、莊梅

    卿、莊昭輝、莊昭鈴、許睿麟、鍾愛蒂、豐達產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豐達公司）、周如婷、陳園霖、李魏良、李國卿

    、李國光、蘇惜、洪麗春、林衛彪、林志光、陳建宏、蘇鳳

    年、蘇美惠、蘇鳳州、蘇玉品、蘇三益、張嘉麟、羅坤銘、

    羅林月春、羅少澧、羅錦紋、羅芬如、羅玉玲、羅玲真、張

    硯泓、張文富、楊寄草、張育嘉、楊素貞、楊素香、李正烊

    、褚昭民、褚峻慶、褚秉華、陳珀玲、侯姿安、張然盛、張

    靖毅、張然捷、張幸治、張得均、張心怡、褚仁楷、蘇三照

    、林正偉、楊庭安、林淑慧、林穎慧、蘇蔡素花、蘇鳳仙、

    蘇偉銘、李清宗、林炳昌、林鍊錠、林水源、林炳煌（上4

    人合稱為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

    玲、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等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

    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即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分管協

    議存在之訴乃固有必要訴訟，雖僅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下稱國產署）提起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

    款前段規定，對其他共同訴訟人亦有效力，自應併列其等為

    上訴人。

三、上訴人李金地（於民國112年8月4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69頁

    ）、蘇順清（於112年6月2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49頁）、褚

    林阿月（於112年9月6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85頁）、侯博文

    （於113年1月16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張郭美珠（

    於113年1月21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97頁）褚漢章（於113年

    8月12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07頁）、楊素燕（於113年9月24

    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55頁）、張萬（於113年12月17日亡，

    見本院卷六第217頁）、蘇順景（於114年1月24日亡，見本

    院卷六第175頁）、李文完（於114年3月1日亡，見本院卷六

    第281頁）分別於本院審理中死亡，此有除戶戶籍謄本在卷

    可按，並據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其等之繼承人承受訴訟（見

    本院卷二第303、383頁；本院卷五第43、175頁；本院卷六

    第195、207、323頁）；又上訴人祥瀚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

    為王永鑫，嗣於本院審理中依序變更為潘燕華、王思堯，此

    有公司變更登記表為證（見本院卷六第159至169頁），並據

    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王思堯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195頁

    ），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另上訴人林和毅於本院審理中

    已成年，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其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27

    7頁），亦應准許。　　

四、㈠上訴人李阿仁於原審審理中死亡，原審於109年8月12日裁

    定由其繼承人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

    （下合稱李張金玉等5人）承受訴訟，嗣李張金玉等5人以分

    割繼承為原因，將李阿仁所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面積20萬107.08平方公尺，重測前○○○○段○○○小段000地號

    ，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李嘉玲1人（見本院

    卷三第340、389頁）；㈡上訴人李金地於本院審理中死亡，

    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李陳美女、李光邦、李正鑫

    、李秋瓊、李秋萍、李正烊（下合稱李陳美女等6人）承受

    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頁），嗣李陳美女等6人以分割繼承

    為原因，將李金地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李正烊

    1人（見本院卷三第338、386頁）；㈢上訴人蘇順清於本院審

    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蘇余秀琴、蘇三

    鉛、蘇鳳秋、蘇亦芸、蘇三照（下合稱蘇余秀等5人）承受

    訴訟（見本院卷五第175頁），嗣蘇余秀等5人以分割繼承為

    原因，將蘇順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蘇三照1

    人（見本院卷三第340、388頁）；㈣上訴人褚林阿月於本院

    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褚天長、褚峻

    慶、褚秉華、褚昭民（下合稱褚天長等4人）承受訴訟（見

    本院卷二第303頁），嗣褚天長等4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

    褚林阿月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褚峻慶、褚秉華

    、褚昭民3人（見本院卷三第330、331、388、389頁）；㈤上

    訴人褚漢章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

    承人俞天錦、褚仁楷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43頁），嗣褚

    漢章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以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褚仁

    楷（見本院卷五第342、343、392頁）。被上訴人因系爭土

    地上揭繼承登記情形，遂具狀撤回對李張金玉、李俊毅、李

    樺睿、李嘉雯、李陳美女、李光邦、李正鑫、李秋瓊、李秋

    萍、蘇余秀琴、蘇三鉛、蘇鳳秋、蘇亦芸、褚天長、俞天錦

    等人之起訴（見本院卷五第500、501頁），均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另國產署原對原審原告史美惠提起上訴，惟史美惠

    之起訴業經原審判決敗訴確定，上訴人自承此部分無上訴利

    益，已具狀撤回對史美惠之上訴（見本院卷五第129頁），

    附此敘明。

五、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

    款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

    地有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之

    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原審被告李清宗、祥

    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梅卿、莊昭輝、莊昭

    鈴、李慶河、李阿仁、李家進、李德春（上4人合稱為李慶

    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

    傳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至T所示，各共有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妨害其他共有人按本判決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

    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提起上訴後，被上訴人於113

    年4月8日具狀撤回附圖二編號I至T部分之請求，將聲明變更

    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

    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上訴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妨害被上訴人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

    、收益之權利（見本院卷二第470、408頁），經核被上訴人

    所為上開訴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又被上訴

    人在原審訴請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所示分管協議存

    在，嗣上訴後，被上訴人於113年8月23日追加備位主張：若

    鈞院認定兩造就系爭土地並未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惟系

    爭土地之各共有人仍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中其之

    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經核上訴人追加備位

    請求之基礎事實，與先位請求均係基於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是

    否成立分管協議之爭點。是上開訴之變更、追加均合於民事

    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均

    應准許。　　

六、次按於第二審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就同

    一訴訟標的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446條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李清宗、林炳昌等4人

    、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沈智坤、沈智鐘、李

    芳雄、李遠芳、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下合稱李清宗

    等16人）於本院提起反訴，分別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

    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清宗、「沈智坤、沈智鐘」

    、「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

    、李樺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 李遠

    芳」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I、K、「N、O、P」

    、Q、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

    反訴原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見本院卷三第71至82、159至161頁；本院卷五第271至274頁

    ），均係就上述五、被上訴人於本院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部分提起反訴，且被上訴人已表示同意反訴原告提起反訴

    （見本院卷七第475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之原

    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詳參本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

    至17所示）於民國40年代至52年期間，就系爭土地及相鄰新

    北市○○區○○段土地（下稱系爭鄰地）成立如附圖一所示分管

    協議，伊繼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持續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

    編號A至H所示分管部分耕作，部分共有人則將系爭土地各自

    分管部分出售他人作為墳地使用。又系爭土地之現共有人總

    數已超過200人，為免部分共有人對於伊之分管範圍有所爭

    執，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

    ，其中伊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退步言，

    縱認李藤樹等20人未明示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然系爭土

    地之各共有人及其繼受人長年來均按附圖一劃定之範圍使用

    收益，相互容忍而未予干涉，足認兩造就系爭土地亦成立默

    示分管協議等語，爰追加備位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

    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存在，及伊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

    號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求為命上訴

    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

    、收益權利之判決。另反訴部分，李清宗等16人反訴請求確

    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等之具體分

    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且被上訴

    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其等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

    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等情，伊均同意。（其餘未繫屬本

    院部分，不另贅述）

二、上訴人部分：

　㈠國產署及簡局能、簡良榮、簡世堯（下合稱簡局能等3人）則

    以：國產署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963/38400，係由訴外人

    李日生之繼承人即上訴人李慶河等人於104年間抵繳遺產稅

    而收歸國有。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

    於52年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惟附圖一並未經全體共有

    人簽名或蓋章，應屬無效，且附表一編號9之共有人楊金塗

    已於49年2月9日死亡，豈可能與其他共有人於52年間成立分

    管協議？被上訴人主張李藤樹等20人就系爭土地及系爭鄰地

    成立分管協議，約定分管之土地面積合計達96萬9,235平方

    公尺，卻未舉證所約定分管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亦未證明

    李藤樹等20人是否為系爭鄰地之所有權人？其等就系爭鄰地

    之應有部分、分管面積各為若干？尚難以分管土地面積表（

    即附表一，下稱系爭分管面積表）認定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

    人已成立分管協議。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縱未制止被上訴人

    使用系爭土地或提出異議，僅屬單純沉默，尚不足以證明全

    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已劃定各自使用範圍，或對各自占有管

    領部分互相容忍而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㈡李芳雄、李遠芳則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於52年間有成立附

    圖一之分管協議，或已成立默示分管協議，伊同意原審判決

    結果。伊之前手李藤樹於49年9月27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

    爭土地應有部分贈與伊，原審現場測量後，認定伊使用系爭

    土地如附圖二編號R（面積22977.83平方公尺）部分，核與

    附表一編號1所示李藤樹分管編號52相符。又因被上訴人於

    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

    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

    在，其中伊之分管範圍如附圖二編號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

    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上開分管區域內土地使

    用、收益之權利。

　㈢沈智坤、沈智鐘（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稱：伊同意原審

    判決結果。沈福來於89年8月7日向褚信彥購買系爭土地應有

    部分，原審測量後認定伊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K（面

    積29.18平方公尺）部分。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

    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

    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伊之

    分管範圍如附圖二編號K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

    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上開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

    利。

　㈣李清宗、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

    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等12人均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應有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原審現場測量後，認定⒈李清

    宗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I（面積2861.28平方公尺）部

    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前手李金漢分管編號48相符；⒉

    李慶河等4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N（6121.87平方公

    尺）、O（826.25平方公尺）、P（1077.88平方公尺）部分

    ，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等之前手李日生分管編號40、53

    、48相符；⒊林炳昌等4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Q（582

    1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等之前手林進發

    分管編號49相符。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

    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

    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慶河、李家

    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

    」、「林炳昌等4人」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N

    、O、P」、Q所示，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妨害反訴原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

    利。

　㈤林文川、鄭文韶、陳朝宗、林慶同、張清萬、林玶葦、李勝

    從、潘宗祐、郭士榜、陳建宏、褚仁凱均稱：伊等同意原審

    判決結果等語。

　㈥楊進興、褚信彥、褚國智、褚世清、褚張傳、褚宏義、劉福

    來、褚宏政、劉宏明、褚永興、褚天長、褚鴻彬、洪森賢、

    洪森裕、洪富章、洪世彬、洪福來、褚淵源、褚炎鑫等19人

    則以：李藤樹等20人於52年間係成立伊所提出52年分管圖（

    見原審卷一第123頁）之分管協議，否認被上訴人所提出附

    圖一為真實分管文件等語，資為抗辯。

　㈦蔡國雄、劉志興、吳銘桹、吳銘華、吳銘裕、褚睿洲則以：

    伊等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㈧祥瀚公司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依被上

    訴人之主張，並無其他共有人或第三人占有被上訴人所稱由

    其約定分管部分，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

    以任何形式妨害其就約定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即無訴訟之必要與實益等語，資為抗辯。

  ㈨楊素燕則以：伊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係祖先留下來的，不

    知所在地點為何，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

    為抗辯。

  ㈩楊博志、楊博明、游博邦則以：伊於83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

    建家族墳墓及納骨塔，並以矮牆加以區隔，不可能伊有土地

    持分，卻無任何分管之土地。被上訴人主張部分共有人之分

    管部分不在系爭土地上，顯違事理，不足採憑等語，資為抗

    辯。

　石勝財則以：伊於84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之持分，作

    為家族墳墓使用，楊銘輝並未告知伊有分管協議等語，資為

    抗辯。。

　謝水清則以：伊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不知共有人

    間有無分管協議，如有，也不知伊之分管位置為何，伊對一

    審判決無從表示意見等語，資為抗辯。　

　李昭卿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伊於87年

    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墓園使用，經

    原審鑑界結果，上開家族墓園並未坐落系爭土地等語，資為

    抗辯。

　黃瑞松、黃金銘則以：伊於88年間向褚信彥購買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作為家族墳墓使用，共有人間未訂定分管契約，但

    各自有管理使用範圍，互不干涉，應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

    ，資為抗辯。

　吳生龍、吳生雄則以：伊父母於89年間向陳朝宗購買系爭土

    地之特定位置，作為家族墳墓使用，未曾聽聞全體共有人於

    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蘇金連、蘇順景、蘇順清、蘇順基、蘇羅玉霜則以：伊否認

    與被上訴人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原審委請地政事務所

    依部分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之現狀而製作複丈成果圖（即附

    圖二），僅能證明部分共有人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情形，且

    占有系爭土地特定部分之原因多端，非僅限於分管協議一途

    ，尚難據此認定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

  呂文昇、呂梅鳳、呂梅香、呂闓霖：伊等繼承父母所有系爭

    土地應有部分，不知父母生前有無與其他共有人成立分管協

    議等語，資為抗辯。

  呂麗雲、吳冠緯、吳秉叡：訴外人吳榮貴（呂麗雲之配偶）

    、吳榮發（吳秉叡之父）、吳鴻志（吳冠緯之父）、吳鴻基

    4人（下稱吳榮貴等4人）前於68、69年間向訴外人洪阿杉、

    洪金元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墳墓使用，吳榮貴等4均

    已往生，伊等自繼承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起，未曾聽聞共有

    人間有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李明晉：伊對被上訴人於原審之主張不爭執，承認被上訴人

    就其分管範圍有管理、使用、收益權，但不包括伊祖先之墳

    地等語，資為抗辯。

  張敬棠、豐達公司：系爭土地有分管協議存在。訴外人張國

    安於71年間向楊清和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將其中應有

    部分872/9000移轉登記予胞弟張清標（即張敬棠之祖父），

    其餘應有部分872/9000則登記予其子張宏嘉、張宏碩、張宏

    豪、張宏杰（下合稱張宏嘉等4人），嗣張清標於91年間將

    上開應有部分贈與張敬棠，張宏嘉等4人亦將上開應有部分

    轉讓予豐達公司。附圖一編號57部分為伊等分管之張氏家族

    墓園，附圖二編號T部分位在附圖一編號57範圍，卻標示為7

    褚張傳之分管範圍，顯與現況不符等語，資為抗辯。

　楊昌延、褚永芳均稱：伊等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同

    意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成立分管協議等語。

  潘城宇以：訴外人即伊父潘明雄於85年12月4日向楊春煌購買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0/57600，買賣契約載明係購買楊春煌之

    分管部分，並由楊春煌現場指界，迄今無人提出異議，故不

    否認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分管協議，但無法確認楊春煌所

    稱分管情形與附圖一是否相符等語，資為抗辯。

  陳漢桐：伊係自祖父即訴外人陳火繼承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陳火於生前未曾提及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有成立分管協議。被

    上訴人雖主張附表一之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於

    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然附表一編號9之楊金塗早於49年間

    死亡，不可能於52年間與其他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

    為抗辯。

  陳英蘭、陳英鳳、陳英霞、陳英祝以：伊等繼承訴外人即伊

    父陳萬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伊父並未留存任何分管資

    料等語，資為抗辯。　

　謝陳良花稱：伊聽說系爭土地之分管協議曾被法院判決無效

    ，但不知案號等語。

  郭威志：伊否認附圖一之真正。被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土地

    之全體共有人於52年間有成立分管協議，各共有人事後因繼

    承、買賣、贈與等原因受讓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僅為單純沉

    默，或礙於親戚、鄰里之情而不便表示反對，尚難逕認共有

    人間已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莊昭輝：伊未曾聽聞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有成立附圖一之

    分管協議，共有人應依現況進行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其餘上訴人均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　

三、原審判准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其中

    被上訴人及上訴人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

    鴻彬、莊昭輝、莊梅卿、莊昭鈴、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

    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

    圖二編號A至T所示，且除史美惠、李魏良、李國卿外之兩造

    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他共有人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

    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就其受不利判決部分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備位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

    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

    二編號A至H所示。㈡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上開㈠所

    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之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

    第一審之訴及二審追加之訴均駁回。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又被上訴人於本院撤回確認李清宗等16人具體分

    管位置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李清宗等16人於本院提起反

    訴，反訴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

    議存在，其中李清宗、「沈智坤、沈智鐘」、「李慶河、李

    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

    雯」、「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 李遠芳」之具體分管

    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㈡被

    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李清宗等16人按上

    開㈠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被上訴人則稱：同

    意反訴原告之請求。

四、經查，兩造為系爭土地（面積20萬107.08平方公尺）之全體

    共有人。系爭土地於44年10月28日登記全體所有權人為㈠李

    藤樹：應有部分80/480。㈡李麒麒：應有部分60/480。㈢李日

    生：應有部分855/5760。㈣李金漢：743/5760。㈤陳火：應有

    部分1/16。㈥林進發：應有部分1/16。㈦洪朝：應有部分10/4

    80。㈧李明：應有部分8/640。㈨張清償：應有部分16/480。㈩

    楊金塗：應有部分16/480。許李來成：應有部分40/1440。

    連清水：應有部分 16/480。13連忠義：應有部分8/1440

    。楊進財：應有部分6/480。褚紅塗：應有部分26/1440。

    褚居：應有部分26/1440。褚荖：應有部分46/1440。褚

    藤：應有部分26/1440。褚九：應有部分18/1440。褚江獅

    ：應有部分18/640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系爭土地登記

    謄本、台帳、土地登記簿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85

    至252頁；原審卷二第92至154頁；本院卷六第99至156頁）

    ，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五、本院判斷：

　㈠被上訴人所提本訴及李清宗等16人所提反訴均有確認利益：

　　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

    明示分管協議，或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等之

    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等情，既為部分上訴人

    所否認，則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自有以確認判決除去其

    不安狀態之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㈡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附

    圖一之分管協議：

　⒈按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共有物之特

    定部分而為管理者，為共有物之分管契約，而該契約係共有

    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98年修正前民法第82

    0條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167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884號判決意旨

    參照。次按「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

    無爭執者，不在此限」、「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

    蓋章者推定為真正」、「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357條、第358條第1

    項、第277條前段分別定有定有明文。又私文書之真正，如

    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當事人提

    出之私文書必須真正而無瑕疵者，始有訴訟法之形式的證據

    力，此形式的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之記載調查其是否

    與系爭事項有關，始有實質的證據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21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即李藤樹等20人於40

    年代至52年期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語，固以上開分管

    圖與上訴人楊進興等人於原審提出之52年分管圖（即附圖三

    ，見原審卷一第123頁）相符，及證人即系爭土地原共有人

    褚紅塗（附表一編號14）之子褚根在於原審證稱：伊有看過

    附圖一之分管圖，李藤樹等20人是依該圖面使用系爭土地，

    此分管圖係距今四、五十年以前，大家一起找代書製作的，

    伊父有參與製作，做圖時伊有看到，當時伊約三、四十歲等

    語（見原審卷三第157至159頁），並提出分管圖（即附圖一

    ）、系爭分管面積表為證（見原審卷三第79頁；原審卷十三

    第207頁；本院卷二第36頁；大張A、B圖面見本院外放證物

    袋）。惟上訴人國產署已否認系爭分管面積表之形式上真正

    （見本院卷二第353頁），依上開說明，應由被上訴人負舉

    證系爭分管面積表之私文書為真正之責。觀之被上訴人提出

    之系爭分管面積表（見本院卷二第153、357頁），係影印或

    拍照後之文件，而非證物原本，此有本院勘驗筆錄為證（見

    本院卷三第353頁），且系爭分管面積表之「蓋章」欄位僅

    蓋印部分共有人之印文，欠缺共有人連清水、連忠義、褚荖

    、褚居（即附表一編號11、12、14）之印文，則被上訴人主

    張系爭分管面積表為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均同意之分管

    協議文件等語，是否為真，尚非無疑。又系爭分管面積表之

    共有人李麒麟（即附表一編號2）已於34年11月10日死亡，

    其繼承人為李錦芳；共有人楊金塗（即附表一編號9）已於4

    9年2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楊清和、張萬、楊進興3人；且

    共有人連清水（即附表一編號11）已於50年5月12日將其所

    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連乞等情，有土地登記簿附

    卷可查（見原審卷二第96、115頁）。倘如被上訴人於原審

    主張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係於52年間成立附

    圖一之分管協議等情，為何上述於52年以前已為系爭土地實

    質權利人之李錦芳、楊清和、張萬、楊進興、連乞等人均未

    親自簽名或用印系爭分管面積表？被上訴人雖於本院改稱：

    李藤樹等20人係於52年以前之40年代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

    等語，然係由何人蓋用分別早於34年、49年間死亡之李麒麟

    、楊金塗2人之印文？蓋印者是否為有權用印之人？均非無

    疑。準此，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附圖一之分管圖

    為全體共有人均同意而生效之分管契約等語，尚難遽予採信

    。

　⒊被上訴人自承：本件分管契約之範圍為系爭土地及新北市○○

    區○○段之系爭鄰地，是一整座山之範圍，總面積為96萬9,23

    5平方公尺，伊所提出大張A、B圖即為全部約定分管範圍，

    是將96萬9,235平方公之土地分成編號1至80共80區塊，並將

    各共有人各自分管之編號及分管總面積記載於系爭分管面積

    表；因年代久遠，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經界線，且附圖一、三

    所使用舊地籍圖之比例尺過小，伊無法指出全部分管範圍除

    系爭土地外，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7

    頁；本院卷三第272頁；本院卷六第493頁）。查系爭分管面

    積表所載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乃系爭土地於44年10月28日之

    全部所有權人之事實，固為兩造所不爭，惟被上訴人主張成

    立分管契約之新北市○○區○○段土地之總面積為96萬9,235平

    方公尺，其中系爭土地之面積僅占20萬107.08平方公尺而已

    ，被上訴人既未舉證約定本件分管之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

    及李藤樹等20人是否為系爭鄰地之所有權人，其等就系爭鄰

    地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就系爭土地與系爭鄰地之應有部分

    加總後之面積是否與系爭分管面積表「持分面積」欄所載相

    符、就各分管土地編號加總後之總面積是否與系爭分管面積

    表「分管面積」欄所載相符等爭點，徒以附圖一與附圖三之

    分管圖相符、系爭分管面積表及證人褚根在之證述，空言主

    張李藤樹等20人為總面積為96萬9,235平方公尺土地之全體

    共有人，其等已就上開土地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管理

    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共同協議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契約等語

    ，尚難採憑。又被上訴人主張：本件僅請求確認系爭土地之

    分管內容，僅需舉證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占用情形，無庸舉證

    96萬9,235平方公尺土地之全部分管內容等語，亦不足取。

　⒋再者，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

    鴻彬、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

    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等人於原審現場履勘

    時，分別指界其等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至T所示位置

    ，業經原審委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測量及製作附圖二之

    複丈成果圖在案。經本院逐一比對附圖一之大圖A（見本院

    外放證物袋）及附圖二後，發現：⒈褚傳生所指界其占用系

    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B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

    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

    ）並非分管此部分；⒉李清宗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

    二編號I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5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

    積表編號3，其前手李金漢（見附表二編號3）並非分管此部

    分；⒊沈福來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K部分，應

    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

    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⒋褚天長、

    褚鴻彬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L部分，應為附

    圖一之編號57、58、59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

    其等之前手褚居（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⒌莊

    昭輝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M部分，應為附圖

    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

    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⒍李慶河等4人所指

    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P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

    5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3，其前手李日生（見附表

    二編號3）並非分管此部分；⒎褚張傳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

    如附圖二編號T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惟依系爭

    分管面積表編號5，其前手褚荖（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

    管此部分。綜上，足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未依照附圖一所

    載內容分管使用系爭土地。從而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

    張：現況各共有人使用範圍均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

    面積表所載分管位置相符，故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李藤樹等

    20人已於40年代至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云云，尚不足取。

　㈢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默

    示分管協議：

　⒈按共有物分管契約，固不以共有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

    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括在內。惟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

    ，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

    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

    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被上

    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雖主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繼受人長

    期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之範圍使用系爭土地，對各自占有

    管領部分互相容忍，未予干涉長達數十年之久，故共有人之

    間應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等語。然查，共有物之分管契約，

    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已如前述，被上訴人既主

    張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全部劃定範圍，依附圖一之分管

    圖劃定之範圍各自占用土地之特定部分而為管領使用，自應

    就全體共有人均有各自占有土地並相互容忍之事實為舉證。

　⒉原審委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測量及製作附圖二之複丈成

    果圖，經本院逐一比對附圖一之大圖A（見本院外放證物袋

    ）及附圖二後，雖共有人張萬、李清泰、李萬金、林仁義、

    林金德、林仁助、林水金、祥瀚公司、李慶河等4人、林炳

    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等人所指界其等各自占

    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C至H、J、N、O、Q至S之現況使

    用範圍，核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其等之

    前手楊金塗、李金漢、林進發、李日生、李藤樹、許李來成

    （見附表二編號9、3、5、3、1、10）之分管位置大致相符

    ，然此僅足以證明少數共有人自行占有系爭土地情形與附圖

    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相符。本件共有人褚傳生

    、李清宗、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昭輝、李慶河等4

    人、褚張傳所指界其各自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B、I、

    K、L、M、P、T部分，既均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

    積表所載其等之前手褚紅塗、李金漢、褚居、李日生、林進

    發之分管位置不符，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

    主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繼受人長期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

    之範圍使用系爭土地等情，顯與事實不符。又被上訴人及李

    清宗等16人未舉證系爭土地其餘全體共有人均有依附圖一、

    二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占有、使用共有之系爭土地；

    且系爭分管面積表是否為系爭土地原全體共有人均同意而用

    印之文件，尚屬可疑，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即難認全體共有

    人就系爭土地有分管之事實存在。衡以台灣早期屬農業社會

    ，工商業不發達，農民所得有限，人口不稠密，土地之需求

    較低，共有土地閒置者眾，又系爭土地之面積廣達20萬107.

    08平方公尺，為一整座山之範圍，現況係作為農業及墳墓使

    用，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一第339頁），則共有人於

    未經測量前，實難以確認各自使用位置是否屬系爭土地之範

    圍，此參上訴人楊素燕於原審稱：伊不知系爭土地所在位置

    為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5頁）；上訴人謝水清於本院稱

    ：伊不知共有人間有無分管協議，如有，也不知伊之分管位

    置為何，伊迄今未使用系爭土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48頁

    ）；證人潘宗祐於原審稱：原審現場履勘時伊有到場，經測

    量後才發現伊實際使用位置是在系爭土地之下方土地等語（

    見原審卷十三第147頁）；及李昭卿於原審稱：伊於87年間

    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墓園使用，經原審

    鑑界結果，才發現家族墓園並未坐落系爭土地等語（見原審

    卷六第208、209頁)即明。且共有人為避免涉訟或對先人墳

    墓不敬，對共有土地遭人佔用者採沈默態度者屢見不鮮，被

    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全體共有人均有分管使用之事實，尚難

    以上訴人單純之沈默，長期未請求被上訴人、李清宗等16人

    拆除地上物還地，遽論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間有默示分管

    契約之存在。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若非系爭土地之

    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不可能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墳墓

    而未有糾紛等語，委無可採。又被上訴人之舉證，尚未達使

    本院得相當之心證，則其主張本件因年代久遠，應減輕其舉

    證責任云云，亦不足取。

　㈣綜上，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

    成立附圖一之明示或默示分管協議，則其等請求確認各自具

    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I、K、N、O、P、Q、R所示

    ，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等按附圖二所示分管

    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

    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

    ，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不得以任何

    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

    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爰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被上訴人另備位主張兩造

    就系爭土地成立默示分管協議，追加請求確認兩造間成立附

    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

    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

    權利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李清宗等16人提起反

    訴，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

    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

    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

    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

    、收益之權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被上訴人雖聲請傳訊上訴人簡局能等3人，欲證

    明其等向前手褚信雄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雙方係買賣

    系爭土地之特定分管位置，否則簡局能等3人不可能以系爭

    土地作為墳墓使用，及聲請傳訊證人郭堂源，欲證明李日生

    之繼承人李慶河等4人於103、104年間，委任地政士郭堂源

    申請以李日生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963/38400抵繳遺產稅

    時，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曾會同地政機關人員至現場會勘，李

    日生之繼承人告知稅務人員有關系爭土地之分管協議存在及

    分管範圍等情，惟上開待證事實與本件爭點無關，尚無調查

    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及反訴均為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

    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正本關於被隱蔽人之身分資料係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69條第2項之規定隱蔽之。

被上訴人及反訴原告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

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

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

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

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附表一（系爭分管面積表，即原證12。見原審卷三第81頁；本院

　　　卷三第153、357、222頁）：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被上訴人主張成立附圖一分管協議之原共有人 持分面積 分管面積 附圖一之分管編號 1 李藤樹 149,790 145,865 13、22、23、24、25、26、 32、33、35、41、52、59、 69、78 2 李麒麟 121,155 132,948 10、46、67、80 3 李日生、李金漢 271,150 272,695 11(1/2)、14(1/3)、15、21、34、37、38、39(1/3)、40、45、48、53、58、72、74、77 4 陳火 64,983 60,971 11(1/2)、31、51、60、61、62、63、64、65、66 5 林進發 64,983 60,971 27、29、30、49 6 洪朝 20,133 18,890 19、55 7 李明 12,997 12,195 12 8 張清償 32,214 30,225 28、50 9 楊金塗 32,214 30,225 18、47、57 10 許李來成 25,122 23,571 20、54 11 連清水 32,214 31,214 36 12 連忠義 5,343 5,693 73 13 楊進財 12,077 11,331 43、44 14 褚紅塗、褚荖、褚居 65,962 67,213 8、14(2/3)、17、39(2/3)、56、68、79 15 褚藤 17,500 21,743 6、9、70、76 16 褚九 12,157 16,049 1、2、3、7、75、71 17 褚江獅 29,241 27,436 4、5、16、42  合計 969,235 969,235  

附表二：系爭土地自44年10月28日起所有權異動情形（由左至右

）

編號 姓名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1 李滕樹 李麒麟/25.12.19、所有權移轉（見編號2）         連清水/44.03.19、買賣（見編號11）         張清償/44.03.19、買賣（見編號8）         楊金塗/44.03.19、買賣（見編號9）         洪朝/44.03.19、買賣（見編號6）         李日生/44.03.19、買賣（見編號3）         李芳雄/49.09.27、贈與 李遠芳/49.09.27、贈與 洪義童/55.10.29、部分買賣 洪森賢/100.01.12、部分買賣         洪森裕/100.01.12、部分買賣 陳建宏/105.06.14、部分買賣        洪富章/100.01.12、部分買賣         洪世彬/100.01.12、部分買賣         洪福來/100.01.12、贈與       楊進財/44.03.19、買賣（見編號13）       2 李麒麟（前手為李滕樹） 李錦芳/53.10.28、繼承 褚文墀/53.10.28、買賣 褚阿德/69.05.30、買賣 呂石龍/82.09.27、買賣 呂文昇/91.07.08、繼承         呂梅卿/91.07.08、繼承 呂闓霖/92.03.25、分割繼承        呂梅鳳/91.07.08、繼承         呂梅香/91.07.08、繼承      張龍波/53.10.28、買賣 葉川甲/72.04.30、買賣 陳朝宗/87.07.03、買賣 周昕潔/88.01.04、部分買賣         周伯原/88.01.04、部分買賣         許尚緯/88.08.31、部分買賣 鍾愛蒂/105.10.18、繼承         許睿麟/105.10.18、繼承        林正雄/89.07.06、部分買賣 林玶葦/94.05.24、繼承        林慶同/89.07.06、部分買賣         吳生龍/89.08.04、部分買賣         吳生雄/89.08.04、部分買賣         張永智/89.10.13、部分買賣 張郭美珠/100.01.14、繼承        張金鐘/89.10.13、部分買賣 張明炫/104.01.30、分割繼承        張玉山/89.10.13、部分買賣         張維忠/89.10.13、部分買賣 張硯泓/110.05.27、分割繼承        張金龍/89.10.13、部分買賣 張育嘉/110.08.09、分割繼承         張文富/110.08.09、分割繼承        張清萬/89.10.13、部分買賣         蘇金連/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景/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清/89.12.18、部分買賣 蘇三照/112.11.27、分割繼承        蘇順基/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顏/89.12.18、部分買賣 蘇三益/110.07.15、繼承         蘇鳳年/110.07.15、繼承         蘇美惠/110.07.15、繼承         蘇鳳州/110.07.15、繼承         蘇玉品/110.07.15、繼承        蘇羅玉霜/89.12.18、部分買賣         謝志德/90.01.17、部分買賣         謝新居/90.01.17、部分買賣 謝張寶霞/94.04.04、夫妻贈與        劉志興/90.01.17、部分買賣         李金地/90.02.08、部分買賣 李長聰/97.12.30、部分買賣         李正烊/112.09.15、分割繼承        羅清泉/90.06.27、部分買賣 羅添發/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詩/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成/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枝/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福/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富/102.07.26、分割繼承 羅少澧/110.11.02、分割繼承       羅秉坤/90.06.27、部分買賣 林麗華/99.09.08、夫妻贈與        羅清貴/90.06.27、部分買賣 羅坤銘/110.04.26、分割繼承        羅清忠/90.06.27、部分買賣 羅永慶/96.05.29、分割繼承        曾志三/90.08.17、部分買賣         曾瑄嶢/90.08.17、部分買賣         吳銘桹/92.01.24、部分買賣         吳銘華/92.01.24、部分買賣         吳銘裕/92.01.24、部分買賣        褚國輝87.07.03、買賣       謝塗城/53.10.28、買賣 謝義信/78.10.24、繼承 楊素燕/78.12.13、部分贈與         謝罔市/78.12.13、部分贈與 謝水清/86.07.12、繼承        謝陳良花/103.01.08、分割繼承       陳清水/53.10.28、買賣 陳炳坤/86.01.28、贈與     3 李日生（前手為李培棟、李培樑、李培、李培華、李景祺、李滕樹） 姚高橋/77.03.05、部分買賣         李慶河/104.04.21、繼承 合併/104.05.21、分割繼承        李阿仁/104.04.21、繼承         李德勝/104.04.21、繼承         李家進/104.04.21、繼承         李德春/104.04.21、繼承         江李麗梅/104.04.21、繼承 張李娥/104.04.21、繼承 李慶河/104.05.21、分割繼承         李阿仁/104.05.21、分割繼承 李嘉玲/113.06.25、分割繼承        李德勝/104.05.21、分割繼承         李家進/104.05.21、分割繼承 賴次郎/109.10.15、部分買賣         郭昌明/110.07.13、部分買賣         吳柏逸/112.07.28、部分買賣         吳國睿/112.07.28、部分買賣        李德春/104.05.21、分割繼承        中華民國/104.04.21、抵繳稅款        李金漢（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李培、李培華、李景祺） 李清彥/69.03.26、繼承 李道政/96.10.08、分割繼承 吳月美/101.05.08、繼承         李松林/101.05.08、繼承         李茂林/101.05.08、繼承        李道川/96.10.08、分割繼承 郭子榮、郭獻文/111.05.23、部分買賣       李萬金/69.03.26、繼承 李莊玉鳳/108.11.15、配偶贈與        李清宗/69.03.26、繼承 ➯➯➯         杜時夫/84.10.18、部分買賣        李清泰/69.03.26、繼承 李承安/111.08.26、分割繼承         李昇融/111.08.26、分割繼承         李昇雨/111.08.26、分割繼承 郭清芳/111.09.07、部分買賣     4 陳  火（前手為李景壎、再前手為李通吉） 郭錦興/76.06.30、部分買賣 郭威志/103.01.06、分割繼承 郭士榜/103.01.22、部分贈與       陳金雄/101.06.01、分割繼承         陳金輝/101.06.01、分割繼承 林衛彪/109.03.24、部分買賣 陳祥幃/112.01.09、贈與        林志光/109.03.24、部分買賣         陳李玉燕/109.06.16、部分買賣 徐承佑/109.08.26、買賣        徐承佑/109.09.17、部分買賣 合併       陳漢桐/101.06.01、分割繼承         陳谷健/101.06.01、分割繼承       5 林進發（前手為李景壎、再前手為李通吉） 褚信雄/75.04.29、部分買賣 蔡信義/77.10.06、部分買賣 蔡仁維①/101.12.19、分割繼承        蔡添財/77.10.06、部分買賣 蔡仁維②/109.05.18、調解繼承        蔡國泰/77.10.06、部分買賣         蔡國雄/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照/77.10.06、部分買賣 合併/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賢/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桂/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明/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章/77.10.06、部分買賣         李水發/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照/89.12.26、分割繼承 李睿群/91.03.15、分割繼承        李文賢/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桂/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明/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章/89.12.26、分割繼承        蔡添財/77.10.06、部分買賣         李炳根/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敏/104.07.07、繼承         李文完/104.07.07、繼承         李文足/104.07.07、繼承         李文里/104.07.07、繼承         李文碧/104.07.07、繼承         李文秀/104.07.07、繼承         李政陽/104.07.07、繼承         李文蘭/104.07.07、繼承        祥瀚實業有限公司/78.09.01、部分買賣         簡良榮/80.03.22、部分買賣         簡世堯/80.03.22、部分買賣         簡局能/80.03.22、部分買賣         褚漢章/96.12.19、分割繼承 陳園霖/108.05.23、部分買賣        褚文章/96.12.19、分割繼承        林進興/76.08.26、部分贈與 林炳昌/93.09.16、分割繼承         林鍊錠/93.09.16、分割繼承         林水源/93.09.16、分割繼承         林炳煌/93.09.16、分割繼承        林水金/76.08.26、部分贈與 林萬吉/105.09.22、分割繼承         林武雄/105.09.22、分割繼承         林木生/105.09.22、分割繼承 莊雅婷/105.12.23、部分配偶贈與 林Ｏ勳/106.02.18、贈與 林和毅/106.02.18、贈與 林達隆/106.02.18、贈與        ➯➯➯                 林萬居/105.09.22、分割繼承        林仁助/78.09.12、分割繼承 林秀英/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琦/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祥/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達/112.10.12、分割繼承        林仁義/78.09.12、分割繼承         林金德/78.09.12、分割繼承       6 洪  朝（前手為李滕樹） 洪阿杉/69.07.31、繼承 洪金元/69.10.16、買賣 陳金安/76.02.27、部分買賣         陳萬福/76.07.29、部分買賣 周彩雲/77.10.03、部分買賣 周俊德/84.11.09、贈與         周建宏/84.11.09、贈與         周煥鈞/84.11.09、贈與        王萬億/77.12.21、部分買賣 周張慧萍/100.10.19、買賣        周國陽/78.09.07、部分買賣         陳英蘭/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鳳/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霞/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祝/102.09.18、分割繼承        姚高橋/77.03.05、部分買賣         吳榮發/92.12.29、部分買賣 吳秉叡/99.12.24、分割繼承        吳榮貴/92.12.29、部分買賣 呂麗雲/97.06.02、分割繼承        吳鴻志/92.12.29、部分買賣 吳冠緯/99.08.26、分割繼承        吳祥彬/92.12.29、部分買賣 周如婷/109.09.27、拍賣    7 李  明（前手為李景祺）                 8 張清償（前手為李滕樹） 李礽生/64.08.02、部分贈與 李天錫/69.08.04、繼承 張玉輝/69.10.27、買賣 張嘉麟/109.08.05、分割繼承 柯國敬/109.09.03、部分買賣     張水霖/78.06.12、分割繼承         張木成/78.06.12、分割繼承 張境君/101.12.20、繼承         張喬棋/101.12.20、繼承      9 楊金塗（前手為李滕樹） 楊清和①/65.06.14、繼承 楊進興①/65.06.14、繼承 張萬/65.06.14、繼承 張清標/71.05.08、部分買賣 張盛發/96.12.28、分割繼承 張敬棠/97.01.17、贈與        張淑媛/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玲/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華/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芳/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惠/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卿/96.12.28、分割繼承        張宏嘉/71.05.08、部分買賣 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108.10.09、買賣        張宏碩/71.05.08、部分買賣         張宏豪/71.05.08、部分買賣         張宏杰/71.05.08、部分買賣        楊進興②/65.06.14、繼承 張俊明/82.02.08、部分贈與         張永煌/82.02.08、部分贈與        楊清和②/65.06.14、繼承 楊寄草/110.12.13、分割繼承      10 許李來成（前手為李培、李培華） 許文進/82.11.25、分割繼承 楊銘輝/83.08.18、買賣、部分買賣 楊博志/84.02.06、部分買賣 合併/112.11.01、繼承      楊春長①/82.11.25、分割繼承  楊博明/84.02.06、部分買賣         游博邦/84.02.06、部分買賣       楊春煌①/82.11.25、分割繼承  楊博強/84.02.06、部分買賣 楊素貞/112.11.01、繼承         楊素香/112.11.01、繼承        石勝財/84.07.20、部分買賣         丘揚祖/84.09.25、部分買賣         陳明君①/84.09.25、部分買賣         陳柏君/84.09.25、部分買賣         楊肇周/84.11.28、部分買賣         李福祥/84.12.11、部分買賣         李鎮谷/84.12.11、部分買賣         李明昌/84.12.11、部分買賣         李憲隆/84.12.11、部分買賣         林文川/85.05.20、部分買賣         鄭文韶/85.05.31、部分買賣         高四富/85.09.21、部分買賣 高蒼生/87.03.25、分割繼承         高安定/87.03.25、分割繼承         高傳枝/87.03.25、分割繼承         高仁和/87.03.25、分割繼承        高蒼生/85.11.19、部分買賣 合併/87.03.25、分割繼承        高安定/85.11.19、部分買賣         高傳枝/85.11.19、部分買賣         高仁和/85.11.19、部分買賣         葉勝雄/86.01.24、部分買賣 李勝從/95.11.01、部分買賣         李明晉/95.11.01、部分買賣         葉士弘/101.06.22、繼承         葉龍珠/101.06.22、繼承         葉議聰/101.06.22、繼承         葉士遠/101.06.22、繼承         葉士嘉/101.06.22、繼承        陳明君②/86.12.29、部分買賣         李昭卿/87.03.24、買賣       楊春煌②/82.11.25、分割繼承 潘明雄/85.12.19、部分買賣 潘城宇/99.05.26、分割繼承         潘宗祐/99.05.26、分割繼承       楊春長②/82.11.25、分割繼承 郭許麗子/95.06.21、部分買賣         楊庭昆/97.07.09、分割繼承 李魏良/109.03.24、部分買賣 李國光/109.06.08、贈與        李國卿/109.03.24、部分買賣         李國光/109.03.24、部分買賣 合併       楊昌延/97.07.09、分割繼承      11 連清水（前手為李滕樹） 連乞/50.5.12、買賣 連鄭琴/93.03.22、繼承 中華民國/93.03.23、抵繳稅款        連正義/93.03.22、繼承         連忠義/93.03.22、繼承         林連好味/93.03.22、繼承         連蓓香/93.03.22、繼承      12 連忠義（前手為褚九） 連清標/67.11.23、繼承 李添祥/78.05.30、買賣 侯博文/79.09.24、買賣        楊石/78.05.30、買賣      13 楊進財（前手為李滕樹） 張藤旺/76.04.18、買賣 張良同/102.08.23、繼承         張明智/102.08.23、繼承               14 褚紅塗（前手為李培棟、李培樑） 褚信彥/67.10.28、繼承 林春雄/87.03.17、部分買賣 陳慶河/87.12.23、部分買賣 陳鴻程/104.04.20、贈與        莊昭賢/87.12.29、部分買賣 莊昭輝/107.10.08、繼承         莊梅卿/107.10.08、繼承         莊昭鈴/107.10.08、繼承        劉服昌/88.06.14部分買賣         沈福來①/89.08.29、買賣 沈智坤、沈智鐘/110.11.01、分割繼承       沈福來②/89.08.29、部分買賣 ➯➯➯        黃瑞松/88.05.18、部分買賣         黃金銘/88.05.18、部分買賣        褚傳生/67.10.28、繼承        褚  荖（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康藤） 褚崙/72.04.29、部分贈與 褚淵源/101.12.06、分割繼承 合併        褚炎鑫/101.12.06、分割繼承         褚洪色子/101.12.06、分割繼承 褚淵源/102.01.18、贈與         褚炎鑫/102.01.18、贈與       /94.09.12、夫妻贈與        褚  居（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鴻彬/99.06.29、繼承 合併 洪麗春/109.03.05、部分配偶贈與 褚岳俊/109.04.21、贈與       褚鴻棋/99.06.29、繼承 褚鴻彬/109.02.05、繼承         褚天長/109.02.05、繼承 褚峻慶/109.04.23、贈與         褚秉華/109.04.23、贈與         褚昭民/109.04.23、贈與       褚天長/99.06.29、繼承 褚林阿月/105.11.01、配偶贈與 褚峻慶/113.01.17、分割繼承         褚秉華/113.01.17、分割繼承         褚昭民/113.01.17、分割繼承     15 褚  藤（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宏義/96.11.06、分割繼承         劉福來/96.11.06、分割繼承         褚宏政/96.11.06、分割繼承         劉宏明/96.11.06、分割繼承       16 褚  九（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海永/65.12.15、繼承 褚睿洲/94.07.27、分割繼承        褚進益/65.12.15、繼承 褚家貴/97.06.20、分割繼承         褚東源/97.06.20、分割繼承        褚諒/65.12.15、繼承 褚國智/94.01.27、分割繼承         褚世清/94.01.27、分割繼承      17 褚江獅（前手為李景祺） 褚永富/97.09.15、分割繼承         褚永芳/97.09.15、分割繼承         褚永興/97.09.15、分割繼承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363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即中華民國管理人)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郭曉蓉  
複代理人    龔維智律師
            黃俊瑋律師
視同上訴人  李明    
            楊進興  
            褚信彥  
            洪金元  
            陳金安  
            姚高橋  
            蔡國泰  
            蔡國雄  
            李文賢  
            李文桂  
            李文明  
            李文章  
            張水霖  
            祥瀚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思堯  
視同上訴人  周國陽  
            簡良榮  
            簡世堯  
            簡局能  
上3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秦嘉逢律師
視同上訴人  張俊明  
            張永煌  
            楊春煌  
            楊博志(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楊博明（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游博邦（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石勝財  
            丘揚祖  
            陳明均（原名陳明君）
            陳柏鈞（原名陳柏君）
            杜時夫  
            周俊德  
            周建宏  
            周煥鈞  
            楊肇周  
            李福祥  
            李鎮谷  
            李明昌  
            李憲隆  
            林文川  
            鄭文韶  
            高蒼生  
            高銓鴻（原名高安定）
            高傳枝  
            高仁和  
            李來於（即陳炳坤之遺產管理人）
            謝水清  
訴訟代理人  謝汶珊  
視同上訴人  李昭卿  
            陳朝宗  
            褚國輝  
            周昕潔  
            周伯原  
            黃瑞松  
            黃金銘  
            劉服昌  
            林慶同  
            吳生龍  
            吳生雄  
            張玉山  
            張清萬  
            蘇金連  
            蘇順基  
            蘇羅玉霜
            劉志興  
            曾志三  
            曾瑄嶢  
            李睿群  
            呂文昇  
            呂梅鳳  
            呂梅香  
            吳銘桹  
            吳銘華  
            吳銘裕  
            呂闓霖  
            褚國智  
            褚世清  
            謝張寶霞
            林玶葦  
            褚睿洲  
            褚張傳  
            郭許麗子
            李勝從  






            李明晉  
            羅永慶  
            李道川  
            褚宏義  
            劉福來  
            褚宏政  
            劉宏明  
            褚文章  
            張敬棠  




            呂麗雲  


            褚博謙（原名褚東源）


            褚家逸（原名褚家貴）




            楊庭昆  


            楊昌延  


            褚永芳  


            褚永興  
            李長聰  




            潘城宇  
            潘宗祐  
            褚鴻彬  
            吳冠緯  


            林麗華  






            吳秉叡  
            洪森賢  


            洪森裕  




            洪富章  
            洪世彬  
            洪福來  
            周張慧萍
            吳月美  


            李松林  


            李茂林  
            陳金雄  
            陳金輝  
            陳漢桐  


            陳谷健  




            葉士弘  
            葉龍珠  
            葉議聰  
            葉鶴巖（原名葉士遠）


            葉士嘉  






            褚淵源  
            褚炎鑫  
            蔡仁維  
            張境君  


            張喬棋  


            羅添發（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詩（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枝（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福（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張良同  
            張明智  
            陳英蘭  
            陳英鳳  
            陳英霞  
            陳英祝  
            郭威志  


            郭士榜  
            謝陳良花
            張明炫  


            陳鴻程  


            李德勝  
            李文敏  


            丁永炫（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丁專枝（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丁清安（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李文足  


            李文里  
            李文碧  
            李文秀  


            李政陽  
            李文蘭  


            莊梅卿  
            莊昭輝  
            莊昭鈴  
            許睿麟（即許尚緯之承受訴訟人）




            鍾愛蒂（即許尚緯之承受訴訟人）


            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宏嘉  
訴訟代理人  周昭信  


視同上訴人  周如婷  
            陳園霖  




            李魏良  
            李國卿  
            李國光  
            蘇惜    
            洪麗春  
            林衛彪  
            林志光  
            陳建宏  
訴訟代理人  陳正修  


視同上訴人  蘇鳳年（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美惠（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鳳州（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玉品（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三益（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張嘉麟（即張玉輝之承受訴訟人）


            羅坤銘（即羅清貴之承受訴訟人）




            羅林月春（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少澧（即羅添成及羅添富之承受訴訟人）


            羅錦紋（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芬如（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玉玲（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玲真（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張硯泓（即張維忠之承受訴訟人）


            張文富（即張金龍之承受訴訟人）




            楊寄草（即楊清和之承受訴訟人）


            張育嘉（即張金龍之承受訴訟人）




            楊素貞（即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楊素香（即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李正烊（即李金地之承受訴訟人）


            褚昭民(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褚峻慶(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褚秉華(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陳珀玲(即侯博文之承受訴訟人)




            侯姿安（即侯博文之承受訴訟人）




            張然盛（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靖毅（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然捷（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幸治（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得均（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心怡（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褚仁楷(即褚漢章之承受訴訟人)


            蘇三照(即蘇順清之承受訴訟人)


            林正偉(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楊庭安(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慧(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林穎慧(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蘇蔡素花（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蘇鳳仙（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蘇偉銘（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視同上訴人  
即反訴原告  李清宗  


            林炳昌  
            林鍊錠  
            林水源  
            林炳煌  
            李慶河  
            李家進  
            李德春  
            李嘉玲（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沈智坤（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


            沈智鐘（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曉華律師
視同上訴人  
即反訴原告  李芳雄  


            李遠芳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銘權律師
反訴原告    李張金玉（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李俊毅（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李嘉雯（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告    褚傳生  
            林萬吉   
            林仁義  
            林金德  
            林武雄   
            林萬居   
            林○勳  
法定代理人  林○村  
            宋○惠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告    林和毅  


            林達隆  
            李莊玉鳳
            李昇雨（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李承安（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李昇融（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林秀英（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琦（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祥（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達（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張玉蘭（即張萬之承受訴訟人）


            張玉鳳（即張萬之承受訴訟人）


上19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分管契約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98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視同上訴人李清宗等則提起反訴，本院於114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李明、楊進興、褚信彥、洪金元、陳金安、姚高橋、蔡國泰、蔡國雄、李文賢、李文桂、李文明、李文章、張水霖、祥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祥瀚公司）、周國陽、張俊明、張永煌、楊春煌、楊博志、楊博明、游博邦、石勝財、丘揚祖、陳明均（原名陳明君）、陳柏鈞（原名陳柏君）、杜時夫、周俊德、周建宏、周煥鈞、楊肇周、李福祥、李鎮谷、李明昌、李憲隆、林文川、鄭文韶、高蒼生、高銓鴻（原名高安定）、高傳枝、高仁和、李來於（即陳炳坤之遺產管理人）、謝水清、謝汶珊、李昭卿、陳朝宗、褚國輝、周昕潔、周伯原、黃瑞松、黃金銘、劉服昌、林慶同、吳生龍、吳生雄、張玉山、張清萬、蘇金連、蘇順基、蘇羅玉霜、劉志興、曾志三、曾瑄嶢、李睿群、呂文昇、呂梅鳳、呂梅香、吳銘桹、吳銘華、吳銘裕、呂闓霖、褚國智、褚世清、謝張寶霞、林玶葦、褚睿洲、褚張傳、郭許麗子、李勝從、李明晉、羅永慶、李道川、褚宏義、劉福來、褚宏政、劉宏明、褚文章、張敬棠、呂麗雲、褚博謙（原名褚東源）、褚家逸（原名褚家貴）、楊庭昆、楊昌延、褚永芳、褚永興、李長聰、潘城宇、潘宗祐、褚鴻彬、吳冠緯、林麗華、吳秉叡、洪森賢、洪森裕、洪富章、洪世彬、洪福來、周張慧萍、吳月美、李松林、李茂林、陳金雄、陳金輝、陳漢桐、陳谷健、葉士弘、葉龍珠、葉議聰、葉鶴巖（原名葉士遠）、葉士嘉、褚淵源、褚炎鑫、蔡仁維、張境君、張喬棋、羅添發、羅添詩、羅添枝、羅添福、張良同、張明智、陳英蘭、陳英鳳、陳英霞、陳英祝、郭威志、郭士榜、謝陳良花、張明炫、陳鴻程、李德勝、李文敏、丁永炫、丁專枝、丁清安、李文足、李文里、李文碧、李文秀、李政陽、李文蘭、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許睿麟、鍾愛蒂、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達公司）、周如婷、陳園霖、李魏良、李國卿、李國光、蘇惜、洪麗春、林衛彪、林志光、陳建宏、蘇鳳年、蘇美惠、蘇鳳州、蘇玉品、蘇三益、張嘉麟、羅坤銘、羅林月春、羅少澧、羅錦紋、羅芬如、羅玉玲、羅玲真、張硯泓、張文富、楊寄草、張育嘉、楊素貞、楊素香、李正烊、褚昭民、褚峻慶、褚秉華、陳珀玲、侯姿安、張然盛、張靖毅、張然捷、張幸治、張得均、張心怡、褚仁楷、蘇三照、林正偉、楊庭安、林淑慧、林穎慧、蘇蔡素花、蘇鳳仙、蘇偉銘、李清宗、林炳昌、林鍊錠、林水源、林炳煌（上4人合稱為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等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即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分管協議存在之訴乃固有必要訴訟，雖僅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提起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規定，對其他共同訴訟人亦有效力，自應併列其等為上訴人。
三、上訴人李金地（於民國112年8月4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69頁）、蘇順清（於112年6月2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49頁）、褚林阿月（於112年9月6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85頁）、侯博文（於113年1月16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張郭美珠（於113年1月21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97頁）褚漢章（於113年8月12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07頁）、楊素燕（於113年9月24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55頁）、張萬（於113年12月17日亡，見本院卷六第217頁）、蘇順景（於114年1月24日亡，見本院卷六第175頁）、李文完（於114年3月1日亡，見本院卷六第281頁）分別於本院審理中死亡，此有除戶戶籍謄本在卷可按，並據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其等之繼承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383頁；本院卷五第43、175頁；本院卷六第195、207、323頁）；又上訴人祥瀚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永鑫，嗣於本院審理中依序變更為潘燕華、王思堯，此有公司變更登記表為證（見本院卷六第159至169頁），並據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王思堯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195頁），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另上訴人林和毅於本院審理中已成年，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其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277頁），亦應准許。　　
四、㈠上訴人李阿仁於原審審理中死亡，原審於109年8月12日裁定由其繼承人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下合稱李張金玉等5人）承受訴訟，嗣李張金玉等5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李阿仁所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0萬107.08平方公尺，重測前○○○○段○○○小段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李嘉玲1人（見本院卷三第340、389頁）；㈡上訴人李金地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李陳美女、李光邦、李正鑫、李秋瓊、李秋萍、李正烊（下合稱李陳美女等6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頁），嗣李陳美女等6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李金地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李正烊1人（見本院卷三第338、386頁）；㈢上訴人蘇順清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蘇余秀琴、蘇三鉛、蘇鳳秋、蘇亦芸、蘇三照（下合稱蘇余秀等5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175頁），嗣蘇余秀等5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蘇順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蘇三照1人（見本院卷三第340、388頁）；㈣上訴人褚林阿月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褚天長、褚峻慶、褚秉華、褚昭民（下合稱褚天長等4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頁），嗣褚天長等4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褚林阿月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褚峻慶、褚秉華、褚昭民3人（見本院卷三第330、331、388、389頁）；㈤上訴人褚漢章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俞天錦、褚仁楷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43頁），嗣褚漢章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以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褚仁楷（見本院卷五第342、343、392頁）。被上訴人因系爭土地上揭繼承登記情形，遂具狀撤回對李張金玉、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李陳美女、李光邦、李正鑫、李秋瓊、李秋萍、蘇余秀琴、蘇三鉛、蘇鳳秋、蘇亦芸、褚天長、俞天錦等人之起訴（見本院卷五第500、501頁），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另國產署原對原審原告史美惠提起上訴，惟史美惠之起訴業經原審判決敗訴確定，上訴人自承此部分無上訴利益，已具狀撤回對史美惠之上訴（見本院卷五第129頁），附此敘明。
五、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原審被告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李慶河、李阿仁、李家進、李德春（上4人合稱為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至T所示，各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他共有人按本判決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提起上訴後，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8日具狀撤回附圖二編號I至T部分之請求，將聲明變更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被上訴人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見本院卷二第470、408頁），經核被上訴人所為上開訴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又被上訴人在原審訴請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所示分管協議存在，嗣上訴後，被上訴人於113年8月23日追加備位主張：若鈞院認定兩造就系爭土地並未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惟系爭土地之各共有人仍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經核上訴人追加備位請求之基礎事實，與先位請求均係基於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是否成立分管協議之爭點。是上開訴之變更、追加均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均應准許。　　
六、次按於第二審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就同一訴訟標的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李清宗、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沈智坤、沈智鐘、李芳雄、李遠芳、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下合稱李清宗等16人）於本院提起反訴，分別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清宗、「沈智坤、沈智鐘」、「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 李遠芳」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反訴原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見本院卷三第71至82、159至161頁；本院卷五第271至274頁），均係就上述五、被上訴人於本院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部分提起反訴，且被上訴人已表示同意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見本院卷七第475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詳參本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17所示）於民國40年代至52年期間，就系爭土地及相鄰新北市○○區○○段土地（下稱系爭鄰地）成立如附圖一所示分管協議，伊繼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持續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分管部分耕作，部分共有人則將系爭土地各自分管部分出售他人作為墳地使用。又系爭土地之現共有人總數已超過200人，為免部分共有人對於伊之分管範圍有所爭執，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伊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退步言，縱認李藤樹等20人未明示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然系爭土地之各共有人及其繼受人長年來均按附圖一劃定之範圍使用收益，相互容忍而未予干涉，足認兩造就系爭土地亦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爰追加備位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存在，及伊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求為命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權利之判決。另反訴部分，李清宗等16人反訴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等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其等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等情，伊均同意。（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
二、上訴人部分：
　㈠國產署及簡局能、簡良榮、簡世堯（下合稱簡局能等3人）則以：國產署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963/38400，係由訴外人李日生之繼承人即上訴人李慶河等人於104年間抵繳遺產稅而收歸國有。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於52年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惟附圖一並未經全體共有人簽名或蓋章，應屬無效，且附表一編號9之共有人楊金塗已於49年2月9日死亡，豈可能與其他共有人於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被上訴人主張李藤樹等20人就系爭土地及系爭鄰地成立分管協議，約定分管之土地面積合計達96萬9,235平方公尺，卻未舉證所約定分管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亦未證明李藤樹等20人是否為系爭鄰地之所有權人？其等就系爭鄰地之應有部分、分管面積各為若干？尚難以分管土地面積表（即附表一，下稱系爭分管面積表）認定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縱未制止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或提出異議，僅屬單純沉默，尚不足以證明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已劃定各自使用範圍，或對各自占有管領部分互相容忍而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㈡李芳雄、李遠芳則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於52年間有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或已成立默示分管協議，伊同意原審判決結果。伊之前手李藤樹於49年9月27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贈與伊，原審現場測量後，認定伊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R（面積22977.83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1所示李藤樹分管編號52相符。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伊之分管範圍如附圖二編號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上開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㈢沈智坤、沈智鐘（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稱：伊同意原審判決結果。沈福來於89年8月7日向褚信彥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原審測量後認定伊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K（面積29.18平方公尺）部分。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伊之分管範圍如附圖二編號K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上開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㈣李清宗、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等12人均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原審現場測量後，認定⒈李清宗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I（面積2861.28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前手李金漢分管編號48相符；⒉李慶河等4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N（6121.87平方公尺）、O（826.25平方公尺）、P（1077.88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等之前手李日生分管編號40、53、48相符；⒊林炳昌等4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Q（5821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等之前手林進發分管編號49相符。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N、O、P」、Q所示，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反訴原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㈤林文川、鄭文韶、陳朝宗、林慶同、張清萬、林玶葦、李勝從、潘宗祐、郭士榜、陳建宏、褚仁凱均稱：伊等同意原審判決結果等語。
　㈥楊進興、褚信彥、褚國智、褚世清、褚張傳、褚宏義、劉福來、褚宏政、劉宏明、褚永興、褚天長、褚鴻彬、洪森賢、洪森裕、洪富章、洪世彬、洪福來、褚淵源、褚炎鑫等19人則以：李藤樹等20人於52年間係成立伊所提出52年分管圖（見原審卷一第123頁）之分管協議，否認被上訴人所提出附圖一為真實分管文件等語，資為抗辯。
　㈦蔡國雄、劉志興、吳銘桹、吳銘華、吳銘裕、褚睿洲則以：伊等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㈧祥瀚公司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依被上訴人之主張，並無其他共有人或第三人占有被上訴人所稱由其約定分管部分，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就約定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即無訴訟之必要與實益等語，資為抗辯。
  ㈨楊素燕則以：伊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係祖先留下來的，不知所在地點為何，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㈩楊博志、楊博明、游博邦則以：伊於83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家族墳墓及納骨塔，並以矮牆加以區隔，不可能伊有土地持分，卻無任何分管之土地。被上訴人主張部分共有人之分管部分不在系爭土地上，顯違事理，不足採憑等語，資為抗辯。
　石勝財則以：伊於84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之持分，作為家族墳墓使用，楊銘輝並未告知伊有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謝水清則以：伊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不知共有人間有無分管協議，如有，也不知伊之分管位置為何，伊對一審判決無從表示意見等語，資為抗辯。　
　李昭卿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伊於87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墓園使用，經原審鑑界結果，上開家族墓園並未坐落系爭土地等語，資為抗辯。
　黃瑞松、黃金銘則以：伊於88年間向褚信彥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墳墓使用，共有人間未訂定分管契約，但各自有管理使用範圍，互不干涉，應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吳生龍、吳生雄則以：伊父母於89年間向陳朝宗購買系爭土地之特定位置，作為家族墳墓使用，未曾聽聞全體共有人於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蘇金連、蘇順景、蘇順清、蘇順基、蘇羅玉霜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原審委請地政事務所依部分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之現狀而製作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二），僅能證明部分共有人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情形，且占有系爭土地特定部分之原因多端，非僅限於分管協議一途，尚難據此認定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呂文昇、呂梅鳳、呂梅香、呂闓霖：伊等繼承父母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不知父母生前有無與其他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呂麗雲、吳冠緯、吳秉叡：訴外人吳榮貴（呂麗雲之配偶）、吳榮發（吳秉叡之父）、吳鴻志（吳冠緯之父）、吳鴻基4人（下稱吳榮貴等4人）前於68、69年間向訴外人洪阿杉、洪金元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墳墓使用，吳榮貴等4均已往生，伊等自繼承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起，未曾聽聞共有人間有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李明晉：伊對被上訴人於原審之主張不爭執，承認被上訴人就其分管範圍有管理、使用、收益權，但不包括伊祖先之墳地等語，資為抗辯。
  張敬棠、豐達公司：系爭土地有分管協議存在。訴外人張國安於71年間向楊清和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將其中應有部分872/9000移轉登記予胞弟張清標（即張敬棠之祖父），其餘應有部分872/9000則登記予其子張宏嘉、張宏碩、張宏豪、張宏杰（下合稱張宏嘉等4人），嗣張清標於91年間將上開應有部分贈與張敬棠，張宏嘉等4人亦將上開應有部分轉讓予豐達公司。附圖一編號57部分為伊等分管之張氏家族墓園，附圖二編號T部分位在附圖一編號57範圍，卻標示為7褚張傳之分管範圍，顯與現況不符等語，資為抗辯。
　楊昌延、褚永芳均稱：伊等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同意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成立分管協議等語。
  潘城宇以：訴外人即伊父潘明雄於85年12月4日向楊春煌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0/57600，買賣契約載明係購買楊春煌之分管部分，並由楊春煌現場指界，迄今無人提出異議，故不否認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分管協議，但無法確認楊春煌所稱分管情形與附圖一是否相符等語，資為抗辯。
  陳漢桐：伊係自祖父即訴外人陳火繼承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陳火於生前未曾提及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有成立分管協議。被上訴人雖主張附表一之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於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然附表一編號9之楊金塗早於49年間死亡，不可能於52年間與其他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陳英蘭、陳英鳳、陳英霞、陳英祝以：伊等繼承訴外人即伊父陳萬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伊父並未留存任何分管資料等語，資為抗辯。　
　謝陳良花稱：伊聽說系爭土地之分管協議曾被法院判決無效，但不知案號等語。
  郭威志：伊否認附圖一之真正。被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於52年間有成立分管協議，各共有人事後因繼承、買賣、贈與等原因受讓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僅為單純沉默，或礙於親戚、鄰里之情而不便表示反對，尚難逕認共有人間已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莊昭輝：伊未曾聽聞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有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共有人應依現況進行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其餘上訴人均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　
三、原審判准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其中被上訴人及上訴人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昭輝、莊梅卿、莊昭鈴、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T所示，且除史美惠、李魏良、李國卿外之兩造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他共有人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就其受不利判決部分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備位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㈡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上開㈠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二審追加之訴均駁回。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又被上訴人於本院撤回確認李清宗等16人具體分管位置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李清宗等16人於本院提起反訴，反訴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清宗、「沈智坤、沈智鐘」、「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 李遠芳」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㈡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李清宗等16人按上開㈠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被上訴人則稱：同意反訴原告之請求。
四、經查，兩造為系爭土地（面積20萬107.08平方公尺）之全體共有人。系爭土地於44年10月28日登記全體所有權人為㈠李藤樹：應有部分80/480。㈡李麒麒：應有部分60/480。㈢李日生：應有部分855/5760。㈣李金漢：743/5760。㈤陳火：應有部分1/16。㈥林進發：應有部分1/16。㈦洪朝：應有部分10/480。㈧李明：應有部分8/640。㈨張清償：應有部分16/480。㈩楊金塗：應有部分16/480。許李來成：應有部分40/1440。連清水：應有部分 16/480。13連忠義：應有部分8/1440。楊進財：應有部分6/480。褚紅塗：應有部分26/1440。褚居：應有部分26/1440。褚荖：應有部分46/1440。褚藤：應有部分26/1440。褚九：應有部分18/1440。褚江獅：應有部分18/640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台帳、土地登記簿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85至252頁；原審卷二第92至154頁；本院卷六第99至156頁），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五、本院判斷：
　㈠被上訴人所提本訴及李清宗等16人所提反訴均有確認利益：
　　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明示分管協議，或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等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等情，既為部分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自有以確認判決除去其不安狀態之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㈡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
　⒈按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為管理者，為共有物之分管契約，而該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98年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7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88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不在此限」、「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357條、第358條第1項、第277條前段分別定有定有明文。又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須真正而無瑕疵者，始有訴訟法之形式的證據力，此形式的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之記載調查其是否與系爭事項有關，始有實質的證據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即李藤樹等20人於40年代至52年期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語，固以上開分管圖與上訴人楊進興等人於原審提出之52年分管圖（即附圖三，見原審卷一第123頁）相符，及證人即系爭土地原共有人褚紅塗（附表一編號14）之子褚根在於原審證稱：伊有看過附圖一之分管圖，李藤樹等20人是依該圖面使用系爭土地，此分管圖係距今四、五十年以前，大家一起找代書製作的，伊父有參與製作，做圖時伊有看到，當時伊約三、四十歲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7至159頁），並提出分管圖（即附圖一）、系爭分管面積表為證（見原審卷三第79頁；原審卷十三第207頁；本院卷二第36頁；大張A、B圖面見本院外放證物袋）。惟上訴人國產署已否認系爭分管面積表之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二第353頁），依上開說明，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系爭分管面積表之私文書為真正之責。觀之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分管面積表（見本院卷二第153、357頁），係影印或拍照後之文件，而非證物原本，此有本院勘驗筆錄為證（見本院卷三第353頁），且系爭分管面積表之「蓋章」欄位僅蓋印部分共有人之印文，欠缺共有人連清水、連忠義、褚荖、褚居（即附表一編號11、12、14）之印文，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分管面積表為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均同意之分管協議文件等語，是否為真，尚非無疑。又系爭分管面積表之共有人李麒麟（即附表一編號2）已於34年11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李錦芳；共有人楊金塗（即附表一編號9）已於49年2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楊清和、張萬、楊進興3人；且共有人連清水（即附表一編號11）已於50年5月12日將其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連乞等情，有土地登記簿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二第96、115頁）。倘如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係於52年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情，為何上述於52年以前已為系爭土地實質權利人之李錦芳、楊清和、張萬、楊進興、連乞等人均未親自簽名或用印系爭分管面積表？被上訴人雖於本院改稱：李藤樹等20人係於52年以前之40年代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語，然係由何人蓋用分別早於34年、49年間死亡之李麒麟、楊金塗2人之印文？蓋印者是否為有權用印之人？均非無疑。準此，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附圖一之分管圖為全體共有人均同意而生效之分管契約等語，尚難遽予採信。
　⒊被上訴人自承：本件分管契約之範圍為系爭土地及新北市○○區○○段之系爭鄰地，是一整座山之範圍，總面積為96萬9,235平方公尺，伊所提出大張A、B圖即為全部約定分管範圍，是將96萬9,235平方公之土地分成編號1至80共80區塊，並將各共有人各自分管之編號及分管總面積記載於系爭分管面積表；因年代久遠，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經界線，且附圖一、三所使用舊地籍圖之比例尺過小，伊無法指出全部分管範圍除系爭土地外，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7頁；本院卷三第272頁；本院卷六第493頁）。查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乃系爭土地於44年10月28日之全部所有權人之事實，固為兩造所不爭，惟被上訴人主張成立分管契約之新北市○○區○○段土地之總面積為96萬9,235平方公尺，其中系爭土地之面積僅占20萬107.08平方公尺而已，被上訴人既未舉證約定本件分管之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及李藤樹等20人是否為系爭鄰地之所有權人，其等就系爭鄰地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就系爭土地與系爭鄰地之應有部分加總後之面積是否與系爭分管面積表「持分面積」欄所載相符、就各分管土地編號加總後之總面積是否與系爭分管面積表「分管面積」欄所載相符等爭點，徒以附圖一與附圖三之分管圖相符、系爭分管面積表及證人褚根在之證述，空言主張李藤樹等20人為總面積為96萬9,235平方公尺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其等已就上開土地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管理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共同協議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契約等語，尚難採憑。又被上訴人主張：本件僅請求確認系爭土地之分管內容，僅需舉證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占用情形，無庸舉證96萬9,235平方公尺土地之全部分管內容等語，亦不足取。
　⒋再者，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等人於原審現場履勘時，分別指界其等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至T所示位置，業經原審委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測量及製作附圖二之複丈成果圖在案。經本院逐一比對附圖一之大圖A（見本院外放證物袋）及附圖二後，發現：⒈褚傳生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B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⒉李清宗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I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5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3，其前手李金漢（見附表二編號3）並非分管此部分；⒊沈福來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K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⒋褚天長、褚鴻彬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L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58、59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等之前手褚居（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⒌莊昭輝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M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⒍李慶河等4人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P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5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3，其前手李日生（見附表二編號3）並非分管此部分；⒎褚張傳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T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惟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5，其前手褚荖（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綜上，足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未依照附圖一所載內容分管使用系爭土地。從而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現況各共有人使用範圍均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分管位置相符，故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已於40年代至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云云，尚不足取。
　㈢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默示分管協議：
　⒈按共有物分管契約，固不以共有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括在內。惟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
    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
    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雖主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繼受人長期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之範圍使用系爭土地，對各自占有管領部分互相容忍，未予干涉長達數十年之久，故共有人之間應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等語。然查，共有物之分管契約，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已如前述，被上訴人既主張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全部劃定範圍，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之範圍各自占用土地之特定部分而為管領使用，自應就全體共有人均有各自占有土地並相互容忍之事實為舉證。
　⒉原審委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測量及製作附圖二之複丈成果圖，經本院逐一比對附圖一之大圖A（見本院外放證物袋）及附圖二後，雖共有人張萬、李清泰、李萬金、林仁義、林金德、林仁助、林水金、祥瀚公司、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等人所指界其等各自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C至H、J、N、O、Q至S之現況使用範圍，核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其等之前手楊金塗、李金漢、林進發、李日生、李藤樹、許李來成（見附表二編號9、3、5、3、1、10）之分管位置大致相符，然此僅足以證明少數共有人自行占有系爭土地情形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相符。本件共有人褚傳生、李清宗、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昭輝、李慶河等4人、褚張傳所指界其各自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B、I、K、L、M、P、T部分，既均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其等之前手褚紅塗、李金漢、褚居、李日生、林進發之分管位置不符，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繼受人長期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之範圍使用系爭土地等情，顯與事實不符。又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未舉證系爭土地其餘全體共有人均有依附圖一、二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占有、使用共有之系爭土地；且系爭分管面積表是否為系爭土地原全體共有人均同意而用印之文件，尚屬可疑，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即難認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有分管之事實存在。衡以台灣早期屬農業社會，工商業不發達，農民所得有限，人口不稠密，土地之需求較低，共有土地閒置者眾，又系爭土地之面積廣達20萬107.08平方公尺，為一整座山之範圍，現況係作為農業及墳墓使用，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一第339頁），則共有人於未經測量前，實難以確認各自使用位置是否屬系爭土地之範圍，此參上訴人楊素燕於原審稱：伊不知系爭土地所在位置為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5頁）；上訴人謝水清於本院稱：伊不知共有人間有無分管協議，如有，也不知伊之分管位置為何，伊迄今未使用系爭土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48頁）；證人潘宗祐於原審稱：原審現場履勘時伊有到場，經測量後才發現伊實際使用位置是在系爭土地之下方土地等語（見原審卷十三第147頁）；及李昭卿於原審稱：伊於87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墓園使用，經原審鑑界結果，才發現家族墓園並未坐落系爭土地等語（見原審卷六第208、209頁)即明。且共有人為避免涉訟或對先人墳墓不敬，對共有土地遭人佔用者採沈默態度者屢見不鮮，被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全體共有人均有分管使用之事實，尚難以上訴人單純之沈默，長期未請求被上訴人、李清宗等16人拆除地上物還地，遽論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間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若非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不可能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墳墓而未有糾紛等語，委無可採。又被上訴人之舉證，尚未達使本院得相當之心證，則其主張本件因年代久遠，應減輕其舉證責任云云，亦不足取。
　㈣綜上，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附圖一之明示或默示分管協議，則其等請求確認各自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I、K、N、O、P、Q、R所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等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被上訴人另備位主張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默示分管協議，追加請求確認兩造間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李清宗等16人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被上訴人雖聲請傳訊上訴人簡局能等3人，欲證明其等向前手褚信雄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雙方係買賣系爭土地之特定分管位置，否則簡局能等3人不可能以系爭土地作為墳墓使用，及聲請傳訊證人郭堂源，欲證明李日生之繼承人李慶河等4人於103、104年間，委任地政士郭堂源申請以李日生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963/38400抵繳遺產稅時，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曾會同地政機關人員至現場會勘，李日生之繼承人告知稅務人員有關系爭土地之分管協議存在及分管範圍等情，惟上開待證事實與本件爭點無關，尚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及反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正本關於被隱蔽人之身分資料係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之規定隱蔽之。
被上訴人及反訴原告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附表一（系爭分管面積表，即原證12。見原審卷三第81頁；本院
　　　卷三第153、357、222頁）：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被上訴人主張成立附圖一分管協議之原共有人

		持分面積

		分管面積

		附圖一之分管編號



		1

		李藤樹

		149,790

		145,865

		13、22、23、24、25、26、
32、33、35、41、52、59、
69、78



		2

		李麒麟

		121,155

		132,948

		10、46、67、80



		3

		李日生、李金漢

		271,150

		272,695

		11(1/2)、14(1/3)、15、21、34、37、38、39(1/3)、40、45、48、53、58、72、74、77



		4

		陳火

		64,983

		60,971

		11(1/2)、31、51、60、61、62、63、64、65、66



		5

		林進發

		64,983

		60,971

		27、29、30、49



		6

		洪朝

		20,133

		18,890

		19、55



		7

		李明

		12,997

		12,195

		12



		8

		張清償

		32,214

		30,225

		28、50



		9

		楊金塗

		32,214

		30,225

		18、47、57



		10

		許李來成

		25,122

		23,571

		20、54



		11

		連清水

		32,214

		31,214

		36



		12

		連忠義

		5,343

		5,693

		73



		13

		楊進財

		12,077

		11,331

		43、44



		14

		褚紅塗、褚荖、褚居

		65,962

		67,213

		8、14(2/3)、17、39(2/3)、56、68、79



		15

		褚藤

		17,500

		21,743

		6、9、70、76



		16

		褚九

		12,157

		16,049

		1、2、3、7、75、71



		17

		褚江獅

		29,241

		27,436

		4、5、16、42



		


		合計

		969,235

		969,235

		








附表二：系爭土地自44年10月28日起所有權異動情形（由左至右）
		編號

		姓名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1

		李滕樹

		李麒麟/25.12.19、所有權移轉（見編號2）

		


		


		


		


		


		




		


		


		連清水/44.03.19、買賣（見編號11）

		


		


		


		


		


		




		


		


		張清償/44.03.19、買賣（見編號8）

		


		


		


		


		


		




		


		


		楊金塗/44.03.19、買賣（見編號9）

		


		


		


		


		


		




		


		


		洪朝/44.03.19、買賣（見編號6）

		


		


		


		


		


		




		


		


		李日生/44.03.19、買賣（見編號3）

		


		


		


		


		


		




		


		


		李芳雄/49.09.27、贈與
李遠芳/49.09.27、贈與

		洪義童/55.10.29、部分買賣

		洪森賢/100.01.12、部分買賣

		


		


		


		




		


		


		


		


		洪森裕/100.01.12、部分買賣

		陳建宏/105.06.14、部分買賣

		


		


		




		


		


		


		


		洪富章/100.01.12、部分買賣

		


		


		


		




		


		


		


		


		洪世彬/100.01.12、部分買賣

		


		


		


		




		


		


		


		


		洪福來/100.01.12、贈與

		


		


		


		




		


		


		楊進財/44.03.19、買賣（見編號13）

		


		


		


		


		


		




		2

		李麒麟（前手為李滕樹）

		李錦芳/53.10.28、繼承

		褚文墀/53.10.28、買賣

		褚阿德/69.05.30、買賣

		呂石龍/82.09.27、買賣

		呂文昇/91.07.08、繼承

		


		




		


		


		


		


		


		


		呂梅卿/91.07.08、繼承

		呂闓霖/92.03.25、分割繼承

		




		


		


		


		


		


		


		呂梅鳳/91.07.08、繼承

		


		




		


		


		


		


		


		


		呂梅香/91.07.08、繼承

		


		




		


		


		


		張龍波/53.10.28、買賣

		葉川甲/72.04.30、買賣

		陳朝宗/87.07.03、買賣

		周昕潔/88.01.04、部分買賣

		


		




		


		


		


		


		


		


		周伯原/88.01.04、部分買賣

		


		




		


		


		


		


		


		


		許尚緯/88.08.31、部分買賣

		鍾愛蒂/105.10.18、繼承

		




		


		


		


		


		


		


		


		許睿麟/105.10.18、繼承

		




		


		


		


		


		


		


		林正雄/89.07.06、部分買賣

		林玶葦/94.05.24、繼承

		




		


		


		


		


		


		


		林慶同/89.07.06、部分買賣

		


		




		


		


		


		


		


		


		吳生龍/89.08.04、部分買賣

		


		




		


		


		


		


		


		


		吳生雄/89.08.04、部分買賣

		


		




		


		


		


		


		


		


		張永智/89.10.13、部分買賣

		張郭美珠/100.01.14、繼承

		




		


		


		


		


		


		


		張金鐘/89.10.13、部分買賣

		張明炫/104.01.30、分割繼承

		




		


		


		


		


		


		


		張玉山/89.10.13、部分買賣

		


		




		


		


		


		


		


		


		張維忠/89.10.13、部分買賣

		張硯泓/110.05.27、分割繼承

		




		


		


		


		


		


		


		張金龍/89.10.13、部分買賣

		張育嘉/110.08.09、分割繼承

		




		


		


		


		


		


		


		


		張文富/110.08.09、分割繼承

		




		


		


		


		


		


		


		張清萬/89.10.13、部分買賣

		


		




		


		


		


		


		


		


		蘇金連/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景/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清/89.12.18、部分買賣

		蘇三照/112.11.27、分割繼承

		




		


		


		


		


		


		


		蘇順基/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顏/89.12.18、部分買賣

		蘇三益/110.07.15、繼承

		




		


		


		


		


		


		


		


		蘇鳳年/110.07.15、繼承

		




		


		


		


		


		


		


		


		蘇美惠/110.07.15、繼承

		




		


		


		


		


		


		


		


		蘇鳳州/110.07.15、繼承

		




		


		


		


		


		


		


		


		蘇玉品/110.07.15、繼承

		




		


		


		


		


		


		


		蘇羅玉霜/89.12.18、部分買賣

		


		




		


		


		


		


		


		


		謝志德/90.01.17、部分買賣

		


		




		


		


		


		


		


		


		謝新居/90.01.17、部分買賣

		謝張寶霞/94.04.04、夫妻贈與

		




		


		


		


		


		


		


		劉志興/90.01.17、部分買賣

		


		




		


		


		


		


		


		


		李金地/90.02.08、部分買賣

		李長聰/97.12.30、部分買賣

		




		


		


		


		


		


		


		


		李正烊/112.09.15、分割繼承

		




		


		


		


		


		


		


		羅清泉/90.06.27、部分買賣

		羅添發/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詩/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成/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枝/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福/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富/102.07.26、分割繼承

		羅少澧/110.11.02、分割繼承



		


		


		


		


		


		


		羅秉坤/90.06.27、部分買賣

		林麗華/99.09.08、夫妻贈與

		




		


		


		


		


		


		


		羅清貴/90.06.27、部分買賣

		羅坤銘/110.04.26、分割繼承

		




		


		


		


		


		


		


		羅清忠/90.06.27、部分買賣

		羅永慶/96.05.29、分割繼承

		




		


		


		


		


		


		


		曾志三/90.08.17、部分買賣

		


		




		


		


		


		


		


		


		曾瑄嶢/90.08.17、部分買賣

		


		




		


		


		


		


		


		


		吳銘桹/92.01.24、部分買賣

		


		




		


		


		


		


		


		


		吳銘華/92.01.24、部分買賣

		


		




		


		


		


		


		


		


		吳銘裕/92.01.24、部分買賣

		


		




		


		


		


		


		


		褚國輝87.07.03、買賣

		


		


		




		


		


		


		謝塗城/53.10.28、買賣

		謝義信/78.10.24、繼承

		楊素燕/78.12.13、部分贈與

		


		


		




		


		


		


		


		


		謝罔市/78.12.13、部分贈與

		謝水清/86.07.12、繼承

		


		




		


		


		


		


		


		謝陳良花/103.01.08、分割繼承

		


		


		




		


		


		


		陳清水/53.10.28、買賣

		陳炳坤/86.01.28、贈與

		


		


		


		




		3

		李日生（前手為李培棟、李培樑、李培、李培華、李景祺、李滕樹）

		姚高橋/77.03.05、部分買賣

		


		


		


		


		


		




		


		


		李慶河/104.04.21、繼承

		合併/104.05.21、分割繼承

		


		


		


		


		




		


		


		李阿仁/104.04.21、繼承

		


		


		


		


		


		




		


		


		李德勝/104.04.21、繼承

		


		


		


		


		


		




		


		


		李家進/104.04.21、繼承

		


		


		


		


		


		




		


		


		李德春/104.04.21、繼承

		


		


		


		


		


		




		


		


		江李麗梅/104.04.21、繼承
張李娥/104.04.21、繼承

		李慶河/104.05.21、分割繼承

		


		


		


		


		




		


		


		


		李阿仁/104.05.21、分割繼承

		李嘉玲/113.06.25、分割繼承

		


		


		


		




		


		


		


		李德勝/104.05.21、分割繼承

		


		


		


		


		




		


		


		


		李家進/104.05.21、分割繼承

		賴次郎/109.10.15、部分買賣

		


		


		


		




		


		


		


		


		郭昌明/110.07.13、部分買賣

		


		


		


		




		


		


		


		


		吳柏逸/112.07.28、部分買賣

		


		


		


		




		


		


		


		


		吳國睿/112.07.28、部分買賣

		


		


		


		




		


		


		


		李德春/104.05.21、分割繼承

		


		


		


		


		




		


		


		中華民國/104.04.21、抵繳稅款

		


		


		


		


		


		




		


		李金漢（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李培、李培華、李景祺）

		李清彥/69.03.26、繼承

		李道政/96.10.08、分割繼承

		吳月美/101.05.08、繼承

		


		


		


		




		


		


		


		


		李松林/101.05.08、繼承

		


		


		


		




		


		


		


		


		李茂林/101.05.08、繼承

		


		


		


		




		


		


		


		李道川/96.10.08、分割繼承

		郭子榮、郭獻文/111.05.23、部分買賣

		


		


		


		




		


		


		李萬金/69.03.26、繼承

		李莊玉鳳/108.11.15、配偶贈與

		


		


		


		


		




		


		


		李清宗/69.03.26、繼承

		➯➯➯

		


		


		


		


		




		


		


		


		杜時夫/84.10.18、部分買賣

		


		


		


		


		




		


		


		李清泰/69.03.26、繼承

		李承安/111.08.26、分割繼承

		


		


		


		


		




		


		


		


		李昇融/111.08.26、分割繼承

		


		


		


		


		




		


		


		


		李昇雨/111.08.26、分割繼承

		郭清芳/111.09.07、部分買賣

		


		


		


		




		4

		陳  火（前手為李景壎、再前手為李通吉）

		郭錦興/76.06.30、部分買賣

		郭威志/103.01.06、分割繼承

		郭士榜/103.01.22、部分贈與

		


		


		


		




		


		


		陳金雄/101.06.01、分割繼承

		


		


		


		


		


		




		


		


		陳金輝/101.06.01、分割繼承

		林衛彪/109.03.24、部分買賣

		陳祥幃/112.01.09、贈與

		


		


		


		




		


		


		


		林志光/109.03.24、部分買賣

		


		


		


		


		




		


		


		


		陳李玉燕/109.06.16、部分買賣

		徐承佑/109.08.26、買賣

		


		


		


		




		


		


		


		徐承佑/109.09.17、部分買賣

		合併

		


		


		


		




		


		


		陳漢桐/101.06.01、分割繼承

		


		


		


		


		


		




		


		


		陳谷健/101.06.01、分割繼承

		


		


		


		


		


		




		5

		林進發（前手為李景壎、再前手為李通吉）

		褚信雄/75.04.29、部分買賣

		蔡信義/77.10.06、部分買賣

		蔡仁維①/101.12.19、分割繼承

		


		


		


		




		


		


		


		蔡添財/77.10.06、部分買賣

		蔡仁維②/109.05.18、調解繼承

		


		


		


		




		


		


		


		蔡國泰/77.10.06、部分買賣

		


		


		


		


		




		


		


		


		蔡國雄/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照/77.10.06、部分買賣

		合併/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賢/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桂/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明/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章/77.10.06、部分買賣

		


		


		


		


		




		


		


		


		李水發/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照/89.12.26、分割繼承

		李睿群/91.03.15、分割繼承

		


		


		




		


		


		


		


		李文賢/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桂/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明/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章/89.12.26、分割繼承

		


		


		


		




		


		


		


		蔡添財/77.10.06、部分買賣

		


		


		


		


		




		


		


		


		李炳根/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敏/104.07.07、繼承

		


		


		


		




		


		


		


		


		李文完/104.07.07、繼承

		


		


		


		




		


		


		


		


		李文足/104.07.07、繼承

		


		


		


		




		


		


		


		


		李文里/104.07.07、繼承

		


		


		


		




		


		


		


		


		李文碧/104.07.07、繼承

		


		


		


		




		


		


		


		


		李文秀/104.07.07、繼承

		


		


		


		




		


		


		


		


		李政陽/104.07.07、繼承

		


		


		


		




		


		


		


		


		李文蘭/104.07.07、繼承

		


		


		


		




		


		


		


		祥瀚實業有限公司/78.09.01、部分買賣

		


		


		


		


		




		


		


		


		簡良榮/80.03.22、部分買賣

		


		


		


		


		




		


		


		


		簡世堯/80.03.22、部分買賣

		


		


		


		


		




		


		


		


		簡局能/80.03.22、部分買賣

		


		


		


		


		




		


		


		


		褚漢章/96.12.19、分割繼承

		陳園霖/108.05.23、部分買賣

		


		


		


		




		


		


		


		褚文章/96.12.19、分割繼承

		


		


		


		


		




		


		


		林進興/76.08.26、部分贈與

		林炳昌/93.09.16、分割繼承

		


		


		


		


		




		


		


		


		林鍊錠/93.09.16、分割繼承

		


		


		


		


		




		


		


		


		林水源/93.09.16、分割繼承

		


		


		


		


		




		


		


		


		林炳煌/93.09.16、分割繼承

		


		


		


		


		




		


		


		林水金/76.08.26、部分贈與

		林萬吉/105.09.22、分割繼承

		


		


		


		


		




		


		


		


		林武雄/105.09.22、分割繼承

		


		


		


		


		




		


		


		


		林木生/105.09.22、分割繼承

		莊雅婷/105.12.23、部分配偶贈與

		林Ｏ勳/106.02.18、贈與
林和毅/106.02.18、贈與
林達隆/106.02.18、贈與

		


		


		




		


		


		


		


		➯➯➯

		


		


		


		




		


		


		


		


		


		


		


		


		




		


		


		


		林萬居/105.09.22、分割繼承

		


		


		


		


		




		


		


		林仁助/78.09.12、分割繼承

		林秀英/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琦/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祥/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達/112.10.12、分割繼承

		


		


		


		


		




		


		


		林仁義/78.09.12、分割繼承

		


		


		


		


		


		




		


		


		林金德/78.09.12、分割繼承

		


		


		


		


		


		




		6

		洪  朝（前手為李滕樹）

		洪阿杉/69.07.31、繼承

		洪金元/69.10.16、買賣

		陳金安/76.02.27、部分買賣

		


		


		


		




		


		


		


		


		陳萬福/76.07.29、部分買賣

		周彩雲/77.10.03、部分買賣

		周俊德/84.11.09、贈與

		


		




		


		


		


		


		


		


		周建宏/84.11.09、贈與

		


		




		


		


		


		


		


		


		周煥鈞/84.11.09、贈與

		


		




		


		


		


		


		


		王萬億/77.12.21、部分買賣

		周張慧萍/100.10.19、買賣

		


		




		


		


		


		


		


		周國陽/78.09.07、部分買賣

		


		


		




		


		


		


		


		


		陳英蘭/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鳳/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霞/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祝/102.09.18、分割繼承

		


		


		




		


		


		


		


		姚高橋/77.03.05、部分買賣

		


		


		


		




		


		


		


		


		吳榮發/92.12.29、部分買賣

		吳秉叡/99.12.24、分割繼承

		


		


		




		


		


		


		


		吳榮貴/92.12.29、部分買賣

		呂麗雲/97.06.02、分割繼承

		


		


		




		


		


		


		


		吳鴻志/92.12.29、部分買賣

		吳冠緯/99.08.26、分割繼承

		


		


		




		


		


		


		


		吳祥彬/92.12.29、部分買賣

		周如婷/109.09.27、拍賣

		


		


		




		7

		李  明（前手為李景祺）

		


		


		


		


		


		


		




		


		


		


		


		


		


		


		


		




		8

		張清償（前手為李滕樹）

		李礽生/64.08.02、部分贈與

		李天錫/69.08.04、繼承

		張玉輝/69.10.27、買賣

		張嘉麟/109.08.05、分割繼承

		柯國敬/109.09.03、部分買賣

		


		




		


		


		張水霖/78.06.12、分割繼承

		


		


		


		


		


		




		


		


		張木成/78.06.12、分割繼承

		張境君/101.12.20、繼承

		


		


		


		


		




		


		


		


		張喬棋/101.12.20、繼承

		


		


		


		


		




		9

		楊金塗（前手為李滕樹）

		楊清和①/65.06.14、繼承
楊進興①/65.06.14、繼承
張萬/65.06.14、繼承

		張清標/71.05.08、部分買賣

		張盛發/96.12.28、分割繼承

		張敬棠/97.01.17、贈與

		


		


		




		


		


		


		


		張淑媛/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玲/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華/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芳/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惠/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卿/96.12.28、分割繼承

		


		


		


		




		


		


		


		張宏嘉/71.05.08、部分買賣

		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108.10.09、買賣

		


		


		


		




		


		


		


		張宏碩/71.05.08、部分買賣

		


		


		


		


		




		


		


		


		張宏豪/71.05.08、部分買賣

		


		


		


		


		




		


		


		


		張宏杰/71.05.08、部分買賣

		


		


		


		


		




		


		


		楊進興②/65.06.14、繼承

		張俊明/82.02.08、部分贈與

		


		


		


		


		




		


		


		


		張永煌/82.02.08、部分贈與

		


		


		


		


		




		


		


		楊清和②/65.06.14、繼承

		楊寄草/110.12.13、分割繼承

		


		


		


		


		




		10

		許李來成（前手為李培、李培華）

		許文進/82.11.25、分割繼承

		楊銘輝/83.08.18、買賣、部分買賣

		楊博志/84.02.06、部分買賣

		合併/112.11.01、繼承

		


		


		




		


		


		楊春長①/82.11.25、分割繼承

		


		楊博明/84.02.06、部分買賣

		


		


		


		




		


		


		


		


		游博邦/84.02.06、部分買賣

		


		


		


		




		


		


		楊春煌①/82.11.25、分割繼承

		


		楊博強/84.02.06、部分買賣

		楊素貞/112.11.01、繼承

		


		


		




		


		


		


		


		


		楊素香/112.11.01、繼承

		


		


		




		


		


		


		


		石勝財/84.07.20、部分買賣

		


		


		


		




		


		


		


		


		丘揚祖/84.09.25、部分買賣

		


		


		


		




		


		


		


		


		陳明君①/84.09.25、部分買賣

		


		


		


		




		


		


		


		


		陳柏君/84.09.25、部分買賣

		


		


		


		




		


		


		


		


		楊肇周/84.11.28、部分買賣

		


		


		


		




		


		


		


		


		李福祥/84.12.11、部分買賣

		


		


		


		




		


		


		


		


		李鎮谷/84.12.11、部分買賣

		


		


		


		




		


		


		


		


		李明昌/84.12.11、部分買賣

		


		


		


		




		


		


		


		


		李憲隆/84.12.11、部分買賣

		


		


		


		




		


		


		


		


		林文川/85.05.20、部分買賣

		


		


		


		




		


		


		


		


		鄭文韶/85.05.31、部分買賣

		


		


		


		




		


		


		


		


		高四富/85.09.21、部分買賣

		高蒼生/87.03.25、分割繼承

		


		


		




		


		


		


		


		


		高安定/87.03.25、分割繼承

		


		


		




		


		


		


		


		


		高傳枝/87.03.25、分割繼承

		


		


		




		


		


		


		


		


		高仁和/87.03.25、分割繼承

		


		


		




		


		


		


		


		高蒼生/85.11.19、部分買賣

		合併/87.03.25、分割繼承

		


		


		




		


		


		


		


		高安定/85.11.19、部分買賣

		


		


		


		




		


		


		


		


		高傳枝/85.11.19、部分買賣

		


		


		


		




		


		


		


		


		高仁和/85.11.19、部分買賣

		


		


		


		




		


		


		


		


		葉勝雄/86.01.24、部分買賣

		李勝從/95.11.01、部分買賣

		


		


		




		


		


		


		


		


		李明晉/95.11.01、部分買賣

		


		


		




		


		


		


		


		


		葉士弘/101.06.22、繼承

		


		


		




		


		


		


		


		


		葉龍珠/101.06.22、繼承

		


		


		




		


		


		


		


		


		葉議聰/101.06.22、繼承

		


		


		




		


		


		


		


		


		葉士遠/101.06.22、繼承

		


		


		




		


		


		


		


		


		葉士嘉/101.06.22、繼承

		


		


		




		


		


		


		


		陳明君②/86.12.29、部分買賣

		


		


		


		




		


		


		


		


		李昭卿/87.03.24、買賣

		


		


		


		




		


		


		楊春煌②/82.11.25、分割繼承

		潘明雄/85.12.19、部分買賣

		潘城宇/99.05.26、分割繼承

		


		


		


		




		


		


		


		


		潘宗祐/99.05.26、分割繼承

		


		


		


		




		


		


		楊春長②/82.11.25、分割繼承

		郭許麗子/95.06.21、部分買賣

		


		


		


		


		




		


		


		


		楊庭昆/97.07.09、分割繼承

		李魏良/109.03.24、部分買賣

		李國光/109.06.08、贈與

		


		


		




		


		


		


		


		李國卿/109.03.24、部分買賣

		


		


		


		




		


		


		


		


		李國光/109.03.24、部分買賣

		合併

		


		


		




		


		


		


		楊昌延/97.07.09、分割繼承

		


		


		


		


		




		11

		連清水（前手為李滕樹）

		連乞/50.5.12、買賣

		連鄭琴/93.03.22、繼承

		中華民國/93.03.23、抵繳稅款

		


		


		


		




		


		


		


		連正義/93.03.22、繼承

		


		


		


		


		




		


		


		


		連忠義/93.03.22、繼承

		


		


		


		


		




		


		


		


		林連好味/93.03.22、繼承

		


		


		


		


		




		


		


		


		連蓓香/93.03.22、繼承

		


		


		


		


		




		12

		連忠義（前手為褚九）

		連清標/67.11.23、繼承

		李添祥/78.05.30、買賣

		侯博文/79.09.24、買賣

		


		


		


		




		


		


		


		楊石/78.05.30、買賣

		


		


		


		


		




		13

		楊進財（前手為李滕樹）

		張藤旺/76.04.18、買賣

		張良同/102.08.23、繼承

		


		


		


		


		




		


		


		


		張明智/102.08.23、繼承

		


		


		


		


		




		


		


		


		


		


		


		


		


		




		14

		褚紅塗（前手為李培棟、李培樑）

		褚信彥/67.10.28、繼承

		林春雄/87.03.17、部分買賣

		陳慶河/87.12.23、部分買賣

		陳鴻程/104.04.20、贈與

		


		


		




		


		


		


		


		莊昭賢/87.12.29、部分買賣

		莊昭輝/107.10.08、繼承

		


		


		




		


		


		


		


		


		莊梅卿/107.10.08、繼承

		


		


		




		


		


		


		


		


		莊昭鈴/107.10.08、繼承

		


		


		




		


		


		


		


		劉服昌/88.06.14部分買賣

		


		


		


		




		


		


		


		


		沈福來①/89.08.29、買賣

		沈智坤、沈智鐘/110.11.01、分割繼承

		


		


		




		


		


		


		沈福來②/89.08.29、部分買賣

		➯➯➯

		


		


		


		




		


		


		


		黃瑞松/88.05.18、部分買賣

		


		


		


		


		




		


		


		


		黃金銘/88.05.18、部分買賣

		


		


		


		


		




		


		


		褚傳生/67.10.28、繼承

		


		


		


		


		


		




		


		褚  荖（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康藤）

		褚崙/72.04.29、部分贈與

		褚淵源/101.12.06、分割繼承

		合併

		


		


		


		




		


		


		


		褚炎鑫/101.12.06、分割繼承

		


		


		


		


		




		


		


		


		褚洪色子/101.12.06、分割繼承

		褚淵源/102.01.18、贈與

		


		


		


		




		


		


		


		


		褚炎鑫/102.01.18、贈與

		


		


		


		




		


		


		/94.09.12、夫妻贈與

		


		


		


		


		


		




		


		褚  居（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鴻彬/99.06.29、繼承

		合併

		洪麗春/109.03.05、部分配偶贈與
褚岳俊/109.04.21、贈與

		


		


		


		




		


		


		褚鴻棋/99.06.29、繼承

		褚鴻彬/109.02.05、繼承

		


		


		


		


		




		


		


		


		褚天長/109.02.05、繼承

		褚峻慶/109.04.23、贈與

		


		


		


		




		


		


		


		


		褚秉華/109.04.23、贈與

		


		


		


		




		


		


		


		


		褚昭民/109.04.23、贈與

		


		


		


		




		


		


		褚天長/99.06.29、繼承

		褚林阿月/105.11.01、配偶贈與

		褚峻慶/113.01.17、分割繼承

		


		


		


		




		


		


		


		


		褚秉華/113.01.17、分割繼承

		


		


		


		




		


		


		


		


		褚昭民/113.01.17、分割繼承

		


		


		


		




		15

		褚  藤（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宏義/96.11.06、分割繼承

		


		


		


		


		


		




		


		


		劉福來/96.11.06、分割繼承

		


		


		


		


		


		




		


		


		褚宏政/96.11.06、分割繼承

		


		


		


		


		


		




		


		


		劉宏明/96.11.06、分割繼承

		


		


		


		


		


		




		16

		褚  九（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海永/65.12.15、繼承

		褚睿洲/94.07.27、分割繼承

		


		


		


		


		




		


		


		褚進益/65.12.15、繼承

		褚家貴/97.06.20、分割繼承

		


		


		


		


		




		


		


		


		褚東源/97.06.20、分割繼承

		


		


		


		


		




		


		


		褚諒/65.12.15、繼承

		褚國智/94.01.27、分割繼承

		


		


		


		


		




		


		


		


		褚世清/94.01.27、分割繼承

		


		


		


		


		




		17

		褚江獅（前手為李景祺）

		褚永富/97.09.15、分割繼承

		


		


		


		


		


		




		


		


		褚永芳/97.09.15、分割繼承

		


		


		


		


		


		




		


		


		褚永興/97.09.15、分割繼承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363號

上  訴  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即中華民國管理人)

法定代理人  曾國基  

訴訟代理人  郭曉蓉  

複代理人    龔維智律師

            黃俊瑋律師

視同上訴人  李明    

            楊進興  

            褚信彥  

            洪金元  

            陳金安  

            姚高橋  

            蔡國泰  

            蔡國雄  

            李文賢  

            李文桂  

            李文明  

            李文章  

            張水霖  

            祥瀚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思堯  

視同上訴人  周國陽  

            簡良榮  

            簡世堯  

            簡局能  

上3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秦嘉逢律師

視同上訴人  張俊明  

            張永煌  

            楊春煌  

            楊博志(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楊博明（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游博邦（兼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石勝財  

            丘揚祖  

            陳明均（原名陳明君）

            陳柏鈞（原名陳柏君）

            杜時夫  

            周俊德  

            周建宏  

            周煥鈞  

            楊肇周  

            李福祥  

            李鎮谷  

            李明昌  

            李憲隆  

            林文川  

            鄭文韶  

            高蒼生  

            高銓鴻（原名高安定）

            高傳枝  

            高仁和  

            李來於（即陳炳坤之遺產管理人）

            謝水清  

訴訟代理人  謝汶珊  

視同上訴人  李昭卿  

            陳朝宗  

            褚國輝  

            周昕潔  

            周伯原  

            黃瑞松  

            黃金銘  

            劉服昌  

            林慶同  

            吳生龍  

            吳生雄  

            張玉山  

            張清萬  

            蘇金連  

            蘇順基  

            蘇羅玉霜

            劉志興  

            曾志三  

            曾瑄嶢  

            李睿群  

            呂文昇  

            呂梅鳳  

            呂梅香  

            吳銘桹  

            吳銘華  

            吳銘裕  

            呂闓霖  

            褚國智  

            褚世清  

            謝張寶霞

            林玶葦  

            褚睿洲  

            褚張傳  

            郭許麗子

            李勝從  







            李明晉  

            羅永慶  

            李道川  

            褚宏義  

            劉福來  

            褚宏政  

            劉宏明  

            褚文章  

            張敬棠  





            呂麗雲  



            褚博謙（原名褚東源）



            褚家逸（原名褚家貴）





            楊庭昆  



            楊昌延  



            褚永芳  



            褚永興  

            李長聰  





            潘城宇  

            潘宗祐  

            褚鴻彬  

            吳冠緯  



            林麗華  







            吳秉叡  

            洪森賢  



            洪森裕  





            洪富章  

            洪世彬  

            洪福來  

            周張慧萍

            吳月美  



            李松林  



            李茂林  

            陳金雄  

            陳金輝  

            陳漢桐  



            陳谷健  





            葉士弘  

            葉龍珠  

            葉議聰  

            葉鶴巖（原名葉士遠）



            葉士嘉  







            褚淵源  

            褚炎鑫  

            蔡仁維  

            張境君  



            張喬棋  



            羅添發（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詩（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枝（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添福（兼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張良同  

            張明智  

            陳英蘭  

            陳英鳳  

            陳英霞  

            陳英祝  

            郭威志  



            郭士榜  

            謝陳良花

            張明炫  



            陳鴻程  



            李德勝  

            李文敏  



            丁永炫（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丁專枝（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丁清安（即李文完之承受訴訟人）



            李文足  



            李文里  

            李文碧  

            李文秀  



            李政陽  

            李文蘭  



            莊梅卿  

            莊昭輝  

            莊昭鈴  

            許睿麟（即許尚緯之承受訴訟人）





            鍾愛蒂（即許尚緯之承受訴訟人）



            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宏嘉  

訴訟代理人  周昭信  



視同上訴人  周如婷  

            陳園霖  





            李魏良  

            李國卿  

            李國光  

            蘇惜    

            洪麗春  

            林衛彪  

            林志光  

            陳建宏  

訴訟代理人  陳正修  



視同上訴人  蘇鳳年（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美惠（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鳳州（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玉品（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蘇三益（即蘇順顏之承受訴訟人）



            張嘉麟（即張玉輝之承受訴訟人）



            羅坤銘（即羅清貴之承受訴訟人）





            羅林月春（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少澧（即羅添成及羅添富之承受訴訟人）



            羅錦紋（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芬如（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玉玲（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羅玲真（即羅添成之承受訴訟人）



            張硯泓（即張維忠之承受訴訟人）



            張文富（即張金龍之承受訴訟人）





            楊寄草（即楊清和之承受訴訟人）



            張育嘉（即張金龍之承受訴訟人）





            楊素貞（即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楊素香（即楊博強之承受訴訟人）



            李正烊（即李金地之承受訴訟人）



            褚昭民(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褚峻慶(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褚秉華(即褚林阿月之承受訴訟人)





            陳珀玲(即侯博文之承受訴訟人)





            侯姿安（即侯博文之承受訴訟人）





            張然盛（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靖毅（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然捷（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幸治（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得均（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張心怡（即張郭美珠之承受訴訟人）



            褚仁楷(即褚漢章之承受訴訟人)



            蘇三照(即蘇順清之承受訴訟人)



            林正偉(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楊庭安(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慧(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林穎慧(即楊素燕之承受訴訟人)



            蘇蔡素花（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蘇鳳仙（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蘇偉銘（即蘇順景之承受訴訟人）



視同上訴人  

即反訴原告  李清宗  



            林炳昌  

            林鍊錠  

            林水源  

            林炳煌  

            李慶河  

            李家進  

            李德春  

            李嘉玲（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沈智坤（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



            沈智鐘（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徐曉華律師

視同上訴人  

即反訴原告  李芳雄  



            李遠芳  







上2 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銘權律師

反訴原告    李張金玉（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李俊毅（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李嘉雯（即李阿仁之承受訴訟人）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告    褚傳生  

            林萬吉   

            林仁義  

            林金德  

            林武雄   

            林萬居   

            林○勳  

法定代理人  林○村  

            宋○惠  

被上訴人即  

反訴被告    林和毅  



            林達隆  

            李莊玉鳳

            李昇雨（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李承安（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李昇融（即李清泰之承受訴訟人）



            林秀英（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琦（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祥（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林明達（即林仁助之承受訴訟人）



            張玉蘭（即張萬之承受訴訟人）



            張玉鳳（即張萬之承受訴訟人）



上19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分管契約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14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98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視同上訴人李清宗等則提起反訴，本院於114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李明、楊進興、褚信彥、洪金元、陳金安、姚高橋、蔡國泰、蔡國雄、李文賢、李文桂、李文明、李文章、張水霖、祥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祥瀚公司）、周國陽、張俊明、張永煌、楊春煌、楊博志、楊博明、游博邦、石勝財、丘揚祖、陳明均（原名陳明君）、陳柏鈞（原名陳柏君）、杜時夫、周俊德、周建宏、周煥鈞、楊肇周、李福祥、李鎮谷、李明昌、李憲隆、林文川、鄭文韶、高蒼生、高銓鴻（原名高安定）、高傳枝、高仁和、李來於（即陳炳坤之遺產管理人）、謝水清、謝汶珊、李昭卿、陳朝宗、褚國輝、周昕潔、周伯原、黃瑞松、黃金銘、劉服昌、林慶同、吳生龍、吳生雄、張玉山、張清萬、蘇金連、蘇順基、蘇羅玉霜、劉志興、曾志三、曾瑄嶢、李睿群、呂文昇、呂梅鳳、呂梅香、吳銘桹、吳銘華、吳銘裕、呂闓霖、褚國智、褚世清、謝張寶霞、林玶葦、褚睿洲、褚張傳、郭許麗子、李勝從、李明晉、羅永慶、李道川、褚宏義、劉福來、褚宏政、劉宏明、褚文章、張敬棠、呂麗雲、褚博謙（原名褚東源）、褚家逸（原名褚家貴）、楊庭昆、楊昌延、褚永芳、褚永興、李長聰、潘城宇、潘宗祐、褚鴻彬、吳冠緯、林麗華、吳秉叡、洪森賢、洪森裕、洪富章、洪世彬、洪福來、周張慧萍、吳月美、李松林、李茂林、陳金雄、陳金輝、陳漢桐、陳谷健、葉士弘、葉龍珠、葉議聰、葉鶴巖（原名葉士遠）、葉士嘉、褚淵源、褚炎鑫、蔡仁維、張境君、張喬棋、羅添發、羅添詩、羅添枝、羅添福、張良同、張明智、陳英蘭、陳英鳳、陳英霞、陳英祝、郭威志、郭士榜、謝陳良花、張明炫、陳鴻程、李德勝、李文敏、丁永炫、丁專枝、丁清安、李文足、李文里、李文碧、李文秀、李政陽、李文蘭、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許睿麟、鍾愛蒂、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達公司）、周如婷、陳園霖、李魏良、李國卿、李國光、蘇惜、洪麗春、林衛彪、林志光、陳建宏、蘇鳳年、蘇美惠、蘇鳳州、蘇玉品、蘇三益、張嘉麟、羅坤銘、羅林月春、羅少澧、羅錦紋、羅芬如、羅玉玲、羅玲真、張硯泓、張文富、楊寄草、張育嘉、楊素貞、楊素香、李正烊、褚昭民、褚峻慶、褚秉華、陳珀玲、侯姿安、張然盛、張靖毅、張然捷、張幸治、張得均、張心怡、褚仁楷、蘇三照、林正偉、楊庭安、林淑慧、林穎慧、蘇蔡素花、蘇鳳仙、蘇偉銘、李清宗、林炳昌、林鍊錠、林水源、林炳煌（上4人合稱為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等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被上訴人即反訴被告（下稱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分管協議存在之訴乃固有必要訴訟，雖僅上訴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提起上訴，惟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規定，對其他共同訴訟人亦有效力，自應併列其等為上訴人。

三、上訴人李金地（於民國112年8月4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69頁）、蘇順清（於112年6月2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49頁）、褚林阿月（於112年9月6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85頁）、侯博文（於113年1月16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61頁）、張郭美珠（於113年1月21日亡，見本院卷二第297頁）褚漢章（於113年8月12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07頁）、楊素燕（於113年9月24日亡，見本院卷三第455頁）、張萬（於113年12月17日亡，見本院卷六第217頁）、蘇順景（於114年1月24日亡，見本院卷六第175頁）、李文完（於114年3月1日亡，見本院卷六第281頁）分別於本院審理中死亡，此有除戶戶籍謄本在卷可按，並據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其等之繼承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383頁；本院卷五第43、175頁；本院卷六第195、207、323頁）；又上訴人祥瀚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王永鑫，嗣於本院審理中依序變更為潘燕華、王思堯，此有公司變更登記表為證（見本院卷六第159至169頁），並據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王思堯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195頁），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另上訴人林和毅於本院審理中已成年，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其承受訴訟（見本院卷六第277頁），亦應准許。　　

四、㈠上訴人李阿仁於原審審理中死亡，原審於109年8月12日裁定由其繼承人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下合稱李張金玉等5人）承受訴訟，嗣李張金玉等5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李阿仁所遺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面積20萬107.08平方公尺，重測前○○○○段○○○小段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李嘉玲1人（見本院卷三第340、389頁）；㈡上訴人李金地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李陳美女、李光邦、李正鑫、李秋瓊、李秋萍、李正烊（下合稱李陳美女等6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頁），嗣李陳美女等6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李金地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李正烊1人（見本院卷三第338、386頁）；㈢上訴人蘇順清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蘇余秀琴、蘇三鉛、蘇鳳秋、蘇亦芸、蘇三照（下合稱蘇余秀等5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175頁），嗣蘇余秀等5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蘇順清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蘇三照1人（見本院卷三第340、388頁）；㈣上訴人褚林阿月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褚天長、褚峻慶、褚秉華、褚昭民（下合稱褚天長等4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03頁），嗣褚天長等4人以分割繼承為原因，將褚林阿月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褚峻慶、褚秉華、褚昭民3人（見本院卷三第330、331、388、389頁）；㈤上訴人褚漢章於本院審理中死亡，被上訴人原具狀聲明由其繼承人俞天錦、褚仁楷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五第43頁），嗣褚漢章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以繼承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褚仁楷（見本院卷五第342、343、392頁）。被上訴人因系爭土地上揭繼承登記情形，遂具狀撤回對李張金玉、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李陳美女、李光邦、李正鑫、李秋瓊、李秋萍、蘇余秀琴、蘇三鉛、蘇鳳秋、蘇亦芸、褚天長、俞天錦等人之起訴（見本院卷五第500、501頁），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另國產署原對原審原告史美惠提起上訴，惟史美惠之起訴業經原審判決敗訴確定，上訴人自承此部分無上訴利益，已具狀撤回對史美惠之上訴（見本院卷五第129頁），附此敘明。

五、按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原審被告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李慶河、李阿仁、李家進、李德春（上4人合稱為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至T所示，各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他共有人按本判決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提起上訴後，被上訴人於113年4月8日具狀撤回附圖二編號I至T部分之請求，將聲明變更為：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被上訴人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見本院卷二第470、408頁），經核被上訴人所為上開訴之變更，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又被上訴人在原審訴請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所示分管協議存在，嗣上訴後，被上訴人於113年8月23日追加備位主張：若鈞院認定兩造就系爭土地並未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惟系爭土地之各共有人仍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經核上訴人追加備位請求之基礎事實，與先位請求均係基於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是否成立分管協議之爭點。是上開訴之變更、追加均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均應准許。　　

六、次按於第二審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就同一訴訟標的有提起反訴之利益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李清宗、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沈智坤、沈智鐘、李芳雄、李遠芳、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下合稱李清宗等16人）於本院提起反訴，分別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清宗、「沈智坤、沈智鐘」、「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 李遠芳」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反訴原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見本院卷三第71至82、159至161頁；本院卷五第271至274頁），均係就上述五、被上訴人於本院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部分提起反訴，且被上訴人已表示同意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見本院卷七第475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詳參本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編號1至17所示）於民國40年代至52年期間，就系爭土地及相鄰新北市○○區○○段土地（下稱系爭鄰地）成立如附圖一所示分管協議，伊繼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持續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分管部分耕作，部分共有人則將系爭土地各自分管部分出售他人作為墳地使用。又系爭土地之現共有人總數已超過200人，為免部分共有人對於伊之分管範圍有所爭執，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伊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退步言，縱認李藤樹等20人未明示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然系爭土地之各共有人及其繼受人長年來均按附圖一劃定之範圍使用收益，相互容忍而未予干涉，足認兩造就系爭土地亦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爰追加備位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存在，及伊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求為命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權利之判決。另反訴部分，李清宗等16人反訴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等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其等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等情，伊均同意。（其餘未繫屬本院部分，不另贅述）

二、上訴人部分：

　㈠國產署及簡局能、簡良榮、簡世堯（下合稱簡局能等3人）則以：國產署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963/38400，係由訴外人李日生之繼承人即上訴人李慶河等人於104年間抵繳遺產稅而收歸國有。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於52年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惟附圖一並未經全體共有人簽名或蓋章，應屬無效，且附表一編號9之共有人楊金塗已於49年2月9日死亡，豈可能與其他共有人於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被上訴人主張李藤樹等20人就系爭土地及系爭鄰地成立分管協議，約定分管之土地面積合計達96萬9,235平方公尺，卻未舉證所約定分管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亦未證明李藤樹等20人是否為系爭鄰地之所有權人？其等就系爭鄰地之應有部分、分管面積各為若干？尚難以分管土地面積表（即附表一，下稱系爭分管面積表）認定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縱未制止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或提出異議，僅屬單純沉默，尚不足以證明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已劃定各自使用範圍，或對各自占有管領部分互相容忍而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㈡李芳雄、李遠芳則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於52年間有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或已成立默示分管協議，伊同意原審判決結果。伊之前手李藤樹於49年9月27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贈與伊，原審現場測量後，認定伊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R（面積22977.83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1所示李藤樹分管編號52相符。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伊之分管範圍如附圖二編號R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上開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㈢沈智坤、沈智鐘（即沈福來之承受訴訟人）稱：伊同意原審判決結果。沈福來於89年8月7日向褚信彥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原審測量後認定伊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K（面積29.18平方公尺）部分。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伊之分管範圍如附圖二編號K所示，且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伊按上開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㈣李清宗、林炳昌等4人、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嘉玲、李張金玉、李俊毅、李嘉雯等12人均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應有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原審現場測量後，認定⒈李清宗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I（面積2861.28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前手李金漢分管編號48相符；⒉李慶河等4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N（6121.87平方公尺）、O（826.25平方公尺）、P（1077.88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等之前手李日生分管編號40、53、48相符；⒊林炳昌等4人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Q（5821平方公尺）部分，核與附表一編號3所示其等之前手林進發分管編號49相符。又因被上訴人於二審減縮起訴之聲明，致未能確認伊之上開分管範圍，為此提起反訴，求為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N、O、P」、Q所示，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反訴原告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

　㈤林文川、鄭文韶、陳朝宗、林慶同、張清萬、林玶葦、李勝從、潘宗祐、郭士榜、陳建宏、褚仁凱均稱：伊等同意原審判決結果等語。

　㈥楊進興、褚信彥、褚國智、褚世清、褚張傳、褚宏義、劉福來、褚宏政、劉宏明、褚永興、褚天長、褚鴻彬、洪森賢、洪森裕、洪富章、洪世彬、洪福來、褚淵源、褚炎鑫等19人則以：李藤樹等20人於52年間係成立伊所提出52年分管圖（見原審卷一第123頁）之分管協議，否認被上訴人所提出附圖一為真實分管文件等語，資為抗辯。

　㈦蔡國雄、劉志興、吳銘桹、吳銘華、吳銘裕、褚睿洲則以：伊等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㈧祥瀚公司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依被上訴人之主張，並無其他共有人或第三人占有被上訴人所稱由其約定分管部分，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就約定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即無訴訟之必要與實益等語，資為抗辯。

  ㈨楊素燕則以：伊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係祖先留下來的，不知所在地點為何，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㈩楊博志、楊博明、游博邦則以：伊於83年間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家族墳墓及納骨塔，並以矮牆加以區隔，不可能伊有土地持分，卻無任何分管之土地。被上訴人主張部分共有人之分管部分不在系爭土地上，顯違事理，不足採憑等語，資為抗辯。

　石勝財則以：伊於84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之持分，作為家族墳墓使用，楊銘輝並未告知伊有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謝水清則以：伊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不知共有人間有無分管協議，如有，也不知伊之分管位置為何，伊對一審判決無從表示意見等語，資為抗辯。　

　李昭卿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分管協議。伊於87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墓園使用，經原審鑑界結果，上開家族墓園並未坐落系爭土地等語，資為抗辯。

　黃瑞松、黃金銘則以：伊於88年間向褚信彥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墳墓使用，共有人間未訂定分管契約，但各自有管理使用範圍，互不干涉，應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吳生龍、吳生雄則以：伊父母於89年間向陳朝宗購買系爭土地之特定位置，作為家族墳墓使用，未曾聽聞全體共有人於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蘇金連、蘇順景、蘇順清、蘇順基、蘇羅玉霜則以：伊否認與被上訴人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原審委請地政事務所依部分共有人使用系爭土地之現狀而製作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二），僅能證明部分共有人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情形，且占有系爭土地特定部分之原因多端，非僅限於分管協議一途，尚難據此認定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呂文昇、呂梅鳳、呂梅香、呂闓霖：伊等繼承父母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不知父母生前有無與其他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呂麗雲、吳冠緯、吳秉叡：訴外人吳榮貴（呂麗雲之配偶）、吳榮發（吳秉叡之父）、吳鴻志（吳冠緯之父）、吳鴻基4人（下稱吳榮貴等4人）前於68、69年間向訴外人洪阿杉、洪金元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墳墓使用，吳榮貴等4均已往生，伊等自繼承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起，未曾聽聞共有人間有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李明晉：伊對被上訴人於原審之主張不爭執，承認被上訴人就其分管範圍有管理、使用、收益權，但不包括伊祖先之墳地等語，資為抗辯。

  張敬棠、豐達公司：系爭土地有分管協議存在。訴外人張國安於71年間向楊清和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將其中應有部分872/9000移轉登記予胞弟張清標（即張敬棠之祖父），其餘應有部分872/9000則登記予其子張宏嘉、張宏碩、張宏豪、張宏杰（下合稱張宏嘉等4人），嗣張清標於91年間將上開應有部分贈與張敬棠，張宏嘉等4人亦將上開應有部分轉讓予豐達公司。附圖一編號57部分為伊等分管之張氏家族墓園，附圖二編號T部分位在附圖一編號57範圍，卻標示為7褚張傳之分管範圍，顯與現況不符等語，資為抗辯。

　楊昌延、褚永芳均稱：伊等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同意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成立分管協議等語。

  潘城宇以：訴外人即伊父潘明雄於85年12月4日向楊春煌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80/57600，買賣契約載明係購買楊春煌之分管部分，並由楊春煌現場指界，迄今無人提出異議，故不否認系爭土地之共有人間有分管協議，但無法確認楊春煌所稱分管情形與附圖一是否相符等語，資為抗辯。

  陳漢桐：伊係自祖父即訴外人陳火繼承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陳火於生前未曾提及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有成立分管協議。被上訴人雖主張附表一之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於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然附表一編號9之楊金塗早於49年間死亡，不可能於52年間與其他共有人成立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陳英蘭、陳英鳳、陳英霞、陳英祝以：伊等繼承訴外人即伊父陳萬福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伊父並未留存任何分管資料等語，資為抗辯。　

　謝陳良花稱：伊聽說系爭土地之分管協議曾被法院判決無效，但不知案號等語。

  郭威志：伊否認附圖一之真正。被上訴人未能證明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於52年間有成立分管協議，各共有人事後因繼承、買賣、贈與等原因受讓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僅為單純沉默，或礙於親戚、鄰里之情而不便表示反對，尚難逕認共有人間已成立默示分管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莊昭輝：伊未曾聽聞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有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共有人應依現況進行協議等語，資為抗辯。

　其餘上訴人均未到庭或具狀表示意見。　

三、原審判准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其中被上訴人及上訴人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昭輝、莊梅卿、莊昭鈴、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T所示，且除史美惠、李魏良、李國卿外之兩造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他共有人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就其受不利判決部分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備位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中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㈡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上開㈠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二審追加之訴均駁回。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又被上訴人於本院撤回確認李清宗等16人具體分管位置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李清宗等16人於本院提起反訴，反訴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中李清宗、「沈智坤、沈智鐘」、「李慶河、李家進、李德春、李張金玉、李嘉玲、李俊毅、李樺睿、李嘉雯」、「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 李遠芳」之具體分管位置依序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㈡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李清宗等16人按上開㈠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被上訴人則稱：同意反訴原告之請求。

四、經查，兩造為系爭土地（面積20萬107.08平方公尺）之全體共有人。系爭土地於44年10月28日登記全體所有權人為㈠李藤樹：應有部分80/480。㈡李麒麒：應有部分60/480。㈢李日生：應有部分855/5760。㈣李金漢：743/5760。㈤陳火：應有部分1/16。㈥林進發：應有部分1/16。㈦洪朝：應有部分10/480。㈧李明：應有部分8/640。㈨張清償：應有部分16/480。㈩楊金塗：應有部分16/480。許李來成：應有部分40/1440。連清水：應有部分 16/480。13連忠義：應有部分8/1440。楊進財：應有部分6/480。褚紅塗：應有部分26/1440。褚居：應有部分26/1440。褚荖：應有部分46/1440。褚藤：應有部分26/1440。褚九：應有部分18/1440。褚江獅：應有部分18/640等情，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台帳、土地登記簿資料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85至252頁；原審卷二第92至154頁；本院卷六第99至156頁），是上開事實均堪認定。

五、本院判斷：

　㈠被上訴人所提本訴及李清宗等16人所提反訴均有確認利益：

　　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明示分管協議，或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存在，其中其等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等情，既為部分上訴人所否認，則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自有以確認判決除去其不安狀態之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敘明。　

  ㈡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

　⒈按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為管理者，為共有物之分管契約，而該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98年修正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77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88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私文書應由舉證人證其真正。但他造於其真正無爭執者，不在此限」、「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357條、第358條第1項、第277條前段分別定有定有明文。又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舉證人應負證其真正之責；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須真正而無瑕疵者，始有訴訟法之形式的證據力，此形式的證據力具備後，法院就其中之記載調查其是否與系爭事項有關，始有實質的證據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18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即李藤樹等20人於40年代至52年期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語，固以上開分管圖與上訴人楊進興等人於原審提出之52年分管圖（即附圖三，見原審卷一第123頁）相符，及證人即系爭土地原共有人褚紅塗（附表一編號14）之子褚根在於原審證稱：伊有看過附圖一之分管圖，李藤樹等20人是依該圖面使用系爭土地，此分管圖係距今四、五十年以前，大家一起找代書製作的，伊父有參與製作，做圖時伊有看到，當時伊約三、四十歲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7至159頁），並提出分管圖（即附圖一）、系爭分管面積表為證（見原審卷三第79頁；原審卷十三第207頁；本院卷二第36頁；大張A、B圖面見本院外放證物袋）。惟上訴人國產署已否認系爭分管面積表之形式上真正（見本院卷二第353頁），依上開說明，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系爭分管面積表之私文書為真正之責。觀之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分管面積表（見本院卷二第153、357頁），係影印或拍照後之文件，而非證物原本，此有本院勘驗筆錄為證（見本院卷三第353頁），且系爭分管面積表之「蓋章」欄位僅蓋印部分共有人之印文，欠缺共有人連清水、連忠義、褚荖、褚居（即附表一編號11、12、14）之印文，則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分管面積表為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均同意之分管協議文件等語，是否為真，尚非無疑。又系爭分管面積表之共有人李麒麟（即附表一編號2）已於34年11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李錦芳；共有人楊金塗（即附表一編號9）已於49年2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楊清和、張萬、楊進興3人；且共有人連清水（即附表一編號11）已於50年5月12日將其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連乞等情，有土地登記簿附卷可查（見原審卷二第96、115頁）。倘如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係於52年間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情，為何上述於52年以前已為系爭土地實質權利人之李錦芳、楊清和、張萬、楊進興、連乞等人均未親自簽名或用印系爭分管面積表？被上訴人雖於本院改稱：李藤樹等20人係於52年以前之40年代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協議等語，然係由何人蓋用分別早於34年、49年間死亡之李麒麟、楊金塗2人之印文？蓋印者是否為有權用印之人？均非無疑。準此，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附圖一之分管圖為全體共有人均同意而生效之分管契約等語，尚難遽予採信。

　⒊被上訴人自承：本件分管契約之範圍為系爭土地及新北市○○區○○段之系爭鄰地，是一整座山之範圍，總面積為96萬9,235平方公尺，伊所提出大張A、B圖即為全部約定分管範圍，是將96萬9,235平方公之土地分成編號1至80共80區塊，並將各共有人各自分管之編號及分管總面積記載於系爭分管面積表；因年代久遠，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經界線，且附圖一、三所使用舊地籍圖之比例尺過小，伊無法指出全部分管範圍除系爭土地外，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37頁；本院卷三第272頁；本院卷六第493頁）。查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乃系爭土地於44年10月28日之全部所有權人之事實，固為兩造所不爭，惟被上訴人主張成立分管契約之新北市○○區○○段土地之總面積為96萬9,235平方公尺，其中系爭土地之面積僅占20萬107.08平方公尺而已，被上訴人既未舉證約定本件分管之系爭鄰地之地號為何，及李藤樹等20人是否為系爭鄰地之所有權人，其等就系爭鄰地之應有部分各為若干，就系爭土地與系爭鄰地之應有部分加總後之面積是否與系爭分管面積表「持分面積」欄所載相符、就各分管土地編號加總後之總面積是否與系爭分管面積表「分管面積」欄所載相符等爭點，徒以附圖一與附圖三之分管圖相符、系爭分管面積表及證人褚根在之證述，空言主張李藤樹等20人為總面積為96萬9,235平方公尺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其等已就上開土地之全部劃定範圍各自占用、管理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共同協議成立附圖一之分管契約等語，尚難採憑。又被上訴人主張：本件僅請求確認系爭土地之分管內容，僅需舉證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占用情形，無庸舉證96萬9,235平方公尺土地之全部分管內容等語，亦不足取。

　⒋再者，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祥瀚公司、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梅卿、莊昭輝、莊昭鈴、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褚張傳等人於原審現場履勘時，分別指界其等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至T所示位置，業經原審委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測量及製作附圖二之複丈成果圖在案。經本院逐一比對附圖一之大圖A（見本院外放證物袋）及附圖二後，發現：⒈褚傳生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B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⒉李清宗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I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5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3，其前手李金漢（見附表二編號3）並非分管此部分；⒊沈福來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K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⒋褚天長、褚鴻彬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L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58、59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等之前手褚居（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⒌莊昭輝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M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14，其前手褚紅塗（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⒍李慶河等4人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P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5部分，然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3，其前手李日生（見附表二編號3）並非分管此部分；⒎褚張傳所指界其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T部分，應為附圖一之編號57部分，惟依系爭分管面積表編號5，其前手褚荖（見附表二編號14）並非分管此部分。綜上，足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未依照附圖一所載內容分管使用系爭土地。從而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現況各共有人使用範圍均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分管位置相符，故系爭土地之原共有人李藤樹等20人已於40年代至52年間成立分管協議云云，尚不足取。

　㈢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默示分管協議：

　⒈按共有物分管契約，固不以共有人明示之意思表示為限，共有人默示之意思表示，亦包括在內。惟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共有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

    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

    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雖主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繼受人長期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之範圍使用系爭土地，對各自占有管領部分互相容忍，未予干涉長達數十年之久，故共有人之間應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等語。然查，共有物之分管契約，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已如前述，被上訴人既主張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之全部劃定範圍，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之範圍各自占用土地之特定部分而為管領使用，自應就全體共有人均有各自占有土地並相互容忍之事實為舉證。

　⒉原審委請新北市淡水地政事務所測量及製作附圖二之複丈成果圖，經本院逐一比對附圖一之大圖A（見本院外放證物袋）及附圖二後，雖共有人張萬、李清泰、李萬金、林仁義、林金德、林仁助、林水金、祥瀚公司、李慶河等4人、林炳昌等4人、李芳雄、李遠芳、鄭文韶等人所指界其等各自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A、C至H、J、N、O、Q至S之現況使用範圍，核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其等之前手楊金塗、李金漢、林進發、李日生、李藤樹、許李來成（見附表二編號9、3、5、3、1、10）之分管位置大致相符，然此僅足以證明少數共有人自行占有系爭土地情形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相符。本件共有人褚傳生、李清宗、沈福來、褚天長、褚鴻彬、莊昭輝、李慶河等4人、褚張傳所指界其各自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二編號B、I、K、L、M、P、T部分，既均與附圖一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所載其等之前手褚紅塗、李金漢、褚居、李日生、林進發之分管位置不符，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及繼受人長期依附圖一之分管圖劃定之範圍使用系爭土地等情，顯與事實不符。又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未舉證系爭土地其餘全體共有人均有依附圖一、二之分管圖及系爭分管面積表占有、使用共有之系爭土地；且系爭分管面積表是否為系爭土地原全體共有人均同意而用印之文件，尚屬可疑，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即難認全體共有人就系爭土地有分管之事實存在。衡以台灣早期屬農業社會，工商業不發達，農民所得有限，人口不稠密，土地之需求較低，共有土地閒置者眾，又系爭土地之面積廣達20萬107.08平方公尺，為一整座山之範圍，現況係作為農業及墳墓使用，此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卷一第339頁），則共有人於未經測量前，實難以確認各自使用位置是否屬系爭土地之範圍，此參上訴人楊素燕於原審稱：伊不知系爭土地所在位置為何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5頁）；上訴人謝水清於本院稱：伊不知共有人間有無分管協議，如有，也不知伊之分管位置為何，伊迄今未使用系爭土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48頁）；證人潘宗祐於原審稱：原審現場履勘時伊有到場，經測量後才發現伊實際使用位置是在系爭土地之下方土地等語（見原審卷十三第147頁）；及李昭卿於原審稱：伊於87年間向楊銘輝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作為家族墓園使用，經原審鑑界結果，才發現家族墓園並未坐落系爭土地等語（見原審卷六第208、209頁)即明。且共有人為避免涉訟或對先人墳墓不敬，對共有土地遭人佔用者採沈默態度者屢見不鮮，被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全體共有人均有分管使用之事實，尚難以上訴人單純之沈默，長期未請求被上訴人、李清宗等16人拆除地上物還地，遽論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間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主張若非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已成立分管協議，不可能在系爭土地上興建墳墓而未有糾紛等語，委無可採。又被上訴人之舉證，尚未達使本院得相當之心證，則其主張本件因年代久遠，應減輕其舉證責任云云，亦不足取。

　㈣綜上，被上訴人及李清宗等16人均未能證明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附圖一之明示或默示分管協議，則其等請求確認各自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I、K、N、O、P、Q、R所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等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先位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被上訴人另備位主張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默示分管協議，追加請求確認兩造間成立附圖二之默示分管協議，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A至H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李清宗等16人提起反訴，請求確認兩造就系爭土地有附圖一之分管協議存在，其之具體分管位置如附圖二編號I、K、N、O、P、Q、R所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其按附圖二所示分管區域內土地使用、收益之權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被上訴人雖聲請傳訊上訴人簡局能等3人，欲證明其等向前手褚信雄購買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時，雙方係買賣系爭土地之特定分管位置，否則簡局能等3人不可能以系爭土地作為墳墓使用，及聲請傳訊證人郭堂源，欲證明李日生之繼承人李慶河等4人於103、104年間，委任地政士郭堂源申請以李日生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963/38400抵繳遺產稅時，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曾會同地政機關人員至現場會勘，李日生之繼承人告知稅務人員有關系爭土地之分管協議存在及分管範圍等情，惟上開待證事實與本件爭點無關，尚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追加之訴及反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王唯怡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正本關於被隱蔽人之身分資料係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之規定隱蔽之。

被上訴人及反訴原告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附表一（系爭分管面積表，即原證12。見原審卷三第81頁；本院

　　　卷三第153、357、222頁）：　　　 （單位：平方公尺）

編號 被上訴人主張成立附圖一分管協議之原共有人 持分面積 分管面積 附圖一之分管編號 1 李藤樹 149,790 145,865 13、22、23、24、25、26、 32、33、35、41、52、59、 69、78 2 李麒麟 121,155 132,948 10、46、67、80 3 李日生、李金漢 271,150 272,695 11(1/2)、14(1/3)、15、21、34、37、38、39(1/3)、40、45、48、53、58、72、74、77 4 陳火 64,983 60,971 11(1/2)、31、51、60、61、62、63、64、65、66 5 林進發 64,983 60,971 27、29、30、49 6 洪朝 20,133 18,890 19、55 7 李明 12,997 12,195 12 8 張清償 32,214 30,225 28、50 9 楊金塗 32,214 30,225 18、47、57 10 許李來成 25,122 23,571 20、54 11 連清水 32,214 31,214 36 12 連忠義 5,343 5,693 73 13 楊進財 12,077 11,331 43、44 14 褚紅塗、褚荖、褚居 65,962 67,213 8、14(2/3)、17、39(2/3)、56、68、79 15 褚藤 17,500 21,743 6、9、70、76 16 褚九 12,157 16,049 1、2、3、7、75、71 17 褚江獅 29,241 27,436 4、5、16、42  合計 969,235 969,235  

附表二：系爭土地自44年10月28日起所有權異動情形（由左至右）

編號 姓名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新權利人/登記日期、原因 1 李滕樹 李麒麟/25.12.19、所有權移轉（見編號2）         連清水/44.03.19、買賣（見編號11）         張清償/44.03.19、買賣（見編號8）         楊金塗/44.03.19、買賣（見編號9）         洪朝/44.03.19、買賣（見編號6）         李日生/44.03.19、買賣（見編號3）         李芳雄/49.09.27、贈與 李遠芳/49.09.27、贈與 洪義童/55.10.29、部分買賣 洪森賢/100.01.12、部分買賣         洪森裕/100.01.12、部分買賣 陳建宏/105.06.14、部分買賣        洪富章/100.01.12、部分買賣         洪世彬/100.01.12、部分買賣         洪福來/100.01.12、贈與       楊進財/44.03.19、買賣（見編號13）       2 李麒麟（前手為李滕樹） 李錦芳/53.10.28、繼承 褚文墀/53.10.28、買賣 褚阿德/69.05.30、買賣 呂石龍/82.09.27、買賣 呂文昇/91.07.08、繼承         呂梅卿/91.07.08、繼承 呂闓霖/92.03.25、分割繼承        呂梅鳳/91.07.08、繼承         呂梅香/91.07.08、繼承      張龍波/53.10.28、買賣 葉川甲/72.04.30、買賣 陳朝宗/87.07.03、買賣 周昕潔/88.01.04、部分買賣         周伯原/88.01.04、部分買賣         許尚緯/88.08.31、部分買賣 鍾愛蒂/105.10.18、繼承         許睿麟/105.10.18、繼承        林正雄/89.07.06、部分買賣 林玶葦/94.05.24、繼承        林慶同/89.07.06、部分買賣         吳生龍/89.08.04、部分買賣         吳生雄/89.08.04、部分買賣         張永智/89.10.13、部分買賣 張郭美珠/100.01.14、繼承        張金鐘/89.10.13、部分買賣 張明炫/104.01.30、分割繼承        張玉山/89.10.13、部分買賣         張維忠/89.10.13、部分買賣 張硯泓/110.05.27、分割繼承        張金龍/89.10.13、部分買賣 張育嘉/110.08.09、分割繼承         張文富/110.08.09、分割繼承        張清萬/89.10.13、部分買賣         蘇金連/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景/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清/89.12.18、部分買賣 蘇三照/112.11.27、分割繼承        蘇順基/89.12.18、部分買賣         蘇順顏/89.12.18、部分買賣 蘇三益/110.07.15、繼承         蘇鳳年/110.07.15、繼承         蘇美惠/110.07.15、繼承         蘇鳳州/110.07.15、繼承         蘇玉品/110.07.15、繼承        蘇羅玉霜/89.12.18、部分買賣         謝志德/90.01.17、部分買賣         謝新居/90.01.17、部分買賣 謝張寶霞/94.04.04、夫妻贈與        劉志興/90.01.17、部分買賣         李金地/90.02.08、部分買賣 李長聰/97.12.30、部分買賣         李正烊/112.09.15、分割繼承        羅清泉/90.06.27、部分買賣 羅添發/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詩/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成/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枝/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福/102.07.26、分割繼承         羅添富/102.07.26、分割繼承 羅少澧/110.11.02、分割繼承       羅秉坤/90.06.27、部分買賣 林麗華/99.09.08、夫妻贈與        羅清貴/90.06.27、部分買賣 羅坤銘/110.04.26、分割繼承        羅清忠/90.06.27、部分買賣 羅永慶/96.05.29、分割繼承        曾志三/90.08.17、部分買賣         曾瑄嶢/90.08.17、部分買賣         吳銘桹/92.01.24、部分買賣         吳銘華/92.01.24、部分買賣         吳銘裕/92.01.24、部分買賣        褚國輝87.07.03、買賣       謝塗城/53.10.28、買賣 謝義信/78.10.24、繼承 楊素燕/78.12.13、部分贈與         謝罔市/78.12.13、部分贈與 謝水清/86.07.12、繼承        謝陳良花/103.01.08、分割繼承       陳清水/53.10.28、買賣 陳炳坤/86.01.28、贈與     3 李日生（前手為李培棟、李培樑、李培、李培華、李景祺、李滕樹） 姚高橋/77.03.05、部分買賣         李慶河/104.04.21、繼承 合併/104.05.21、分割繼承        李阿仁/104.04.21、繼承         李德勝/104.04.21、繼承         李家進/104.04.21、繼承         李德春/104.04.21、繼承         江李麗梅/104.04.21、繼承 張李娥/104.04.21、繼承 李慶河/104.05.21、分割繼承         李阿仁/104.05.21、分割繼承 李嘉玲/113.06.25、分割繼承        李德勝/104.05.21、分割繼承         李家進/104.05.21、分割繼承 賴次郎/109.10.15、部分買賣         郭昌明/110.07.13、部分買賣         吳柏逸/112.07.28、部分買賣         吳國睿/112.07.28、部分買賣        李德春/104.05.21、分割繼承        中華民國/104.04.21、抵繳稅款        李金漢（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李培、李培華、李景祺） 李清彥/69.03.26、繼承 李道政/96.10.08、分割繼承 吳月美/101.05.08、繼承         李松林/101.05.08、繼承         李茂林/101.05.08、繼承        李道川/96.10.08、分割繼承 郭子榮、郭獻文/111.05.23、部分買賣       李萬金/69.03.26、繼承 李莊玉鳳/108.11.15、配偶贈與        李清宗/69.03.26、繼承 ➯➯➯         杜時夫/84.10.18、部分買賣        李清泰/69.03.26、繼承 李承安/111.08.26、分割繼承         李昇融/111.08.26、分割繼承         李昇雨/111.08.26、分割繼承 郭清芳/111.09.07、部分買賣     4 陳  火（前手為李景壎、再前手為李通吉） 郭錦興/76.06.30、部分買賣 郭威志/103.01.06、分割繼承 郭士榜/103.01.22、部分贈與       陳金雄/101.06.01、分割繼承         陳金輝/101.06.01、分割繼承 林衛彪/109.03.24、部分買賣 陳祥幃/112.01.09、贈與        林志光/109.03.24、部分買賣         陳李玉燕/109.06.16、部分買賣 徐承佑/109.08.26、買賣        徐承佑/109.09.17、部分買賣 合併       陳漢桐/101.06.01、分割繼承         陳谷健/101.06.01、分割繼承       5 林進發（前手為李景壎、再前手為李通吉） 褚信雄/75.04.29、部分買賣 蔡信義/77.10.06、部分買賣 蔡仁維①/101.12.19、分割繼承        蔡添財/77.10.06、部分買賣 蔡仁維②/109.05.18、調解繼承        蔡國泰/77.10.06、部分買賣         蔡國雄/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照/77.10.06、部分買賣 合併/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賢/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桂/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明/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章/77.10.06、部分買賣         李水發/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照/89.12.26、分割繼承 李睿群/91.03.15、分割繼承        李文賢/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桂/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明/89.12.26、分割繼承         李文章/89.12.26、分割繼承        蔡添財/77.10.06、部分買賣         李炳根/77.10.06、部分買賣 李文敏/104.07.07、繼承         李文完/104.07.07、繼承         李文足/104.07.07、繼承         李文里/104.07.07、繼承         李文碧/104.07.07、繼承         李文秀/104.07.07、繼承         李政陽/104.07.07、繼承         李文蘭/104.07.07、繼承        祥瀚實業有限公司/78.09.01、部分買賣         簡良榮/80.03.22、部分買賣         簡世堯/80.03.22、部分買賣         簡局能/80.03.22、部分買賣         褚漢章/96.12.19、分割繼承 陳園霖/108.05.23、部分買賣        褚文章/96.12.19、分割繼承        林進興/76.08.26、部分贈與 林炳昌/93.09.16、分割繼承         林鍊錠/93.09.16、分割繼承         林水源/93.09.16、分割繼承         林炳煌/93.09.16、分割繼承        林水金/76.08.26、部分贈與 林萬吉/105.09.22、分割繼承         林武雄/105.09.22、分割繼承         林木生/105.09.22、分割繼承 莊雅婷/105.12.23、部分配偶贈與 林Ｏ勳/106.02.18、贈與 林和毅/106.02.18、贈與 林達隆/106.02.18、贈與        ➯➯➯                 林萬居/105.09.22、分割繼承        林仁助/78.09.12、分割繼承 林秀英/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琦/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祥/112.10.12、分割繼承         林明達/112.10.12、分割繼承        林仁義/78.09.12、分割繼承         林金德/78.09.12、分割繼承       6 洪  朝（前手為李滕樹） 洪阿杉/69.07.31、繼承 洪金元/69.10.16、買賣 陳金安/76.02.27、部分買賣         陳萬福/76.07.29、部分買賣 周彩雲/77.10.03、部分買賣 周俊德/84.11.09、贈與         周建宏/84.11.09、贈與         周煥鈞/84.11.09、贈與        王萬億/77.12.21、部分買賣 周張慧萍/100.10.19、買賣        周國陽/78.09.07、部分買賣         陳英蘭/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鳳/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霞/102.09.18、分割繼承         陳英祝/102.09.18、分割繼承        姚高橋/77.03.05、部分買賣         吳榮發/92.12.29、部分買賣 吳秉叡/99.12.24、分割繼承        吳榮貴/92.12.29、部分買賣 呂麗雲/97.06.02、分割繼承        吳鴻志/92.12.29、部分買賣 吳冠緯/99.08.26、分割繼承        吳祥彬/92.12.29、部分買賣 周如婷/109.09.27、拍賣    7 李  明（前手為李景祺）                 8 張清償（前手為李滕樹） 李礽生/64.08.02、部分贈與 李天錫/69.08.04、繼承 張玉輝/69.10.27、買賣 張嘉麟/109.08.05、分割繼承 柯國敬/109.09.03、部分買賣     張水霖/78.06.12、分割繼承         張木成/78.06.12、分割繼承 張境君/101.12.20、繼承         張喬棋/101.12.20、繼承      9 楊金塗（前手為李滕樹） 楊清和①/65.06.14、繼承 楊進興①/65.06.14、繼承 張萬/65.06.14、繼承 張清標/71.05.08、部分買賣 張盛發/96.12.28、分割繼承 張敬棠/97.01.17、贈與        張淑媛/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玲/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華/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芳/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惠/96.12.28、分割繼承         張淑卿/96.12.28、分割繼承        張宏嘉/71.05.08、部分買賣 豐達產業股份有限公司/108.10.09、買賣        張宏碩/71.05.08、部分買賣         張宏豪/71.05.08、部分買賣         張宏杰/71.05.08、部分買賣        楊進興②/65.06.14、繼承 張俊明/82.02.08、部分贈與         張永煌/82.02.08、部分贈與        楊清和②/65.06.14、繼承 楊寄草/110.12.13、分割繼承      10 許李來成（前手為李培、李培華） 許文進/82.11.25、分割繼承 楊銘輝/83.08.18、買賣、部分買賣 楊博志/84.02.06、部分買賣 合併/112.11.01、繼承      楊春長①/82.11.25、分割繼承  楊博明/84.02.06、部分買賣         游博邦/84.02.06、部分買賣       楊春煌①/82.11.25、分割繼承  楊博強/84.02.06、部分買賣 楊素貞/112.11.01、繼承         楊素香/112.11.01、繼承        石勝財/84.07.20、部分買賣         丘揚祖/84.09.25、部分買賣         陳明君①/84.09.25、部分買賣         陳柏君/84.09.25、部分買賣         楊肇周/84.11.28、部分買賣         李福祥/84.12.11、部分買賣         李鎮谷/84.12.11、部分買賣         李明昌/84.12.11、部分買賣         李憲隆/84.12.11、部分買賣         林文川/85.05.20、部分買賣         鄭文韶/85.05.31、部分買賣         高四富/85.09.21、部分買賣 高蒼生/87.03.25、分割繼承         高安定/87.03.25、分割繼承         高傳枝/87.03.25、分割繼承         高仁和/87.03.25、分割繼承        高蒼生/85.11.19、部分買賣 合併/87.03.25、分割繼承        高安定/85.11.19、部分買賣         高傳枝/85.11.19、部分買賣         高仁和/85.11.19、部分買賣         葉勝雄/86.01.24、部分買賣 李勝從/95.11.01、部分買賣         李明晉/95.11.01、部分買賣         葉士弘/101.06.22、繼承         葉龍珠/101.06.22、繼承         葉議聰/101.06.22、繼承         葉士遠/101.06.22、繼承         葉士嘉/101.06.22、繼承        陳明君②/86.12.29、部分買賣         李昭卿/87.03.24、買賣       楊春煌②/82.11.25、分割繼承 潘明雄/85.12.19、部分買賣 潘城宇/99.05.26、分割繼承         潘宗祐/99.05.26、分割繼承       楊春長②/82.11.25、分割繼承 郭許麗子/95.06.21、部分買賣         楊庭昆/97.07.09、分割繼承 李魏良/109.03.24、部分買賣 李國光/109.06.08、贈與        李國卿/109.03.24、部分買賣         李國光/109.03.24、部分買賣 合併       楊昌延/97.07.09、分割繼承      11 連清水（前手為李滕樹） 連乞/50.5.12、買賣 連鄭琴/93.03.22、繼承 中華民國/93.03.23、抵繳稅款        連正義/93.03.22、繼承         連忠義/93.03.22、繼承         林連好味/93.03.22、繼承         連蓓香/93.03.22、繼承      12 連忠義（前手為褚九） 連清標/67.11.23、繼承 李添祥/78.05.30、買賣 侯博文/79.09.24、買賣        楊石/78.05.30、買賣      13 楊進財（前手為李滕樹） 張藤旺/76.04.18、買賣 張良同/102.08.23、繼承         張明智/102.08.23、繼承               14 褚紅塗（前手為李培棟、李培樑） 褚信彥/67.10.28、繼承 林春雄/87.03.17、部分買賣 陳慶河/87.12.23、部分買賣 陳鴻程/104.04.20、贈與        莊昭賢/87.12.29、部分買賣 莊昭輝/107.10.08、繼承         莊梅卿/107.10.08、繼承         莊昭鈴/107.10.08、繼承        劉服昌/88.06.14部分買賣         沈福來①/89.08.29、買賣 沈智坤、沈智鐘/110.11.01、分割繼承       沈福來②/89.08.29、部分買賣 ➯➯➯        黃瑞松/88.05.18、部分買賣         黃金銘/88.05.18、部分買賣        褚傳生/67.10.28、繼承        褚  荖（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康藤） 褚崙/72.04.29、部分贈與 褚淵源/101.12.06、分割繼承 合併        褚炎鑫/101.12.06、分割繼承         褚洪色子/101.12.06、分割繼承 褚淵源/102.01.18、贈與         褚炎鑫/102.01.18、贈與       /94.09.12、夫妻贈與        褚  居（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鴻彬/99.06.29、繼承 合併 洪麗春/109.03.05、部分配偶贈與 褚岳俊/109.04.21、贈與       褚鴻棋/99.06.29、繼承 褚鴻彬/109.02.05、繼承         褚天長/109.02.05、繼承 褚峻慶/109.04.23、贈與         褚秉華/109.04.23、贈與         褚昭民/109.04.23、贈與       褚天長/99.06.29、繼承 褚林阿月/105.11.01、配偶贈與 褚峻慶/113.01.17、分割繼承         褚秉華/113.01.17、分割繼承         褚昭民/113.01.17、分割繼承     15 褚  藤（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宏義/96.11.06、分割繼承         劉福來/96.11.06、分割繼承         褚宏政/96.11.06、分割繼承         劉宏明/96.11.06、分割繼承       16 褚  九（前手為李江柳、李培棟、李培樑） 褚海永/65.12.15、繼承 褚睿洲/94.07.27、分割繼承        褚進益/65.12.15、繼承 褚家貴/97.06.20、分割繼承         褚東源/97.06.20、分割繼承        褚諒/65.12.15、繼承 褚國智/94.01.27、分割繼承         褚世清/94.01.27、分割繼承      17 褚江獅（前手為李景祺） 褚永富/97.09.15、分割繼承         褚永芳/97.09.15、分割繼承         褚永興/97.09.15、分割繼承       





